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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6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4 June 2006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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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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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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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馮檢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林偉強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B.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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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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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李國麟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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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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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6 年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修訂）規例》 ....   134/2006

   

《 2006 年〈 2006 年危險品（航空托運）（安全）  

（修訂）規例〉（生效日期）公告》 .......  

  

135/2006

   

《 2006 年〈 2006 年危險品（航空托運）（安全）  

規例（修訂附表）令〉（生效日期）公告》 ....  

  

136/2006

   

《〈《1995 年飛航（香港）令》2006 年（修訂附表 16） 

令〉（生效日期）公告》 .................  

  

137/2006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Marine Parks and Marine Reserv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6........................................ 134/2006

 
Dangerous Goods (Consignment by Air) (Safety)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6 (Commencement) 
Notice 2006............................................. 135/2006

 
Dangerous Goods (Consignment by Air) (Safety) 

Regulations (Amendment of Schedule) Order 2006 
(Commencement) Notice 2006 ...................... 136/2006

 
Air Navigation (Hong Kong) Order 1995 (Amendment of 

Schedule 16) Order 2006 (Commencement) 
Notice ................................................... 13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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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mendment)
Bill 2005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公屋租金政策檢討  

Review on Public Housing Rent Policy 
 

1. 李卓人議員：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就公屋租金政策檢討所進行的

3 個月公眾諮詢已於上星期五結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不會按照本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在上月 25 日會議所通過的議

案，在檢討租金調整機制前，先行調低公屋的租金；及  

 

(二 ) 鑒於當局就公屋租金政策所提建議並未獲廣泛支持，當局會不會

推出新方案並再次諮詢公眾？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兩部分答覆如下：  

 

(一 ) 正如我於 5 月 26 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上指出，我們應該以

一個整體和全面的角度，考慮如何調整公屋租金水平的問題。今

次公屋租金政策檢討諮詢的重點，正正是希望建立一套切實可

行，而又符合居民負擔能力的“可加可減”租金調整機制。負責

今次檢討的房委會專責小組提出以物價指數或公屋住戶家庭收

入變化作基礎的租金調整機制，以決定公屋租金何時須調整及所

須的調整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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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完全同意如果要令“可加可減”租金調整機制公平及有效

地運作，必須確立一個合適，並為市民接受的租金水平，作為新

的起步點。有關制訂“可加可減”機制及如何將公屋租金調整至

合適水平，我們認為兩者不存在先後問題，而應該合理地一併討

論。  

 

 專責小組會小心考慮收集到的公眾意見，並就租金調整機制及有

關機制應於甚麼租金水平上開始運作提出建議。  

 

(二 ) 公屋租金政策檢討的公眾諮詢已於上星期五完成。在過去 3 個月

的諮詢期內，我們透過不同渠道，例如立法會、區議會、地區論

壇、與居民團體及學者舉行的會議、書面意見、電話調查等，收

集了非常全面的意見。  

 

 今次檢討觸及的範疇及所影響的層面非常廣泛，而諮詢文件內提

及的每一項建議，亦有不同程度的爭議性。倘若期望社會各階層

對每一項建議都能達致全面共識，是不切實際的。可是，從我們

就諮詢結果的初步分析顯示，公眾普遍支持今次檢討最重要的一

項建議，即應確立一套客觀、合理又切實可行的“可加可減”租

金調整機制。此外，大部分意見亦支持以公屋居民收入變化作為

調整公屋租金的基礎。至於其他較為次要的課題，例如不劃一租

金，從不同渠道所收集的意見，的確存有較大分歧。不過，整體

上，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公屋居民及各關注團體，已通過今次

諮詢，清晰明確地表達了他們的立場及意見。  

 

 現時，專責小組的首要工作是進一步整理及詳細分析收集到的公

眾意見，並盡快向房委會提交報告及建議，我們認為無須再提出

任何新方案作諮詢。當然，在落實將來報告內建議的細節時，特

別是如果有些建議涉及修改現行法例，我們定會利用現有渠道，

例如立法會及房委會，與各位委員繼續進行緊密討論和諮詢。  

 

 

李卓人議員：政府每次都是這樣的，通縮的時候甚麼也不做，一旦出現了通

脹便說要制訂“可加可減”機制；鐵路票價如是，公屋租金亦如是。我們提

出先減租、後檢討，根本在通縮的時候，局長便應減租，但他沒有那樣做，

這是他欠了全香港公屋居民的。對於會否先減租，局長的風格永遠是“滑不

溜手”。可是，我希望他可以直接回答，因為這樣會較好。他“滑不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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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覆是他同意如果要令“可加可減”租金調整機制有效運作，便必須確立

一個合適，並為市民接受的租金水平，作為新的起步點。局長不如坦白一點，

因為那個起步點一定是已減了的租金。他今天可否清楚一點說起步點便是已

減了的租金，並說出他心目中減租的水平，以此作為新的起步點，然後跟公

眾對話，詢問大家覺得這個新的起步點是否合適？局長可否直接回答這項補

充質詢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很抱歉，局長今天在此很難直接回答這項補充質

詢，因為局長不能代表整個房委會。大家也知道，這個決定必須由房委會作

出。諮詢期剛剛完結，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清楚表示，專責小組收集了很多

意見，現時正在分析和整理。專責小組會就着這些意見作出建議，並在建議

獲通過後提交房委會。在得到房委會同意後，有關建議才可交由政府落實及

修例，以及在其他方面跟進。  

 

 至於議員剛才問，局長可否老實一點說會否先減租，我其實已說得很清

楚，這不是先後的問題，而是一定要做的。我們一定要從整體考慮，因為現

時並沒有一個機制容許我們減多少租金。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有這個機制，

然後按照基於這個機制所訂立的原則，根據過往數年的情況，考慮如何作出

調整。如果沒有這個機制，便沒有一個方式容許我們作出較客觀和合理的調

整。我們經常強調這兩者是要一起做的，而且專責小組和房委會亦會按照這

方式辦事。不過，我今天不能在這裏斬釘截鐵地告訴大家一定會怎樣做。我

們必須看看研究的結果、所收集的意見和進行的分析，才能決定怎樣做。我

希望各位議員能夠耐心等候數個月。我在這裏可以答應各位，待我們把資料

整理妥當，以及房委會通過了一些方案後，我會第一時間通報房屋事務委員

會，讓大家有機會考慮。  

 

 

李卓人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局長又是“滑過滑鼠”了。我問

他新的起步點是否即是減了的租金，就是這麼簡單。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對於這個新的起步點，我剛才已說得很清楚，現在

再說一次。我們一定要就着機制，看看得出甚麼結果，例如是否顯示要減租，

以及究竟要減多少。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會有答案。由於我們今天還

未做到這一步，所以我在這裏便不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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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共有 12 位議員希望提出補充質詢，有機會提問的議員請盡量精簡。  

 

 

馮檢基議員：主席，對於諮詢，局長其實已有一個總結，主體答覆第 (二 )部

分第二段中有一句提到：“大部分意見亦支持以公屋居民收入變化作為調整

公屋租金的基礎”，我相信局長會接受這個結論，作為將來最重要的參考基

礎。我想問局長，自 1998 年凍租至今，我們經歷了通縮，而公屋居民的收

入亦下降了兩成，這些會否成為局長考慮減租的最重要基礎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也提過，就這方面，我們最主要

會考慮兩點，便是物價指數和收入的變化，我們是不會偏離這兩點的。正如

我在第二段提到，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希望我們側重於家庭入息變化方面。當

然，我們的看法是有人支持這樣的意見，我們一定會循這方向做事。如果我

們日後要真正落實這樣的機制，考慮到過去數年的經濟情況和家庭收入的變

化，減租的機會當然是很大。  

 

 

梁家傑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最後一段的第三行說：“我

們認為無須再提出任何新方案作諮詢”，那麼，如果不是新方案，而是更對

焦地研究如何建立一個“可加可減”機制，請問局長，過去 3 個月的討論是

否足夠呢？之前，不劃一租金似乎搶去了焦點。局長會否考慮如果不是新方

案，而是社會人士提出究竟上樓的門檻是多少，或富戶旋轉門如何能更有

效，或租金援助可否整體配套等，政府可否再就以上所述的一籃子問題再進

行諮詢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剛才已說過，對於主體質詢要求政府進行諮詢的

數項重要課題，我們是有指引告訴我們應循甚麼方向做事的。大多數人均同

意“可加可減”機制。當然，在“可加可減”機制內還有很多細節，議員剛

才也提出了一部分，可是，我們要在訂立機制後，才能引申出這些問題，我

希望議員能耐心一點。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真的有一個機制，我們屆時一

定會就該機制再次諮詢事務委員會。如果我們日後真的要落實這個機制，並

須修改法例，我們會詳細說明機制將如何運作，以法例作為基礎。這將需時

很久，通過不同的委員會，又或要成立一個專責小組考慮有關的法案。有鑒

於此，我相信各位還會有很多時間，就着議員所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我們

知道過程中一定會這樣做。如果我們現時再勉強進行諮詢，而不是就一個方

案聚焦討論，我便覺得也許是為時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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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及剛才的答覆中一直強調想制訂一個“可加可

減”機制，然後才考慮租金水平的問題。我想問局長，在現時的法例和機制

下，公屋租金是否不能加或減？否則，為何他不斷強調要制訂一個新的“可

加可減”機制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就這方面，我們便要看看現時條例中有關調整租金

的部分。終審法院就一宗案件作出了判決，判詞主要是說如果房委會不檢討

租金便沒有事端，而且我們無須把租金拉到入息與租金中位數 10%的水平。

可是，如果我們要調整租金，在加租的時候，我們便一定會受條例所限，不

能加租至超逾入息與租金中位數 10%。不過，大家也知道，中位數現時已是

約 15%，即我們不能加租，然而，終審法院也說明，這方式並不能應用於減

租，但卻沒有說明我們可依據甚麼方式減租。我們擔心如果我們貿然減租，

日後制訂的機制如果又有不同的方式，便會引起很多不必要的問題，甚至會

引起法律訴訟。所以，我便強調一定要從整體考慮。我剛才回答時已說得很

清楚，我們在作出整體考慮時，“可加可減”機制將會考慮甚麼因素。我們

日後會先看看現時的租金水平是否合理，才按機制調整這個水平，然後在這

水平之上再實行日後新的“可加可減”機制。  

 

 

陳婉嫻議員：有議員剛才問過類似的情況，但內容是不同的。局長在主體答

覆第 (二 )部分說無須再提出任何新方案作諮詢，而他剛才在回答梁議員時又

提到了一些程序，我聽到他說現在為時尚早，屆時的決定會是怎樣，以及會

否進行諮詢，仍屬未知之數。我想問局長，一項牽涉了半數居住在香港的人

口的政策，而政府亦賴以照顧基層市民的，當要調整這項政策時，為何現時

不考慮日後一旦另有方案便再次諮詢居民呢？現在這麼早便說是未知之

數，這做法是否符合一個開放的社會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沒有說日後不容許有諮詢的過程。譬如我說過日

後如果有提案，便會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出。過往，我們也不止一次

在房屋事務委員會邀請居民前來開會，表達意見，這也是收集市民意見的慣

常方式。我想日後會有很多這樣的機會，收集意見。  

 

 

李永達議員：主席，局長在較早前回答馮檢基議員的補充質詢時說，現時所

收集的意見，主要是希望以家庭入息作為計算機制的基礎，局長說得很正

面，似乎沒有甚麼異議。局長可否以此為基礎，倒過來計算呢？局長有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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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過，從對上一個沒有調整租金的年度至今，調整租金的幅度可以是多少？

如果計算過，可否讓本會的同事知道呢？這其實便是減租幅度的參考。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自己沒有計算過，因為我們不能假設這是唯一的

標準。我剛才也說過，我們有兩個考慮因素，第一是收入的變化，第二是生

活指數。至於日後的機制會考慮甚麼因素，現時並不是太清楚，所以我們沒

有計算過水平是多少。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王國興議員：“可加可減”機制現在經專責小組討論，我想透過主席問局

長，一旦機制不能落實，又或有很多因素令“可加可減”機制不能實施，請

問政府會否按照法例減租 10%？一旦“可加可減”機制不能實施，政府有甚

麼辦法應付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如果我不能說服各位議員接受我們心目中考慮的

“可加可減”機制，我便覺得這是我在這方面一次很大的失敗。大家也知

道，我們現時面對困境，是因為上次修例時，有關如何調整租金的條文帶來

了很多困惑。既然我們有這個問題，我希望大家可以本着要解決問題的精

神，待我們提出“可加可減”機制時，大家以這種方法和思維作考慮。如果

大家能夠這樣做，我很有信心大家接納這個機制的機會應該是相當大的。  

 

 

王國興議員：局長沒有清楚回答，一旦“可加可減”機制不能落實，政府會

否按法例減租 10%呢？他沒有回答這一點。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想屆時會是這個情況的延續。當然，這是一項假

設的問題，我通常也不會回答假設性的問題的，今次是例外。如果情況是這

樣，我們只有維持現狀，不加也不減，即租金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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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項質詢。  

 

 

租金援助  

Rent Assistance 
 

2. 梁家傑議員：主席，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在本年 3 月進一步放寬

申請租金援助（“租援”）的資格。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有多少宗租援申請在審批中；有多少公屋租戶正接受租援，

請按他們所獲租金減幅列出分項數字；  

 

(二 ) 估計現時全港有多少公屋租戶合資格申請租援，以及當中正接受

租援的百分比；及  

 

(三 ) 自實施租援計劃以來，共有多少個接受租援的租戶被要求遷往租

金較低的舊大廈類別的單位？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經濟有困難的公屋住戶可透過兩個途徑獲得

租金紓緩。首先，政府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為沒有收入或

須長期支援的家庭而設，當中的租金津貼在大部分個案均足以悉數支付公屋

租金。  

 

  至於處於短暫經濟困境而難以負擔正常租金的公屋住戶，則可申請房委

會的租援計劃。這個計劃為公屋住戶提供綜援以外的額外安全網。如果住戶

的租金佔入息 20%以上，或他們的入息為輪候冊限額的 60%以下，住戶便可

申請租金寬減，減幅為一半或四分之一，視乎實際家庭收入而定，而長者家

庭則一律獲寬減一半租金。  

 

  截至 2006 年 5 月為止，估計約有 13 萬公屋住戶領取綜援，另有一萬三

千多個住戶正在領取租援，合共佔公屋住戶總數 22%左右。  

 

  我就質詢 3 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 截至 2006 年 6 月 5 日，共有 13  078 個公屋租戶正接受租援，當
中 12  717 戶獲寬減一半租金，其餘 361 戶則獲減四分之一租金。

此外，房屋署現正處理 579 個租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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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房屋署並沒有公屋住戶的入息紀錄，因此不能準確計算符合資格

申請租援的住戶數目。房委會去年在考慮放寬租援計劃時，為評

估建議會帶來的財務負擔，參照了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中有關公屋居民的數據，粗略估計放寬申請資格後，會約有

148  000 個住戶符合新資格準則。  

 

(三 ) 租援計劃的目的是協助有短暫經濟困難的租戶解決燃眉之急。連

續受助 3 年的非長者住戶如果仍須接受援助，房屋署會與他們商

量，看看可否安排他們調遷往更能切合其負擔能力的單位，或建

議他們申領綜援，以得到較長期的資助。  

 

租援計劃自 1992 年起推行以來，有 5 個家庭在受助 3 年後遷往

租金較低的同區單位，當中 4 個調遷到同而編配面積切合他們

家庭成員人數的單位，目前，其中兩個租戶仍繼續接受租援。至

於其餘 1 宗個案，則調往同區另一個屋的合適單位，在調遷後

已可繳交正常租金。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想就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問。局長說如果根據政府

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中有關公屋居民的數據，粗略估計應該有 148  000
個住戶符合新資格準則，但我們看到主體答覆另一部分指出，現時只有一萬

三千多個住戶領取租援，即大約 10%。我想問，局方曾否考慮為何只有 10%

的合資格住戶申請租援呢？會否是因為宣傳不足，或住戶害怕 3 年後要搬

遷，抑或是甚麼原因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或許我先說一說數目。我在主體答覆已指出，我們

沒有公屋居民的真正入息紀錄。如果他們要申請租援，我們是會調查其入息

的。由於沒有紀錄，我們只能按照手邊的統計數字作出粗略估計，所以這未

必可以作準。  

 

 當然，他們有申請資格是一回事，但會否申請又是另一回事。有關申請

數字偏低的問題，議員或許會質疑宣傳是否足夠，但我們其實已做了很多宣

傳工作，亦已向所有住戶派發資料單張，當中詳細列明申請資格，以及在甚

麼情況下可以申請，並就某些疑難作出解答，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情況是怎

樣。我們會在有關的屋邨逐戶派發單張，所以住戶應該有機會接觸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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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或許可以這樣說，我們的住戶是不會濫用公共資源的。如果他們

認為自己沒有需要，便不會申請租援。我已在主體答覆中指出，我們的安全

網非常廣闊。在現時所有公屋住戶中， 22%的住戶已獲得安全網所提供的某

程度保障，讓他們能夠應付日常需要。所以，這方面已可反映出實際情況。 

 

 

郭家麒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指出，在租援計劃下，有 5 個受助

家庭被調遷，我想局長澄清，這 5 宗個案是否已包括領取綜援的租援住戶？

如果是，原因為何？如果不是，原因為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這 5 個家庭是相對於梁議員在主體質詢問及，“自

實施租援計劃以來，共有多少個接受租援的租戶被要求調遷往租金較低的舊

大廈類別的單位”，或許讓我解釋一下。在這個計劃下，如果住戶連續受助

3 年，並想繼續申請租援，我們便會要求他們考慮遷往租金較便宜的單位，

這主要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出現資源錯配的情況。住戶一定要考慮自己的負擔

能力，我們不希望住戶為了租住一些他們負擔不來的較大單位而盲目申請或

接受我們的租約，所以我們給予住戶 3 年時間。如果他們 3 年後仍有問題，

我們便會協助他們調遷往較小的單位。  

 

 自 1992 年至今，只有 5 個家庭須應用這個安排，相對這麼多年和這麼

多租戶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少的數字，我想這亦可反映出計劃是發揮了作

用，即我們能夠幫助一些有短暫困難的住戶。此外，他們亦不會大規模濫用。

只有 5 宗個案，便足以證明這個計劃其實是相當成功的。  

 

 

郭家麒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只想他澄清，他無須回

答得那麼詳細。我想局長澄清，這 5 宗被要求調遷的個案，是否沒有包括以

往沒有申請綜援，但其後又提出了申請的住戶？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不大清楚這項補充質詢的重心。很老實說，我也

不大清楚這 5 宗個案的詳情，或許我回去後看一看這 5 宗個案有否涉及綜

援。（附錄 I）  

 

 

譚香文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當局進行檢討，我想問政府，當

局會否考慮再次就租援制度進行檢討，包括增加租援的金額或租金金額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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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即在檢討中考慮對領取綜援的家庭提高資助，或增加數目，讓更多人

可 ......因為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只有一萬三千多個公屋租戶受惠，但估

計符合資格的住戶卻有近 14 萬個，局長可否增加申請數目，讓更多人得以

享受福利？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無法掌握這項補充質詢的重點，可否要求

主席 ...... 

 

 

主席：可以的。譚議員，請你清楚地再說一次你的補充質詢。  

 

 

譚香文議員：我想問局長能否就制度進行檢討，研究何時增加租援或租援金

額佔租金總額的比例，即在局長的檢討中，何時會進行這項檢討？現時約有

14 萬個租戶符合標準，但卻只有一萬三千多個住戶可獲得租金援助，局長能

否檢討一下有甚麼方法可提高申請租援的住戶數目，即由一萬三千多個住戶

提高至多一點？  

 

 

主席：譚香文議員，你這項補充質詢其實是想問局長會否檢討現時的租援計

劃？如果會檢討，又會否以提高受益住戶的數目為目標，是這樣嗎？  

 

 

譚香文議員：是的。多謝主席。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或許我在主體答覆內沒有說清楚。其實，我們剛在

今年 2 月才完成檢討，所以才會放寬至現時的地步。我們現時亦有接獲新申

請，手邊還有五百多個申請，我想這是因為我們放寬了要求所致。因此，我

的答覆是，既然我們 2 月才剛剛完成檢討，並已按新的方式做，如果現在又

要再作檢討，則我想也許是過早了。  

 

 

張超雄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中亦有提及，住戶連續申請租援 3 年便須調遷。

其實，須申請租援的住戶是正在面對困難的情況，即他們除了在經濟上有困

難外，往往也要面對其他社會因素、家庭關係等各方面的困難，要住戶在 3

年後調遷往一個租金更便宜的單位，極可能會增加他們的困難，例如因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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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離社區而須重新適應等。我想問局長，在提出調遷要求時，會否考慮其他

因素，而不要再採取強迫調遷的措施？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在主體答覆中其實已指出，我們這個計劃主要是

希望幫助那些在經濟上出現了短暫困難的住戶度過短期難關，所以便以 3 年

為限。如果住戶長期出現經濟困難，我們也有綜援或其他方式，協助他們解

決問題。所以，我們要分清楚，我們是有兩個不同的層面要考慮，而租援是

屬於較短暫式的。  

 

 梁家傑議員在主體質詢第 (三 )部分詢問，自租援計劃實施以來，有多少

個家庭被要求調遷呢？我在作答時已指出，由 1992 年至今，其實只有 5 宗

被要求調遷的個案，這個數字是非常少的。所以，我可以解釋一下，為幫助

住戶應付短暫的經濟困難而向他們提供 3 年租援，其實已是一個合適的時

間。如果從上述數字來看，大部分住戶在那段期間已可解決問題，所以這麼

多年來，真正須調遷的個案只有 5 宗，而且我剛才回答時亦已指出，在那 5

宗個案中，其中 4 戶也獲分配同邨單位。由此可見，對於他們生活上的細節

安排，我們是有照顧到的。  

 

 

李永達議員：主席，撇開長者租援個案不談，一般家庭，特別是那些剛在綜

援線以上的家庭  ─  即每月賺取 1 萬元至一萬二三千元的三四人家庭  ─  

他們所繳付的租金，佔入息的比例是 18%至 19.9%，局長要知道，他們是沒

有領取租援的。  

 

 我已問過局長很多次，這問題該如何處理呢？例如，我們估計一個四人

家庭每月賺取 1 萬元，但卻要繳付 2,000 元租金，這可能已佔了他們入息的

19.9%，為甚麼這些人無法獲得任何援助呢？局長可否就這問題想一想辦法

呢？即使是短暫的方法，局長也要想一想。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任何制度也有一條臨近的界線，兩邊也會出現踏線

或差點踏線的情況，這是難以避免的。可是，話雖如此，我們首先要明白，

公屋的租金其實已較外面便宜得多。現時，公屋單位每月的租金是介乎 252

元至 3,810 元，租金達 3,810 元的已是極端例子，那是一些很新型的大型屋

邨內的單位。一般來說，大約 62%的租戶每月繳交的租金少於 1,500 元，所

以整體來說，這反映出一個事實，那便是住戶所須負擔的租金水平應是不太

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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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不否認會出現李議員剛才所說的剛剛踏線的困難戶。如果他們

有特別需要，我想社會福利署（“社署”）會考慮他們是否有特殊原因，然

後以社署的特別津貼或其他方法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果以房委會的資源一

直降低租金，我想這對我們會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在今年 2 月檢討

時，也曾考慮這些事項，最後決定將計劃放寬至現時的程度。或許待我們稍

後有機會再作檢討時，再考慮這個問題。  

 

 

李永達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而且他是誤解了。我已指明那些

是正在工作且沒有申請綜援的人，而很多人也知道，那些人很多也是住在舊

樓，不是住在 3,500 元租金的公屋單位；他們可能是住在 1,500 至 1,600 元

租金的公屋單位，租金已佔了他們入息的 19.9%，局長不認為要在這個問題

上做些工夫嗎？我剛才問的其實便是這一點。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如果情況是這樣，他們的收入當然是很少。

就着這個問題，我們便要看看社署方面能否提供幫助，我在此沒有其他補充

了。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就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問。其實，我 1 個月前剛

巧跟房屋署的署長級高官討論過這個問題。那一萬三千多個正在領取租援的

租戶沒有被調遷，是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同區內根本沒有足夠舊樓

單位，跟這些家庭的面積是相配合的，即如果要這一萬三千多個家庭在 3 年

後調遷，同區內根本沒有額外一萬三千多個單位。至於第二個原因，是在住

戶連續申請了租援 3 年後，只要暫停 3 個月再提出申請，有關調遷的條例便

會無效  ─  連高官也知道這一點。可是，據我瞭解，很多“街坊”均擔心

有關調遷的條例，他們並不懂得走“政策罅”，反而高官懂得。  

 

 我想問局長，既然連高官也知道有關規定 3 年後便要調遷的條例雖然很

具恐嚇性，但卻沒有用，局長會否考慮將此項住戶在申請了租援 3 年後再提

出申請時便要調遷的政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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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想馮議員剛才已經說得很清楚，這項政策運作了

那麼久，其實並沒有引起很大的問題。當然，我們在這方面有我們的考慮，

如果放寬了限制，我們能否承擔在另外一些方面可能引起的其他問題？我們

要非常細心考慮。我已說過，我們在今年 2 月已考慮了所有這些問題，認為

現時不宜再有所放寬。  

 

 

主席：第三項質詢。  

 

 

表演者的揚聲器發出噪音  

Noise from Performers' Loudspeakers 
 

3.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據報，不時有民間曲藝表演者在屯門公園內進行

表演，吸引不少途人圍觀，但表演者使用揚聲器所發出的聲浪，令部分附近

居民感到滋擾。自去年年中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接獲多宗

關於表演者的揚聲器發出噪音的投訴，而該署人員在場處理投訴時，曾多次

與表演者及圍觀的市民發生爭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去年年中至今，康文署共接獲多少宗關於曲藝表演者在屯門公

園使用揚聲器發出噪音的投訴，以及該署在接獲投訴後的一般處

理手法；  

 

(二 ) 康文署有沒有因應這些投訴前往屯門公園進行實地調查及評

估，並研究在屯門公園範圍以外另覓場地供曲藝表演者長期使

用；及  

 

(三 ) 曲藝表演者與愛好者聚集在屯門公園，是不是由於當局沒有在屯

門其他地方提供足夠、合適及方便他們使用的曲藝表演場地？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對質詢 3 個部分，我的綜合答覆如下：  

 

 政府在處理屯門公園內因曲藝表演者使用揚聲器而導致附近居民投訴

噪音的事件中，首先是採用教育和勸諭的方式，但在有需要時，亦會採取執

法行動，以起警誡作用。於此，我想指出，政府歡迎市民大眾在公園進行休

閒活動，包括彈奏音樂和唱歌。但是，與此同時，亦希望使用人士互相尊重，

避免公園的活動對其他使用者或人士（包括公園附近的居民）造成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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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3 年 8 月起，有個別愛好曲藝人士在屯門公園的露天劇場，用簡

單的中國樂器，於每天下午進行曲藝活動，當時圍觀的市民並不多，活動亦

無發出過大聲浪。但是，到了 2004 年年中，曲藝表演的人數及採用樂器數

量逐漸增多，並開始有曲藝團體使用公園露天劇場以外的地方進行活動。圍

觀人數由十數人增加至過百人。  

 

 由於公園內的露天劇場是公園內唯一為表演而設的場地，康文署於 2004

年 12 月開始規定所有在公園露天劇場舉行活動的曲藝團體，必須申請使用

露天劇場及遵守聲量管制條款。康文署職員會量度曲藝團體發出噪音的聲量

是否超出 70 分貝聲量上限。如果超出該上限，康文署會向有關團體發出警

告信。如果再犯的話，康文署會終止所有已批准該團體使用露天劇場的預訂

時段。  

 

 這些規管措施初時雖然略有成效，但在 2005 年 8、9 月間開始，曲藝表

演人士的數目大量增加，並在公園露天劇場以外地方，以揚聲器加強音量，

以吸引公園其他人士圍觀。這些音量導致屯門公園附近住屋居民投訴噪音滋

擾，投訴的數目更由 2004 年全年的 89 宗，增加至 2005 年全年的 205 宗。  

 

 鑒於在公園內表演和欣賞曲藝人士，多為年老長者，康文署認為應首先

加強教育和宣傳工作，期望能收自律之效。所以在徵詢屯門區議會康樂及文

化委員會並獲得委員會支持後，決定在 2005 年 11 月開始，除了在指定用作

表演的露天劇場外，公園其他地區一律禁止使用揚聲器，這項試驗計劃為期

3 個月。署方在公園內廣泛宣傳有關措施，署方職員又聯同屯門區區議員到

公園派發單張，呼籲各曲藝團體自律，並勸諭曲藝團體使用其他場地如天后

廣場、屯門游泳池壁球場及社區會堂等。與此同時，康文署及有關執法部門

亦為有需要採取的執法行動作出安排。  

 

 可惜，試行措施未能收到預期效果，由 2005 年 11 月至 2006 年 2 月的 4

個月內，署方共收到 418 宗投訴。由於噪音問題嚴重，而教育和勸諭工作未

能奏效，康文署經徵詢並獲得屯門區議會康樂及文化委員會的支持後，聯同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及警方，根據《噪音管制條例》在本年 2 月採取

執法行動。及後，公園管理人員繼續積極留意公園內曲藝表演情況，並向意

圖使用揚聲器的人主動勸諭，以避免再製造噪音。經採取執法行動及公園管

理人員的積極勸諭下，大部分曲藝團體已經自律，而投訴數目亦已顯著減

少。最近 5 月份的投訴只有 17 宗。  

 

 與此同時，康文署並在過去幾個月，積極聯同屯門區議會康樂及文化委

員會轄下的屯門公園問題工作小組，研究其他疏導方法，並邀請曲藝團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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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代表出席工作小組會議，提出意見。經各方的商議及研究後，决定推行

下列 4 方面的安排：  

 

(i) 屯門區文娛曲藝活動推廣計劃  ─  提供免費的曲藝場地，給有興

趣的團體借用，以疏導曲藝團體及支持他們表演的觀眾的需求。這

些場地包括屯門游泳池壁球室、天后廣場、山景社區會堂及屯門市

中心社區會堂。至於在屯門公園內，除露天劇場外，並會設立兩個

自娛區供團體表演，但為免造成噪音，表演者不能使用揚聲器。屯

門區文娛曲藝活動推廣計劃屬試驗性質，為期 3 個月，由 6 月 16 日

至 9 月 16 日，視乎使用情況而作出檢討。推廣計劃的初步反應良

好，康文署共收到 15 個曲藝團體申請在 6 月及 7 月份使用上述場

地，並已於 6 月 10 日透過公開抽籤方法分配場地；  

 

(ii) 透過聯絡社會福利署及屯門民政事務處，安排區內長者地區中心人

員到屯門公園舉行服務推廣活動，向他們推介區內的社區活動，亦

鼓勵有興趣的曲藝團體透過配對，前往區內社會服務單位作義務表

演，發揮他們的才藝；  

 

(iii) 康文署亦已在屯門公園內安排一些免費的娛樂節目，以滿足公園使

用人士的需要；及  

 

(iv) 為屯門公園露天劇場安裝隔音屏障或加設噪音消減設施，以減低在

劇場表演的聲浪，紓緩對公園附近錦華花園及時代廣場的噪音滋

擾。  

 

 屯門區內有不少適合及方便使用的表演場地，其中包括 7 個社區會堂或

社區中心、屯門大會堂內的舞蹈室、音樂室、文娛廳、獨立的壁球室及各體

育館內的活動室等，都歡迎市民租用作曲藝表演活動。在過去 1 年，地區團

體包括曲藝團體曾申請租用屯門大會堂、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的設施超過

5  000 場次。這些表演場地現時平均使用率尚有空間可吸納更多團體的租用
需求。  

 

 我們理解有個別團體及人士對街頭即興的歌唱活動較為喜好。我們相信

透過屯門區文娛曲藝活動推廣計劃，可向這些人士介紹區內的其他遠離民居

的表演場地，以滿足他們的需要，並避免對附近居民造成噪音滋擾。  

 

 最後，我希望在這裏再次重申，只要沒有對其他人士造成滋擾，在公園

唱歌跳舞自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大家必須互相尊重，我們尊重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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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唱歌跳舞自娛的權利，但我亦希望他們能尊重其他市民希望得到安寧的權

利，大家要互相尊重才能產生和諧的社會。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很明顯，主體答覆清清楚楚表示屯門公園很多表演和

欣賞曲藝的人士對表演場地有很大需求。我想請問局長，既然長時間以來也

知道有這種需求，有否考慮在需求者所希望的地方，即屯門公園多設一些表

演場地，既能令他們使用揚聲器，又可以在聲量方面做足專業設施，容許他

們可以在屯門公園繼續演出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是有的。康文署自從在 2004 年年底接到這麼多宗投訴後，

便立即檢討屯門公園內的康文設施，以及開放一些地區、地域或自娛區讓曲

藝團體進行表演。可是，由於屯門公園地勢是屬於窩形，而附近屋宇的地勢

較屯門公園為高，因此，任何噪音和聲量會很應聲，容易散至民居，因而造

成噪音滋擾。所以，我們現在雖然規劃了自娛區讓曲藝團體進行表演，但亦

不能讓曲藝團體使用揚聲器。與此同時，就露天劇場方面，我們正與屯門區

議會康樂及文化委員會努力研究，並與政府建築署和其他部門研究如何把噪

音、音樂和聲量盡量降低，使不會造成噪音。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應我補充質詢最核心的一點，便是那些無

論是表演或欣賞曲藝的人士，也希望能夠在屯門公園進行表演或欣賞能使用

揚聲器的曲藝，可是，政府現時不能做到這一點。究竟有否一項長遠的計劃，

能照顧這方面的需求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經回答了，因為屯門公園的地勢是向

內窩，一旦使用揚聲器便會十分應聲，除非把整個屯門公園改建，但這是另

一個問題。所以，我們一方面向表演者提供自娛區，但不能使用揚聲器；另

一方面，便是照顧他們的需要。如果要使用揚聲器，便一定要在室內進行，

室內地方便是我剛才說的屯門游泳池隔鄰的壁球室、社區會堂中心及其他地

方，例如天后廣場等。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鑒於民間的曲藝表演者在各區均有進行自發性的露

天表演，而且會吸引不少觀眾參與，可見該等表演的確有其受歡迎的程度。

為了平衡現行居住在露天表演場地附近的市民不會受到噪音滋擾，同時亦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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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藝愛好者有娛人娛己的機會，政府可否考慮在各區適當地點提供設有隔音

屏障、電源、配以上蓋的表演台、照明系統和觀眾坐位的露天表演區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關於這方面，我們的政策正是這樣做，亦希望能夠做得到

的，便是在每一區的公園或市民容易到達的地方設立自娛區，供市民發揮其

藝術才能，進行文娛康樂的表演，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希望市民自律，不致

滋擾其他人。  

 

 

鄭經翰議員：我很高興聽到局長說因應市民的需要，將一些本來是收費的場

地，免費供人表演。主席，我想問局長有否考慮到，如果這些表演涉及商業

性質，是收費的，而政府提供免費場地給表演者，又會否對其他團體不公平

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鄭議員的補充質詢非常好，因為我們現時提供

免費場地，是以不收費為原則；如果表演是收費的，我們便要向演藝團體收

費。  

 

 

鄭經翰議員：主席，我想提出跟進質詢。  

 

 

主席：鄭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鄭經翰議員：是的。局長說如果表演是收費的，便會考慮收費，但問題是，

如果要收費，又有否優先權呢？即提供免費場地給這些團體，但如果知道表

演是要收 ...... 

 

 

主席：鄭經翰議員，你剛才的補充質詢中並沒有提及這一句。  

 

 

鄭經翰議員：不要緊，我可以不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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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明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說，政府對屯門公園的問題作出了 4 項改善措

施，公道來說，這些措施應該是收效的。但是，屯門公園的問題只是冰山一

角，特別在新界的新市鎮，這問題非常普遍，例如天水圍公園的問題也與屯

門的差不多。政府有否計劃全面檢討這種情況，例如採取一些有效措施或政

策來加以改善，如有，具體的做法為何？如沒有，原因是甚麼呢？  

 

 

主席：張學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的主體質詢是有關屯門公園的，但你現在

這項補充質詢卻是問及新界各區的所有公園，我覺得你的補充質詢超越了主

體質詢的範圍。你是否有辦法把這項補充質詢跟主體質詢的主題拉上關係？  

 

 

張學明議員：主席，我是想補充，局長所說的 4 項改善措施，可否作為一項

新政策，對全港新市鎮的設施加以改善？  

 

 

民政事務局局長：其實，屯門公園的問題，正如議員剛才所說，可能是冰

山一角。屯門公園是在 1982 年建成，當時屯門公園東面的屋宇尚未落成  ─  

時代廣場和錦華花園等大廈在 1985 年才落成，是先有屯門公園的，這是前

區域市政局負責的設計  ─  然後才有這些大廈的落成；再加上近十多二十

年，屯門的發展又非常蓬勃，因此，就現時這項社會問題，用以前規劃的設

施來應付，又如何能解決呢？所以，我們更須以長遠的規劃和長遠的眼光、

角度再作考慮，政府正在處理這個問題。  

 

 

何俊仁議員：局長剛才提到在屯門公園，現時管制的方法是一律不准使用揚

聲器。表演者可以唱歌和跳舞，但如果使用揚聲器，便一如局長所說般，由

於該處的地形問題，聲浪一定會影響周邊的居民，所以自然會有人投訴。可

是，我想問在執法時，應否考慮是否真的有噪音，以及音量有多大而造成滋

擾性的噪音呢？是否一使用揚聲器便是違法呢？局長有否客觀的標準衡

量，某程度是適量或低度的音量？以少許音樂供人跳舞和唱歌是沒有問題

的，無須“一刀切”地規定，在該處凡使用揚聲器便是違法。  

 

 

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屯門公園，並非所有地方也不准使用揚聲器，有些地方

可以使用揚聲器的，那便是露天劇場，但揚聲器的聲量也不能超過 70 分貝，

而康文署的公園管理人士會時常量度聲音的聲量。我不是噪音專家，所以曾

特別請教機電工程署（“機電署”）及環保署的意見，他們一致認為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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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大小也容易會造成噪音滋擾，因此，當曲藝團體正在唱歌自娛時，他們

未必能察覺所發出的聲音會滋擾其他人。  

 

 在過去數個月，康文署嚴格執行在屯門公園露天劇場以外禁止使用揚聲

器的措施後，有關噪音的投訴便大量減少，即是說，根據機電署和環保署專

家的意見，揚聲器無論大小，人們很多時候會不知不覺地把音樂的音量提

高，特別是如果超過 1 個曲藝團體表演時，由於他們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欣賞，

所以揚聲器便越播越大聲。因此，在這方面，我們也須注意。  

 

 

何俊仁議員：主席，局長還有部分補充質詢沒有回答，便是有沒有客觀的標

準？是否凡使用揚聲器便一定會造成噪音呢？局長似乎沒有回答這一點。  

 

 

民政事務局局長：不是凡使用揚聲器便等如發出噪音，但如果使用揚聲器，

很多時候都會產生噪音。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現在進入第四項口頭質詢。  

 

 本來，提問這項口頭質詢的是陳偉業議員，但他今天因事不能出席會

議，因此，他事前已要求梁國雄議員代他提問，但梁國雄議員現時也不在會

議廳。秘書處的同事已經盡量找他，但他亦不在立法會大樓內。因此，按照

《議事規則》第 26(6A)及 (6B)條，由李華明議員代為提問。  

 

 

非法傾倒建築廢料  

Illegal Dumping of Construction Waste 
 

4. 李華明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市民投訴，指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自本年 1 月 20 日開始實施後，不少街道、後巷及農地均出現非法傾倒建築

廢料的情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上述計劃實施至今，當局每月接獲有關非法傾倒建築廢料的投

訴個案數目；透過巡查發現的非法傾倒建築廢料個案數目，以及

這兩類個案在去年同期各有多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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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上述非法傾倒建築廢料的個案中，當局提出檢控的個案數目，

以及自計劃實施至今，非法傾倒的建築廢料數量；及  

 

(三 ) 有沒有措施打擊非法傾倒建築廢料的行為；若有，措施的詳情；

若沒有，原因是甚麼？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自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於 1 月 20 日實施後至 5 月 31 日，環

境保護署（“環保署”）接獲 508 宗有關非法傾倒建築廢物的投

訴。在去年同期，環保署共接獲 101 宗此類的投訴。在 2005 年

及 2006 年同期個別月份的投訴個案如下︰  

  

環保署接獲的非法傾倒建築廢物的投訴個案  

2005 年  2006 年  

1月 20日至 31日   3 1 月 20 日至 31 日   11 

 2 月   16  2 月   41 

 3 月   18  3 月   148 

 4 月   35  4 月   124 

 5 月   29  5 月   184 

 總數   101  總數   508 

 

 此外，環保署亦透過巡查或伏擊行動打擊非法傾倒建築物廢料的

情况。由本年 1 月至 5 月 31 日的巡查及突擊行動中，環保署人

員共發現了 69 宗的非法傾倒建築廢物個案。每月數據如下︰  

   

環保署經巡查發現的非法傾倒建築廢物個案  

2006 年 1 月  10 

2006 年 2 月  3 

2006 年 3 月  13 

2006 年 4 月  16 

2006 年 5 月  27 

總數  69 

 

 在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實施前，環保署並沒有將非法傾倒的廢

物分類，所以未能提供有關的非法傾倒建築廢物個案的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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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同期的調查及突擊非法傾倒廢物的行動中，政府一共作出了 5

項檢控和發出 4 份定額罰款通知書。由於在檢控非法棄置建築廢

物的行動上，執法人員須當場搜集到足夠的證據，包括看見及證

明有關的人在沒有准許的情況下將建築廢物棄置於公眾或他人

的地方，才可以提出檢控，所以發現個案的數目會高於作出檢控

或定額罰款通知書的數目。  

 

 自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在本年 1 月 20 日實施後至 5 月 31 日，

政府各部門共處理約 3  000 公噸非法傾倒的建築廢物，即每天平
均 23 公噸。環保署的堆填區及土木工程拓展署的篩選分類設施

及公眾填料庫，每天平均收到的物料為 21  000 公噸。所以，非法
傾倒建築廢物的數量是佔政府處理建築廢物數量總和的 0.1%。  

 

(三 ) 打擊非法傾倒建築廢物是環保署執法工作的重點之一。環保署會

經常更新非法傾倒廢物黑點的情報，調派各區域辦事處的人力資

源巡查這些黑點。環保署亦已設立市民投訴熱線，並與警方、食

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其他部門成立情報互通機制，鼓

勵市民舉報，收集有關非法傾倒廢物的最新資料，以盡快打擊此

等非法行為。  

 

 環保署為打擊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的行為，於今年 1 月至 5 月期間

已進行了約 1 700 次巡邏及突擊行動，並作出 4 項檢控和發出 4

份定額罰款通知書，而食環署亦作出了 1 項檢控。  

 

 環保署所接獲的 508 宗有關非法傾倒建築廢物的投訴中，大部分

（ 483 宗）是屬於市區樓宇旁或路邊堆放建築廢物的類別，其餘

為在新界農地及其他地方傾倒建築廢物的個案。在這 483 宗投訴

中，有 178 宗，特別是涉及樓宇旁或路旁的個案，在環保署人員

進行實地調查前已被清走，所以很可能是由裝修工程產生和屬於

“臨時堆放”的性質，而並非“非法棄置”。有關數據顯示，在

農地及偏遠地方的非法棄置建築廢物黑點數目並沒有明顯增

加，或出現更嚴重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的情況。基於上述原因，環

保署會加強對市區樓宇旁或路邊堆放裝修廢物的執法及採取預

防方法。環保署已發出指引給前線人員，在執法行動中或日常巡

查時要特別留意附近樓宇有沒有進行裝修工程，尤其是在非法棄

置建築廢物的黑點附近。如果發現有裝修工程正在進行時，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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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人員要主動聯絡該樓宇的業主委員會、管理處或單位業主，要

求他們密切留意及提醒裝修工人要依法妥善處置建築廢物。環保

署人員日後還會再回到有關樓宇巡查，以確保建築廢物沒有被非

法棄置。  

 

 如果有新樓宇或新屋苑入伙，環保署人員亦會主動聯絡管理處，

向他們派發環保署的小冊子，介紹裝修工程可能引起的環保問題

及其預防方法或解決程序，包括建築廢物的妥善處置方法。  

 

 

李華明議員︰主席，根據政府的主體答覆，由於實施了新的建築廢物處置收

費計劃，這 5 個月的非法傾倒建築物廢料投訴個案，較去年同期增加了超過

四倍。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也指出執法上的困難，即要人贓並獲才可作出檢

控，而罰則只是定額罰款通知書，即 1,500 元那種。如果執法如此困難，而

個案數字又上升了那麼多倍，究竟政府會否全面檢討罰則，以起阻嚇作用，

從而打擊會冒這個險的人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首先，我想解釋一下，投訴個案增加是由數個原因

所致的，其一當然是由於開始收費，人們便趁機隨意傾倒廢料。另一個原因

是，自從有關建築廢物處置收費的條例開始實施以來，政府在那段期間進行

了很多宣傳，使市民更關注這個問題。因此，投訴個案數字上升，是在我們

的預料之中。至於罰則是否不足夠呢？如果是食環署所引用的有關清潔和廢

物的條例，罰款便是 1,500 元，但在有關建築廢物處置收費的條例，最高罰

款是 20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罰則是很嚴格的。不過，這當然要視乎法官如

何判決。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也認為這問題非常嚴重。政府在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

分指出，在 1 700 次的巡邏和突擊行動中，只有 4 項可以作出檢控。主體答

覆的第 (二 )部分提到，執法人員須當場搜集到足夠的證據，包括看見及證明

有關的人在沒有准許的情況下將建築廢物棄置 ......才可以提出檢控。就這

問題，政府究竟有沒有考慮須在法律上作出修改呢？這是因為要證明是真的

很困難的，人們在棄置廢料後，便會駕車離去，如果既要目擊證人，也要搜

集證據，便根本沒有甚麼可能辦得到。在總共一千多宗個案中，只有 4 項可

以提出檢控，這樣對強政勵治也不是很好的，政府會否考慮修改此項法例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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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所有關於環保的法例均會有這個困難，要把當事人

當場人贓並獲，即在當事人所謂 red-handed 的情況下作出拘捕並不容易。我

們過去也討論過這問題。在執法過程中，我們也要看看比例，例如一天收集

21  000 噸的廢物，而非法傾倒只佔 0.1%，按此情形，可見現時實行的法例也

有一定的效用。  

 

 至於是否要修改法例呢？我在討論這項法案時，也跟數位議員談論過。

外國的環保法例嚴謹得多，在執法方面是很不同的。雖然我不是律師，但我

跟一些律師討論過，他們指拘捕當事人時是無須 red-handed 的情況，而證明

的責任（ onus of proof）是在於物件的擁有者。如果在廢物堆中找到一件物

件證明是屬於該業主的單位，而他也沒有證據證明裝修的廢物當時被正式運

送到堆填區，沒有堆填區的收據證明他是依法處理時，疑點則落在業主身

上。雖然很多律師也認為這是違反普通法的，但在美國已經如此實行了。我

相信隨着時間過去和經驗的累積，如果整個社會認為我們須就環保的項目上

執法，我們是可以考慮這個辦法的。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們昨天在一個委員會會議上也討論過非法棄置建築廢

料的問題。蔡素玉議員是委員會的主席，她當時也在席。我提出了一項建議，

是與這個問題有關的，不知政府會否考慮？那便是政府會否修改有關車輛的

規例？例如規定所有運載建築廢料的車輛須附有投訴的電話號碼，如果市民

對該車輛的廢料處理產生疑問，便可撥該電話號碼投訴。正如廢物箱也有食

環署的電話可供市民投訴一樣，這對於加強公眾對這類車輛的監察，會有一

定的幫助。政府認為可否引進這個做法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很多謝單議員的建議，他希望全民皆兵，大家也幫

忙監察那些泥頭車，使它們在運載過程中不要製造更多空氣污染。我們也嘗

試過很多辦法，包括在現行法例內規定工人離開工地時，須把貨斗密封。至

於他們會否半途把車輛停下，故意打開貨斗呢？當時有人提出他們沒有理由

會這樣做，如果事實真的有這種情況，我們也須執法。  

 

 對於單仲偕議員的建議，我們也要跟業界相討，考慮可否在車輛上附以

投訴電話號碼。我們也可能要跟環保署商議，除了那些 smoke detector（即

黑煙偵測器）外，可否有泥頭車偵測器呢？這些也可以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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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投訴個案的增加非常驚人，跟去年同期比較，今年首 5

個月的數字已增加超過五倍，真的令人擔心。現在法例生效了，人們便隨處

棄置廢料。我想問局長，有沒有辦法可以跟業界討論？局長剛才也提到業

界，他們是否是有組織的呢？局長可否跟他們開會，請他們自律呢？議員提

出要加重罰則，我是贊成的，但在業界自行提高水準方面，政府是否可以多

做點工夫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在現時的新計劃中，我們是要求業界登記的。由於

運輸業跟裝修和工程的判頭不同，所以我們已跟兩方面達成協議。在登記的

過程中，我們已跟願意登記的業界商討。至於劉議員所提到的小型裝修公

司，他們並沒有業界，我們無法把他們全部組織起來，向他們推行宣傳教育。 

 

 由於市民對事件的關注，所以投訴個案才增多。我們也要看看小型的工

程公司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從每次裝修工程中所產生的廢料數量很少，

而運送到堆填區的廢料卻是以噸計算的，因此，他們可能因未能收集到那數

量，便不運送往堆填區，可是，也沒有地方放置。另一個問題是，大家看到

在街上放置的“斗”，其實是一個新興行業，但由於環保“斗”阻街，這也

不是辦法。我們還是要跟地政總署商討，提供收集建築廢料的設施，以解決

量方面的問題。  

 

 至於小型的裝修公司，我們在通過這項法例時，主要是針對大型的公

司，大家也看到有 99.9%是合法，只有 0.1%的總量是非法的，我們是會逐步

處理的。  

 

 

蔡素玉議員︰主席，這些非法傾倒的廢料實在為很多市民帶來滋擾，甚至有

一些人還要自行付錢清理棄置在其門外的廢料。他們第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不

知道如何舉報，而更重要的是，很多時候即使已拍攝照片，有車牌號碼和車

輛的照片，也不能作出舉報。我想請問局長，會否考慮修改法例？剛才有議

員也提過，例如車輛可提供市民舉報的電話號碼。此外，如果在有照片及人

證作為證據時便可作出舉報，這樣才可讓市民幫助解決問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也知道執法時一定會出現問題。可是，正如我

剛才所說，堆填區的建築廢物總量目前有 99.9%是合法的，但由於那 0.1%也

會騷擾市民，所以我們亦要正面處理。如果有市民願意擔當第三名證人，他

有相片指證誰人棄置廢料，是可以獲被法庭接納作為證供的。我們也會加強

在這方面的宣傳，希望有更多市民參與，幫助我們成功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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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街上有一些大的“斗”可收集建築廢物，

關於這方面，政府會否規定須作出申請呢？此外，我很希望裝修公司在每天

完工後，能用膠布等的東西把廢料蓋好，以減少塵土飛揚的情況。我想問局

長如何處理這方面？這其實是一種好方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關於街上那些“斗”，如果裝修公司願意正

式向地政總署申請，我們便可以加入很多條件。可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他

們根本沒有提出申請，很多都是非法的。我們的部門也正在解決這個問題。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主席，雖然局長多次強調只有 0.1%的廢料處置是非法的，但對

市民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滋擾。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呼籲或鼓勵市民作出舉

報，但據我所知，很多市民在作出舉報後，往往可能要等候很長的時間，甚

至是隔天才獲得政府部門的回應，那便變成賊過興兵了。因此，局長可否作

出一些服務承諾，在市民熱心舉報後，政府便會在很短的時間內進行調查和

作出回應？否則，市民便會感到灰心。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也明白這些裝修廢料可能只是在該處放置一段

很短時間，或只是暫時放置。我會檢討部門現時的程序，例如他們在接獲投

訴後，需時多久作出準備，他們分配隊伍的人數多少等。多謝劉議員的問題。 

 

 

劉江華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雖然她說會檢討，但我的質詢是

問政府可否承諾會在短時間內作出適當的回應？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要檢討的，便是時間如何算作短或長，以及實際

可行的時間為何。  

 

 

主席：第五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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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普選  

Dual Elections by Universal Suffrage 
 

5. 劉慧卿議員：主席，關於盡快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下

稱“雙普選”），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行政長官和各司局長多次稱呼本會支持盡快雙普選的議員為

“反對派”，是否由於他們於去年 12 月反對當局就政制改革提

出的議案；鑒於在民主國家和地區，“反對派”是指那些因在選

舉中落敗而在野的政黨，當局有沒有檢討把在上次立法會選舉中

獲六成選票的這些議員稱為“反對派”是不是恰當；  

 

(二 ) 有沒有評估並非由普選產生、亦不可屬政黨成員的行政長官，無

論他在民意調查中支持率如何高企，是不是能夠有效施政；及  

 

(三 ) 鑒於最近有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市民支持盡快實施

雙普選，當局會不會游說對此抗拒的人士改變態度？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行政長官在過去兩次的立法會答問會上，已清楚表明他對於“反

對派”這個稱謂的看法。  

 

 就政制發展而言，反對派於去年 12 月否決了政府提出就 2007 及

08 年兩個選舉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方案。在去年立法會就方案作

表決前，根據不同的民意調查，有超過一半市民支持方案。根據

香港浸會大學最近所作的調查，五成市民認為反對派應為立法會

未能通過這個方案負上責任。  

 

 因此，雖然劉慧卿議員聲稱反對派議員在上次立法會選舉中獲六

成選票是一個事實，但另一個事實便是反對派去年反對政府所提

出的方案，確實是違背了民意，亦導致香港平白錯失於 2007 及

08 年能夠進一步邁向民主的機會。  

 

(二 ) 根據《基本法》的設計，香港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以行政長官

為首的一個行政主導制度。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須向中央

人民政府及香港特區負責。行政長官是特區的首長，也同時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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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確保“一國兩制”方

針在香港的貫徹，肩負起推動落實特區的制度和政策。要做到這

樣安排要求，必須實行行政主導制度。  

 

 《基本法》清楚訂明了行政和立法機關兩者的權責。在《基本

法》的精神下，行政與立法機關是相輔相成，互相制衡而又互相

配合。任何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政府運作的法律草案及財

政預算案，均須由政府提出，立法會通過。  

 

 行政機關制訂及執行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民意，確保政策合理

並能貫徹政策目標。在此基礎上，行政機關一向盡量配合立法機

關的工作，共同為市民服務。特區政府會繼續與立法會內各黨派

及獨立議員保持緊密溝通、合作和爭取支持，以期對社會上各項

重要的課題和政策能夠達至廣泛共識，落實有效政策。  

 

(三 ) 中央和特區政府都非常清楚市民對普選的訴求，最終達致普選的

目標，亦是各方認同的。  

 

 行政長官責成了策略發展委員會（“策發會”）討論政制發展這

議題，策發會的成員來自社會不同界別，包括專業人士、學者、

商界、不同政黨的成員、立法會議員、勞工界和傳媒。策發會將

於 7 月開展有關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可能模式的討論，目標於

明年年初為這些討論作總結。  

 

 大家均須明白，要推動香港政制發展，一定要建基於香港特區的

憲制安排，而其中一個重要的規定便是政制發展的進程要取決於

中央、特區政府、立法會、以至香港社會各界之間能否建立共識。

因此，社會各界須願意接受一個能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政制發

展方案，才可有望取得進展。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也承認“反對派”，或是我們稱為“民

主派”的人士，在上次立法會選舉中獲得六成選票，這是一個事實，而我的

主體質詢亦問到，如果跟其他民主或文明的地方作比較，取得六成選票便已

是執政派了。  

 

 但是，局長稱我們為“反對派”，這會讓人有一個印象以為我們是少

數。因此，我才詢問局長會否檢討這個稱呼呢？因為這是非常誤導的，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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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些來自其他地方的人，即使是本地的人也會被誤導。所以，我再次詢

問局長，即使他把反對過一次的人便稱為“反對派”，但這些人亦是多數

派，如果香港有文明的制度，我們便已是執政派了，對嗎？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關於劉慧卿議員的補充質詢，在 2004 年 9 月

份的選舉中，“反對派”的黨派及其他獨立議員確實是取得六成選票，而在

根據地方直選的比例代表制中，亦獲得了 18 個議席，這亦符合了比例代表

制的原則和安排。  

 

 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根據《基本法》產生立法會和產生行政

長官是按照兩個不同的選舉制度。所以，在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上，我們

除了有地方直選外，亦有功能界別的選舉，所以現時這個立法會的組成已兼

顧了各階層的利益，亦符合了均衡參與的原則。  

 

 

主席：共有 11 位議員想提出補充質詢，請有機會提問的議員盡量精簡，好

讓多些議員有機會提問。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中表示“行政機關制訂及

執行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民意，確保政策合理並能貫徹政策目標”。我想

請問政府，這裏所指的民意是哪部分的民意，哪個部門發出的民意是政府會

遵守，而且亦具有法律效力的呢？否則，會讓人覺得，只有是對政府有利的

市民意見，便是民意，對政府不利的，便是兒戲。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詹培忠議員的補充質詢是一項重要的提問。  

 

 在香港這個開放和多元化的社會，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每天都在努力掌

握民意。表達民意有很多不同的渠道，可以透過傳媒、透過各位議員在這議

會內所表達的意見，亦可透過不同的學術機構和其他機構所進行的民意調

查，這些均各有參考的價值。  

 

 就政府方面而言，我們有必要亦經常跟不同的業界、不同界別的組織，

以及個別人士有聯繫。所以，掌握社會脈搏是在現今的施政上，非常重要的

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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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議員：主席，局長其實沒有正式回答主體質詢第 (二 )部分的問題。  

 

 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中提出了很多關乎《基本法》的問題。但

是，行政長官不可以有政黨背景，這是本地的法例。我想請問局長，如果行

政長官可以有政黨背景，而他所屬的政黨在選舉中亦得到大部分香港市民的

支持，他會否同意這會增加行政長官的認受性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中，本地的法例確實規

定行政長官不能夠保持一個政黨的黨籍。不過，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後，亦

是香港特區內最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一如其他地方的行政首長般，要有效

施政，是要爭取議會內不同黨派及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否則，我們所提出的

法案和預算案便難以付諸實行。  

 

 雖然我們有行政長官不能保留政黨黨籍的這項規定，但在每天的施政及

我們的政治上，實際上要爭取各黨派和議員的支持，這是一個不變的原則。 

 

 有見及此，在 2002 年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時，我們定出了一項規定，

便是在提名委任主要官員的時候，可以容許有政黨背景的人士參與特區政府

主要官員的行列，當時亦引進了不同黨派背景的立法會議員加入成為行政會

議的成員，參與決策的過程。這是一個初步發展的階段，我相信今後依然會

循這些方向繼續推動，使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士可參與香港特區政府的工作，

亦可方便並有利於我們在社會上及在議會內建立共識。  

 

 

湯家驊議員：主席，局長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詢問有關認受性

的問題，但他卻回答有關官員方面。我想詢問的是，如果特首是有政黨背景，

這會否增加他的認受性呢？我想請局長作正面的回應。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最直接的答覆便是，我相信不論是否有政黨背

景，行政長官候選人也要努力爭取市民的支持，在選舉的時候要這樣做，在

選舉以後也要這樣做，這才是最有用的認受性。  

 

 

余若薇議員：主席，關於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的最後一段，他表示因

為政府所提出的方案被立法會否決，所以令香港平白錯失於 2007 及 08 年進

一步邁向民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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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想問局長，在回歸前，香港其實已循序漸進地取消了全部委任

的區議員議席，但政府所提出的方案是要把 102 位委任區議員加入選舉委員

會（“選委會”）和 5 個政府建議的新功能界別。根據港大鍾庭耀博士昨天

剛公布的調查結果，發現有接近 68%的香港市民均認為要取消委任區議員，

全部區議員盡快由普選產生。因應這兩點，我想請問局長是否同意，政府堅

持提出的這個方案，即要把 102 位委任區議員加入選委會和加入 5 個新增的

功能界別，事實上是民主的退步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就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到港大昨天公布的民意調

查，我亦想就這方面作出一個回應。  

 

 我們一向都意識到香港市民對普選是有期望、有訴求，亦不斷有向中央

政府反映。但是，要落實普選，我們依然要有其他的配套措施。第一，我們

在立法會之內要有共識，例如我們要有一個決定，長遠而言應如何處理這 30

個功能界別的存在。第二，我們除了要在香港社會內取得共識之外，亦要跟

中央建立一套共識。因此，我們在去年 ...... 

 

 

余若薇議員：主席，你剛才已敦促所有議員提問問題時要盡量簡短，主席，

請問你可否也敦促局長他不要“遊花園”，請他直接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我的問題很簡單，我只是詢問這個委任 102 位區議員加入政府的方案是

否民主的倒退呢？鑒於我剛才所提出的兩點，即回歸前已經循序漸進至全部

取消委任區議員的議席，以及民意亦很清楚，請他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不要

再帶我們“遊花園”。  

 

 

主席：這不是規程問題，只是提出了一個希望，我也希望局長能盡量精簡回

答，好讓多些議員可以提出補充質詢。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的回答將接近正題。  

 

 這其實是一個背景，因此，我們在去年提出將區議員融入兩個選舉制度

內，是提升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制度的民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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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 102 位委任區議員的安排方面，我們當時亦提出了可以分階段取

消。所以，整體而言，特區政府是很希望能夠將這個民主選舉的制度建立起

來。雖然當時未能獲得足夠議員的支持，但我們今後會繼續努力建立這套共

識，策動落實普選。  

 

 

余若薇議員：我是詢問他關於增加這 102 位區議員究竟是民主的倒退，還是

民主的進步，但局長其實並沒有回答我這部分的問題？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去年提出的 2007 及 08 年選舉方案便是一

個民主進步的方案，因為可以讓更多民選議員加入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

舉。另一方面，我們亦提出了一個方向和方案，亦有就如何分階段取消 102

位委任區議員訂出一個時間表。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想請問局長他是否認識以下的人：一位是袁木、一位

是李鵬、一位是戈培爾、另一位是韋小寶，他是否認識這 4 個人呢？  

 

 

主席：這便是你的補充質詢？  

 

 

梁國雄議員：是的。  

 

 

主席：好的，請你坐下。你這項補充質詢跟主體質詢的主題無關。  

 

 

梁國雄議員：有的，是有關的，主席。  

 

 

主席：如果你要提出補充質詢，便直接提出跟主題有關的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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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他也可以在這裏浪費時間，我當然是有原因的。  

 

 

主席：好的，那麼，你要告訴我，你想問甚麼呢？梁國雄議員，這雖然是浪

費時間，但我也要告訴你，你提出的補充質詢，必須跟這項主體質詢有關，

但你剛才提及的 4 個人，我不明白他們跟這主題有甚麼關係。  

 

 

梁國雄議員：不是，我 ...... 

 

 

主席：我再多給你一個機會，請你直接提出補充質詢，而且必須跟主體質詢

有關，但你不要再浪費時間。  

 

 

梁國雄議員：主席，每個人其實都會視一些人物為模範，即他心儀的人，而

這 4 個人便是經常曲解民主，為獨裁者說話的人。我想看看局長是否以這 4

個人作為典範，因為我聽到他剛才所說的話，跟這 4 個人所說的垃圾沒有甚

麼分別。如果他告訴了我，我便知道他的取態是甚麼，然後我便會再詢問他

其他問題。  

 

 

主席：請你坐下來。你依然沒有達到我的要求，即你的補充質詢要跟劉慧卿

議員所提出的主體質詢有關。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 ...... 

 

 
主席：請你坐下，我不會再給你時間提問了，因為你已經浪費了寶貴的 2 分

鐘。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現在立即提出另一項新的補充質詢。上述的 4 個人，

都是把民主的多數派打成為少數派，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上述這 4 個人都

是在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中，即如香港的社會，擔任宣傳部長的職位。所以，

這 4 個人是有關係的。  



立法會  ─  2006 年 6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June 2006 

 

41

主席：梁國雄議員，我認為你現在只是在說及你個人意見，跟這項主體質詢

無關。請你坐下，好讓我給予另一位議員機會來提問。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一定會嚴守《議事規則》的。  

 

 現時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就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機關的產生辦

法，兩者的改變均要在立法會內取得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才可以改變。但

是，由於“反對派”的議員反對這項議案，以致上次的政改方案不能通過。

那麼，如果政府今後要發展我們的政制，可以怎麼辦呢？如果他們仍然反

對，政府會如何游說“反對派”的議員接納這些進步的方案或發展的方案

呢？你在這方面有甚麼方法呢？  

 

 

主席：譚耀宗議員，你這項補充質詢屬假設性質，你假設了政府日後提出的

方案必然得不到某些議員贊同。（眾笑）  

 

 

譚耀宗議員：不是，既然政府一直指上次的政改方案不能通過，而劉慧卿議

員在主體質詢中也詢問局長會否說服那些抗拒的人士改變態度，所以我便詢

問政府是否也要說服反對的人。當政改方案是一個進步的方案時，當局會如

何說服這些反對的人接受呢？  

 

 

主席：請你坐下。為了節省時間，我也不想再糾纏了。局長，請你盡自己的

方法作答。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雖然譚耀宗議員這項補充質詢比較刁鑽，但我

亦會嘗試正式地回應。  

 

 第一方面，不論是“反對派”或其他黨派也好，大家都應該緊記去年 12

月的表決，並以此為鑒。其實，各黨派所宣示的立場，都是支持普選這個最

終目標。我特別提到去年的經驗，並不是想舊事重提，而是希望各黨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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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反對派”的議員要明白，如果香港的選舉制度要有進步，大家便要努力

達成共識，以及在某程度上必須互諒互讓。  

 

 主席女士，第二方面便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在策發會內的討論，其實是

有進展的，整體而言，策發會的委員均支持普選這個最終目標。在過去一段

日子的討論中，我們已有一些初步方向，例如不少委員在討論中都承認，如

果要處理立法會的普選問題，便先要找出一個解決這 30 個功能界別議席前

路的方案。第二，如果要討論普選模式，可以先討論行政長官的普選模式，

因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在這方面是有比較明確的規定。  

 

 所以，就譚耀宗議員的提問，我相信只要大家有誠意認真為香港辦事，

依然是有希望的。  

 

 

主席：最後一項質詢。湯家驊議員。  

 

 

綜援的申請資格  

Eligibility for CSSA 
 

6. 湯家驊議員：主席，政府在 2004 年 1 月收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的申請資格，成年申請人的居港年期規定由 1 年提升至 7 年，但社會

福利署（“社署”）可酌情豁免該規定。本人獲悉，一些亟需經濟援助但居

港未滿 7 年的人士，在提出綜援申請後兩年，仍未接獲社署的回覆。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社署在上兩個財政年度每年分別接獲、酌情批准和拒絕了多少宗這

類綜援申請；申請人撤回申請的數目，以及他們撤回申請的原因； 

 

(二 ) 鑒於上述居港年期規定已實行超過兩年，政府會不會加以檢討；

及  

 

(三 ) 社署處理這類綜援申請平均及最長需要多少時間；有沒有因考慮

行使酌情權而令處理這類申請的時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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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按由人口政策專責小組提出的綜援計劃

居港 7 年的規定，市民必須在香港居住滿 7 年，才可享用以大量公帑、不用

供款的社會福利。訂定這項原則主要的目的，是確保在合理的基礎上提供由

政府大量資助的社會服務。  

 

  綜援計劃的申請人無須供款，有關經費全部來自政府一般稅收。我們一

方面須平衡社會各界利益，顧及社會保障服務的長遠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在

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我們更須合理地分配公共資源。居港 7 年，也是取

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一般要求。  

 

  很多新來港人士都有工作能力，政府鼓勵他們自力更生，在真正有需要

時才動用公帑照顧他們的生活，是正確的做法。無論新移民來自何地，政府

亦應鼓勵他們在來港前為自己的生計未雨綢繆。再者，現時大部分已發展國

家都規定，要享用無須供款的社會福利，均須符合居住年期的規定。  

 

  政府於 2004 年 1 月 1 日落實綜援計劃下居港規定前，已就有關規定一

事諮詢公眾、立法會、各個諮詢委員會，以及區議會正、副主席。現就質詢

的各部分逐一答覆如下：  

 

(一 ) 對於生活有真正困難的人士，社署署長會行使酌情權，豁免就提

供社會保障福利實施的有關居港規定。社署在 2004-05 及

2005-06年度中分別接獲 1  665及 3  856宗涉及居港未滿 7年的人

士的綜援申請。有關的數字臚列如下：  

 

 2004-05 年度（宗） 2005-06 年度（宗）

涉及居港未滿 7 年的

人士的綜援申請  
1  665 3  856 

獲酌情批准的申請  230 843 

不獲批准的申請  18 26 

自動撤銷的申請  1  299 2  892 

 

 社署職員在處理每宗綜援申請時，都會向申請人解釋有關的申請

手續和居港規定。大部分申請人在知悉未能符合有關的申請標準

及條件（包括資產和入息限額、居港規定及可全職工作成人須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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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附加準則等）後選擇撤銷申請，是無須提供任何理由的，因

此社署並不知道他們自動撤銷申請背後的原因。  

 

(二 ) 我們無意改變綜援居港年期的要求。事實上，在實施居港 7 年規

定的同時，我們亦放寬了要求，令 18 歲以下的香港居民不受任

何須先在港居住的規定亦可申領綜援。在執行上，社署不時檢討

各項對社會福利津貼受助人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審批綜援個案的

程序，並會按照需要作出改善。  

 

(三 ) 在一般情況下，如果申請人能提供一切所需資料，有關手續可在

4 星期內完成。遇有特別的個案，調查時間可能較長。社署並沒

有收集處理涉及居港未滿 7年人士的綜援申請需時多久的統計數

字。  

 

 

湯家驊議員：我對於局長就主體質詢第 (二 )部分所作的答覆感到十分失望。

我想問局長曾否考慮，《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香港居民包括非永久性

居民，他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基本法》第三十六條說得很清楚，香

港居民有權享受社會福利；而人權公約第二條、第二十六條也有提及不能以

任何原因歧視任何居民。在這情況下，為何政府不能檢討，甚至取消這項如

此不平等、不合理及違反憲法的規定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基本法》第三十六條賦予香港居民依

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但第一百四十五條亦同時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

展、改進的政策。”實施居港 7 年的規定，是確保香港社會保障制度可長遠

地持續發展，在需求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合理地分配公共資源。所以，那是

完全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的。  

 

 

湯家驊議員：主席，有關條文所處理的，不是授權政府歧視新移民，而我們

亦從數字看到，申請數字其實真的不多，那麼，為甚麼政府在這方面不尊重

基本的人權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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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湯家驊議員，這是一項補充質詢，不是跟進質詢。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是跟進他的答覆提問的。  

 

 

主席：請你坐下。《議事規則》說得很清楚，議員提出的跟進質詢，應該是

本來補充質詢的一部分，這樣我才可以讓議員提問。不過，由於這並不是你

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請你輪候，有機會我會讓你再提問。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在議員的工作上，其實遇過一些個案，是身為太太的

帶同子女來港後不久，丈夫過了身，於是便申請綜援。但是，政府通常只批

出子女的部分，而不批出妻子的部分，變成二人拿着子女的綜援金來應付二

人的食用開支。從我的角度看，他們很明顯沒有資產和其他援助，但社署仍

不批出妻子的綜援，這類個案是有相當數目的。我想問局長，在這情況下，

酌情批准綜援申請是否仍不屬於局長的範圍？可否對某些類似個案制訂政

策，規定在這種情況下，便可以獲得豁免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社署署長在酌情考慮每個個

案時，也會看每個個案的因素，而不是指定某些人，例如失去配偶便一定可

以領取綜援，還是要看其他問題的，例如申請人的生計、正面對的困難、在

香港是否有其他資源及可得到的援助，以及申請人有否其他方面的援助等。

我們不能在此討論每個個案的需要，但在這情況下，大家可看到我們在過去

1 年也有 843 宗成功申請的個案，便是基於這個原因。  

 

 

何俊仁議員：我剛才聽到局長對《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的詮釋，真的感

到相當震驚，原來政府的看法是基於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的考慮，覺得可以

漠視人權，甚至為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需要，覺得一些人權原則並不重要。我

想問局長，他回答這項質詢前，有否徵詢律政司法律專家的意見？局長是否

知道，人權公約及我們的人權法其實是有凌駕性的地位，其中第三章所列明

的人權條文，是要絕對遵守的，在遵守這些保障人權的原則下，才可一起推

動經濟發展，以及考慮社會的需要？局長是否同意此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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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九條規定，公約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聯合

國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指出，締約國最基本的義務是確保公約內

每項權利最低限度能達至最低的必需水平，這是我要強調的一點。所以，我

們任何的政策也要達至這水平。現時特區政府實施居港 7 年的規定，加上其

他保障，可以滿足這方面的要求。  

 

 

何俊仁議員：我剛才是問一項很具體的問題，便是當履行《基本法》第一百

四十五條時，是否必須同時保證尊重第三章中所說的人權原則和國際公約

呢？局長沒有回答在必須尊重人權的原則下，才可推動經濟發展這一點。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我們在推行社會福利政策和

居港政策時，便已考慮過這些問題，亦在立法會討論過多次後才通過的。  

 

 

李卓人議員：我們的社會有一個共識，便是不希望有跨代貧窮，我相信局長

也同意這點。但是，如果我們接觸到的多個個案中，也是單親母親要靠子女

的綜援維生，子女根本一定不可以有好的發展。就有這些困難的個案，我不

知道局長翻看數字後會有何解決辦法？在 3  856 宗申請中，有 2  892 宗自動
撤銷，當中原因不明，但其實理由很簡單，我不知道局長是否同意，為何會

撤銷呢？便是因為申請人不知道有酌情的可能。政府訂出居港規定，申請人

知道自己不符合資格，便在沒有辦法下撤銷申請。我想問局長如果要幫助這

些家庭，會否指引轄下社署職員對所有這些申請，即使知道申請人不符合居

港規定，也要向他們解釋可以酌情處理的呢？事實上，主席，你看，一行使

酌情權，成功率便很高，問題只是不行使酌情權而已。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糾正獲酌情權批准的申請數

字並非很高，在 3  856 宗申請中，去年只有 843 宗成功申請，在前年的 1  665
宗申請中，只有 230 宗成功申請。我們社署的同事會對每位申請人解釋他們

的權利等，亦要求他們提供一些我們在審核時所需的數字，包括他們的資產

或工作等其他方面的資料。我們亦有這方面的小冊子發給所有申請人，當中

說明在甚麼時間內可以申請豁免。所以，我覺得這方面的資訊已相當充足，

我們的同事是不會對申請人隱瞞他們可爭取的權益，不讓他們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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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的附表，列出 2005-06 年度獲酌情批准的

申請有 843 宗，不獲批准的申請 26 宗，加起來是 869 宗；總數是 97%獲酌情

批准，3%不獲批准。同樣地，在 2004-05 年度，這兩個欄目的總數是 248 宗，

93%獲批准，7%不獲批准。從這些數目便可看到，獲批准的其實有九成以上，

即很多人真的有這樣的需要。基於以上因素，我想透過主席問局長，政府會

否真正考慮放寬申請資格呢？因為看起來，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現時獲酌情批准的個案之中，正如我剛

才所說，如果真的要說明是以酌情批准的，數字是不少的，但如果所有人也

是居港未滿 7 年，申請批准率便不高。主要的問題是，我們也要向所有來港

的人解釋，在香港不用純粹依靠社會保障來生活的，很多時候，他們可以找

工作，他們本身亦可能獲得其他社會網絡的支援。所以，我們認為現時的制

度已足以保障真正要酌情批准的人能獲得幫助。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未回答我會否再考慮。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現時經常也會考慮每個個案的需

要，或他們有否特殊的需要。我們考慮的方法，是看他們的特別需要。如果

申請人的子女年幼，要獲得託兒服務，我們便會看看如何幫助他們；例如受

助人是長期病患者，我們又會看看如何幫助他們。在這方面，我們會視乎每

個個案的特別需要來幫助申請人。所以，在政策上，我們相信現時的機制已

可以把所有這些需要納入我們各個不同的安全網內。所以，我們暫時沒有考

慮進行全面檢討。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們的綜援制度是社會唯一的安全網，其精神在於協助

一些最不能自助的人，維持其基本生活的權利。現時這項規定住滿 7 年的

政策，其實是令部分人不符合資格。眾多議員也提到，我自己手邊亦有很多

這類的個案，便是單親家庭裏兩個人靠一份綜援，只是靠小孩子的綜援，

或 3 個人靠兩份綜援來生活等。我想問局長，在今天的香港，兩個人每月以

1,610 元來過活的這種情況，是否人道，局長是否可以接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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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反過來說，我剛才也說過，署長會視乎

申請人的家庭環境，以特別需要來決定是否批准申請。至於多少金錢才足夠

過每月的生活，每個家庭是不同的。署長亦會對一些只領取一份綜援的兩人

家庭行使酌情權來幫助他們，當然還要考慮他們有否其他的積蓄、援助、工

作及小孩子的年齡等各方面的問題。所以，對於現時的情況，我們認為現有

的機制足以處理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張超雄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我問他，兩個人每月以 1,610 元過活是否人

道？我的問題是很清楚的。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已回答了。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附表中，列明獲酌情批准的申請在

2004-05 年度是 230 宗， 2005-06 年度是 843 宗，數字大幅度提升。我想問

這提升是顯示酌情標準有所變化，還是實際上多了沒有工作能力的人來港

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就這些數據，我們不能作出很多結論，

因為在 2004 年是減少了內地人來港， 2005 年反而增加了。我們每天有 150

個內地人士來港的限額，在 2004 年，每天的平均數字是 104 人，但在 2005

年，卻達至滿額，即 150 人。所以，數字是增加了，但我們不大明白為甚麼，

我們也想知道究竟是否內地增加了批准宗數，令多些人可以來港，這情況是

我們也要關注的。可能是內地來港人數增加了，所以綜援的申請人次亦因而

增加。究竟是否多了一些沒獲得經濟支持的人來港呢？以現時的申請人來

看，這方面的數字似乎是上升了，但我相信 1 年的數字不足以作出可靠的分

析。  

 

 

主席：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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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預防並調和稅收增長法例》的影響  

Impact of Tax Increase Prevention and Reconciliation Act 
 

7. DR DAVID LI: President, some companies employing United States 
citizens to work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individual United States citizens 
residing in Hong Kong, are concerned that by significantly lowering the ceiling 
of housing cost which may be deducted from taxation, the Tax Increase 
Prevention and Reconciliation Act (the Act) sig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on the 17th of last month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tax burden of United States 
citizens in Hong Kong.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has studied the impact of the Act on Hong Kong's attractiveness as 
a regional base for United States companies and as a workplace for 
United States citizens; if so, of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b) it has refer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e concerns of these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and 
 
(c) it intends to make represent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or Hong Kong to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overseas jurisdictions 
with high housing costs, hence enabling the United States citizens 
concerned to become eligible for more allowable tax deduction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Act?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President, 
 
 (a) We have not conducted any formal study on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the Act on the attractiveness of Hong Kong as a regional base for 
American companies and a place for American citizens to work.  
We understand that the Act, which seeks to change the formula for 
foreign housing cost deductions, will apply generally to 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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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t specifically to those living 
in Hong Kong.  Our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is that the 
attractiveness of Hong Kong as a regional base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establish and invest, and a place for American citizens 
to work in, would not be eroded as a result of the Act.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is underpinned by the rule of law, an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a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 sophisticated 
infrastructure, and a level playing field, all of which are 
cornerstones of our success in becoming one of the best cities in the 
world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Hong Kong's attractiveness would 
not be altered just because of the enactment of the Act. 

 
 (b) We understand that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mmunity 

in Hong Kong have already joined a delegation of the Asia Pacific 
Council of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 to Washington, DC.  
The delegation will meet with memb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ct for Americans living abroad.  In this 
connection, we do not consider that at this stag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approac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ct on Americans 
working in Hong Kong. 

 
 (c) While we have not provided any views on the Act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e will closely monitor developme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綜援家庭的統計數字  

Statistics on CSSA Families 
 

8. 劉千石議員：主席，政府可否：  

 

(一 ) 就過去 3 年的每一年，按家庭成員人數分項列出  

 

(i)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受助家庭平均每月獲發

的援助金數額；及  

 



立法會  ─  2006 年 6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June 2006 

 

51

(ii) 成員人數與綜援家庭的相同而每月入息低於綜援家庭平均

獲發金額的家庭有多少個；及  

 

(二 ) 按下表列出上文第 (一 )(ii)部分的低入息家庭的總人數的分項數

字？  

 

年齡  性別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女性     

15 歲以下  男性     

 合計     

 女性     

15 至 29 歲  男性     

 合計     

 女性     

30 至 49 歲  男性     

 合計     

 女性     

50 至 64 歲  男性     

 合計     

 女性     

65 歲或以上  男性     

 合計     

 女性     

總計  男性     

 合計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每個家庭可領取的綜援計劃金額，是按照個別家庭的狀況及需要

而定（例如家庭成員的年齡、健康狀況及收入）。因此，個別家

庭所獲發的援助金額各不相同。有關平均每月綜援金額只是一個

整體平均數字，作參考之用。  

 

(i) 根據社會福利署（“社署”）的統計數字，現把綜援計劃下

的受助家庭平均每月領取的援助金額（按受助家庭人數劃

分）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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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月綜援金額 （ 註 ）  

合資格成員人數 2003-04 年度

（元）  

2004-05 年度  

（元）  

2005-06 年度

（元）  

1 3,623 3,503 3,477 

2 5,982 5,817 5,798 

3 7,831 7,727 7,779 

4 9,178 9,068 9,172 

5 10,827 10,756 10,896 

6 人或以上  13,483 13,430 13,646 

 
註：  這個金額是指綜援住戶在沒有其他收入的情況下所領取的綜援

金額。  

 

(ii) 根據政府統計處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結果，在過

去 3 年，成員人數與綜援家庭的相同而每月入息低於綜援家

庭平均獲發金額的家庭住戶數目表列如下：  

 

年度  
住戶人數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1 100 300 90 200 97 800 

2 115 300 120 300 113 100 

3 77 800 73 200 72 800 

4 81 300 75 000 68 600 

5 38 600 35 600 30 800 

6 20 800 18 700 15 600 

總計  434 100 413 000 398 800 

 
註：  (1) 上述的數字及第 (二 )部分的數字，是以住戶提供的入息數

字與成員人數相同的綜援家庭的平均獲發金額作比較。當

中涉及的住戶可能擁有相當的資產。但是，由於“綜合住

戶統計調查”並沒有搜集有關住戶擁有資產的資料，故此

不能提供更詳細的分析。  

 

(2) 所編製的數字並不涵蓋外籍家庭傭工。  

 

(3) 由於採用不同的編製方法和統計概念，上述數字不宜直接

與社署編製的領取綜援個案數字作比較。此外，由於統計

數字以入息作分類，因此當中亦包括部分領取綜援的家庭。 

 

(4) 由於進位原因，個別項目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應的總數

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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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顯示，居住在第 (一 )(ii)部分所述家庭住戶

的成員人數，表列如下：  

 

年度  
年齡  性別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女性  122 100 111 000 101 400 

15 歲以下  男性  128 000 118 200 103 100 

 合計  250 100 229 100 204 500 

 女性  85 000 81 500 76 900 

15 至 29 歲  男性  85 500 82 500 74 100 

 合計  170 500 164 000 151 100 

 女性  183 100 172 300 152 800 

30 至 49 歲  男性  142 400 123 300 106 900 

 合計  325 500 295 700 259 600 

 女性  84 100 82 900 83 800 

50 至 64 歲  男性  87 100 84 300 79 800 

 合計  171 300 167 300 163 600 

 女性  133 900 127 600 125 600 

65 歲或以上  男性  130 200 122 700 124 100 

 合計  264 200 250 300 249 800 

 女性  608 300 575 400 540 600 

總計  男性  573 200 531 000 488 000 

 合計  1 181 500 1 106 300 1 028 600 
 

註：  見第 (一 )部分 ( i i )的註 (1)、 (2)、 (3)及 (4)。  

 

 於 2005 年，在以上的人當中，約有 77%並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例

如學生、退休人士、家庭主婦及長期病患者等。  

 

 

長者家居照顧服務  

Elderly Home Care Services 
 

9. 陳婉嫻議員：主席，關於長者家居照顧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長者輪候家居清潔、送飯、接送求診，為體弱長者洗澡、護

理照顧和物理治療等服務的非緊急個案數目，以及各區同類個案

的平均及最長輪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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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鑒於政府自本財政年度起每年會增撥 2,000萬元加強長者家居照

顧服務，該筆款項將用於哪些服務，預計增撥資源令服務使用者

縮短多少輪候時間，以及令前線照顧員工減少多少工作量；及  

 

(三 ) 會否在短期內檢討專為長者而設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的方式及

需求，使所有有需要的長者均能即時獲得相關服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照顧長者不單是政府的責任，長者本人及家

庭亦要共同承擔責任的。特區政府透過社會安全網及各類資助服務，提升長

者的生活質素，並協助家庭及護老者照顧長者。公共資源有限，我們須善用

資源，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資助安老服務。  

 

 長者如果能夠在社區作息，維持正常的社交生活，對身心皆有益處。特

區政府安老服務的未來發展重點，是進一步協助長者居家養老。為協助長者

居家養老，政府為有需要的長者（包括沒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提供各類

社區照顧及支援服務。  

 

 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可申請由 60 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及 18 隊改善

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提供的資助到戶服務，包括起居照顧、護理、物理治

療、送飯、家居清潔和護送服務。使用服務的長者須通過統一評估機制，以

確定其身體機能達中度或嚴重受損。現時超過 3  000 名長者使用這類服務。
此外，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亦可申請使用由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單位提供

的資助日間護理服務。現時共有 1  955 個日間護理名額。  

 

 沒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可申請由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提供的資助到

戶服務，包括送飯、家居清潔和護送服務。使用服務的長者無須通過統一評

估機制，亦無須經過入息及資產審查。現時約有 16  000 名長者（稱為“綜合
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使用這類服務。  

 

 上述各類服務均沒設入息或資產限制。  

 

 就陳婉嫻議員的質詢，我回覆如下：  

 

(一 ) 為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提供的到戶服務目前尚有餘額，合資格

的申請者無須輪候。  

 

 為沒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即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提

供的到戶服務目前約有 2  000 個輪候個案，均屬非緊急個案。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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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緊急個案，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會為長者即時提供最有迫切需

要的服務（例如送飯）。 2  000 個輪候個案中，超過七成半輪候
家居清潔服務。輪候時間每區不同，由數天至數月不等。目前，

60 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中， 21 隊沒有輪候個案。  

 

(二 ) 財政司司長在 2006-07 年度額外預留了 2,000 萬元經常撥款予社

會福利署（“社署”），為長者加強家居照顧服務。社署會利用

這筆額外撥款，增加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服務名額。就

此，社署正參考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普通個案目前的服務量及

輪候情況，適當地向各服務隊增撥資源，以便它們增聘人手分擔

工作及增加服務名額。我們估計，利用上述 2,000 萬元額外經常

撥款所提供的新增服務名額，可為目前輪候中的大部分個案提供

服務。  

 

(三 ) 2006-07 年度內，政府為長者提供資助安老服務的預算開支約為

33  億元，當中到戶家居照顧服務的預算開支約為 5.29 億元。隨

着本港人口日趨高齡化，社會對各類資助安老服務（包括家居照

顧服務）的需求將繼續增加。在資源許可下，我們會按需要適當

加強服務，提升長者的生活質素。不過，公共資源有限，我們須

善用資源，為最有需要的長者提供資助安老服務。  

 

 目前，各類到戶家居照顧服務及其他資助安老服務的資助幅度甚

高，亦無須入息及資產審查。供一般長者用的送飯、家居清潔和

護送服務更無須通過統一評估機制。資助安老服務目前的服務對

象、資助幅度、收費及整個服務模式是否最善用公共資源、是否

有助鼓勵家庭及長者共同承擔責任及是否可持續，是我們須探討

的課題。我們現正與安老事務委員會就有關課題進行初步探討。 

 

 

沖廁海水  

Sea Water for Flushing 
 

10. 馬力議員：主席，關於提供沖廁海水，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沒有沖廁海水供應的供水用戶數目，以及這數目按地區和以

住宅和商業用戶分類的細項數字；及  

 

(二 ) 現時分別有哪些旨在提供沖廁海水的工程項目正在進行及計劃

中；這些項目的預計竣工日期、最新進展、預算開支及受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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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本港約有 23  000 個淡水沖廁的用戶 1，估計涉及有 20%的全

港人口使用淡水作為沖廁用途。有關上述用戶的地區分類及數

目，請參考表一。  

 

 我們並沒有以住宅和商業用戶分類的細項數字。  

 

(二 ) 現時正在施工階段，涉及提供沖廁海水的工務工程資料，包括項

目名稱、預算開支、預計竣工日期及受惠地區等，已詳列於表二

內。  

 

 我們在各區亦有多項水務工程計劃正在詳細設計或策劃階段，當

中涉及提供沖廁海水的工程預算開支總額約為 11 億元。基於設

計的演進，可運用土地的情況，以及其他行政、規劃等考慮，這

些工務工程計劃須定期予以修訂。因此，詳情只會在有關工程預

定展開時，才表列在每年的財政預算印行本中。  

 
1 
用戶包括獨立水錶的及公共水錶的用戶  

 

 

表一  

 

 

地區  淡水沖廁用户的數目  

北區  1 200 

大嶼山、離島  3 500 

山頂  400 

西貢  700 

南區  1 600 

大埔  2 200 

汀九、深井、青龍頭  500 

天水圍、屯門、元朗  9 300 

中西區  2 100 

灣仔  1 000 

油尖旺  300 

荃灣  200 

總數  2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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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務計

劃項目

編號  

工程項目

名稱  
地區  

工程項目

總預算開

支（百萬

元） #

其中有關

提供沖廁

海水的工

程預算開

支（百萬

元）# 

開工日期  
預計竣工

日期  

9180WC*

  

大埔白石

角填海區

供水計劃

─  第 1

階段  

大 埔 白

石角  

32 12 2002 年 3 月  2006年12月

9181WC*

  

中環填海

計 劃 第

III 期供水
計劃  

中區  13 6 2003 年 2 月  2008年10月

B127WC*

  

彩雲道及

佐敦谷毗

鄰的發展

計劃  ─

水管敷設

工程  

牛頭角  79 48 2001 年 11月  2008年 8月

B128WC*

  

彩雲道和

佐敦谷一

帶發展項

目的餘下

水務工程

牛頭角  137 77 2005 年 6 月  2008年 1月

 
#  按付款當天價格計算。  

 
*  計劃包括相關的食水供應工程。  
 

 

監控進口水果的殘餘農藥含量  

Monitoring Pesticide Residue Levels of Imported Fruits 
 

11. 李華明議員：主席，關於監控進口香港水果的殘餘農藥含量，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立法會  ─  2006 年 6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June 2006 

 

58 

(一 ) 有否設立監控進口水果的制度；若有，監控的範圍和流程；若否，

原因為何；  

 

(二 ) 當局以何方法檢測進口水果的殘餘農藥含量、以何標準比較不同

水果樣本的最高殘餘農藥含量，以及如何就聯合國食品標準法典

委員會並無訂出“殘餘含量上限”的水果釐定有關上限；  

 

(三 ) 過去 3 年，當局抽檢進口水果殘餘農藥含量的詳情，包括分別在

香港、九龍及新界抽檢的樣本數目、每種所涉水果佔抽檢樣本總

數的百分比、每種殘餘農藥含量超標的水果的樣本數目和它們各

佔超標樣本總數的百分比；及  

 

(四 ) 有否就不同原產地的水果採取不同的監控方法或標準，以及有否

根據個別種類水果在不同季節的風險，於特定季節加強抽檢高風

險水果；若有，有關的監控方法或標準，以及不同季節的高風險

水果名單和相關的抽檢樣本數目；若否，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除了在入境口岸抽查進口水果

外，亦會在批發和零售層面抽查水果樣本，送往政府化驗所作農

藥殘餘的檢測，以確保在市面出售的水果是安全及適宜供人食

用。  

 

(二 ) 檢測進口水果的農藥殘餘物時，我們會參照食品法典委員會的

標準及科學分析和風險評估的結果。在進行風險評估時，我們會

根據有關食物的除害劑殘留量，以及該食物的人均消耗量數據，

從而得出該食物攝入有關除害劑的水平；我們會將攝入水平與聯

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專家所訂定的安全標準作

比較，以評估有關除害劑殘留量會否對健康構成風險。  

 

(三 ) 在過去 3 年，食環署從入境口岸、批發和零售層面共抽取約 480

個不同類別的水果的樣本作農藥殘餘的檢測，分類見附表。其中

只是在 2003 年的一個木瓜樣本中驗出含有百萬分之一的甲胺

磷。我們並沒有按香港、九龍和新界分區抽檢水果樣本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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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食環署在執行恆常食物監察計劃時，會以科學分析和風險為本，

抽取適當種類及數目的食物作檢測。由於水果不屬於高風險的食

物，因此全年抽取的樣本數目不多。但是，食環署亦會適當地調

整抽查水果的種類及檢測數目，例如每年 6 至 9 月期間會對荔枝

及龍眼等季節性水果加強抽查。  

 

 

附表  

 

2003 至 05 年  

抽取水果樣本數目  

類別  樣本數目  佔總數比例  

橙、柑、柚子、西柚、檸檬及青檸等  108 22.6% 

蘋果、雪梨及梨等  60 12.6% 

葡萄、提子、草莓、黑加侖子及藍莓等  51 10.7% 

西瓜、蜜瓜及皺皮瓜等  33 6.9% 

李子、布冧、桃、桃駁梨、西梅、杏、楊梅

及櫻桃等  
25 5.3% 

其他類別（包括香蕉、芒果、菠蘿、柿、楊

桃、荔枝、龍眼、山竹、榴槤、木瓜、奇異

果、枇杷、番石榴、牛油果及紅毛丹等）

200 41.9% 

總數  477 100.0% 

 

 

為新來港婦女制訂社會保障政策  

Formulating Social Security Policy for New Arrival Women 
 

12. 譚香文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居港未滿 7 年的新來港婦女向社會福利署（“社

署”）申領經濟援助的個案數字和社署運用酌情權批准申請的個

案數字；  

 

(二 ) 有否檢討運用酌情權的程序和準則及社署人員處理上述個案的

一致性；若有，檢討結果和跟進工作的詳情；若否，將於何時進

行有關檢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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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會否考慮為現時未符合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資格

但有實際經濟需要的新來港婦女制訂一套社會保障政策，以代替

運用酌情權向她們提供援助；若會，政策的詳情和時間表；若否，

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綜援計劃居港 7 年的規定，由人口政策專責

小組提出，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按規定，市民必須在香港住滿 7 年，

才可享用以大量公帑、無須供款的社會福利。訂定這項原則主要的目的，是

確保在合理的基礎上提供由政府大量資助的社會服務。但是，對於生活有真

正困難的個案，社署署長會行使酌情權，豁免就提供社會保障福利實施的有

關居港規定。現就提出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 ) 自有關規定在 2004 年開始實施後，共有 373 宗單親個案獲社署

行使酌情權，豁免居港 7 年的規定。但是，社署並無將上述單親

家長以性別作分類的數字。  

 

(二 ) 社署在 2004 年開始推行居港 7 年的規定時，已向社會保障辦事

處前線職員就處理行使酌情權發出指引，向有真正困難的人士提

供援助。為確保地區的高級社會保障主任能一致地行使酌情權，

社署收集了一些典型的個案例子，提供給批核人員作參考之用。 

 

 社署根據推行居港 7 年規定的實際經驗，以及經收集各方面的

意見後，已將行使酌情權的程序和準則更為清晰列明，其中包

括申請人抵港後如何維持生計、造成目前困難的原因、在港的

經濟及其他資源和可獲得援助的途徑，以及申請人可否返回原

居地。為提高這方面的透明度，社署把這些資料於 2004 年 10 月

印製成《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劃申請人須符

合的居港規定及在領款期間的離港寬限》小冊子，供市民取閱，

有關小冊子亦已上載於社署的網頁。  

 

 在處理由不符合居港規定人士提出的綜援申請時，由於每宗個案

的情況都不盡相同，社署會按每宗個案本身的情況作出考慮。  

 

 社署不時檢討各項對社會福利津貼受助人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審

批綜援個案的程序，並會按照需要作出改善。  



立法會  ─  2006 年 6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June 2006 

 

61

(三 ) 政府對基層市民及弱勢社的關顧與承擔從未間斷。福利開支明

顯增長，在公共醫療、房屋及教育亦提供大量補貼，築起全面的

安全網。綜援是最後的安全網，確保所有人都能維持基本生活。

如果有需要，社署社會保障辦事處職員會轉介綜援申請人到其他

服務單位或政府部門，接受合適的服務。至於有真正困難的人，

社署署長可考慮行使酌情權，豁免有關居港規定，為他們提供最

後的安全網。因此，我們認為無須為未符合申領綜援的新來港人

士另行制訂一套社會保障政策。  

 

 此外，對於有需要援助的人士，綜援並非唯一的途徑。有需要的

新來港人士不論在本港居留多久，均可按個別需要、經評核酌情

獲得其他方式的援助和支援，包括就業支援服務、緊急救濟、由

慈善信託基金撥出現金援助、醫療費用減免、物資支援、轉介入

住單身人士宿舍及轉介到日間援助中心進膳等。  

 

 

銀行關閉地區分行  

Banks Closing District Branches 
 

13. 張超雄議員：主席，有市民向本人反映，指近年不少銀行關閉其地區分

行，對地區居民（特別是老弱傷殘人士）造成極大不便。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恒生銀行、中國銀行（香港）及渣

打銀行（香港）在過去 5 年內關閉的分行的下列資料：  

 

銀行名稱  

地區  分行地址  關閉日期  

中西區    

灣仔    

東區    

南區    

油尖旺    

深水埗    

九龍城    

黃大仙    

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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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名稱  

地區  分行地址  關閉日期  

觀塘    

大埔    

元朗    

北區    

屯門    

葵青    

沙田    

西貢    

離島    

 

(二 ) 有否要求銀行在關閉其地區分行前，評估此舉對當區老弱傷殘人

士的影響；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否採取措施，確保銀行關閉其地區分行後，當區老弱傷殘人士

仍可享用基本的銀行服務；若有，該等措施的詳情；若否，原因

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認為不宜提供上述關於個別認可

機構營運的資料。不過，金管局提供了一個附表（見下文）， 顯

示在過去 5 年由質詢所述的 4 間銀行及其他銀行開設和關閉的分

行的總數。此外，金管局會把張超雄議員索取資料的要求轉達有

關銀行，  並會請這些銀行考慮直接向立法會提供資料。  

 

本地分行的數目  

2001年 12月 31日至 2006

年 5 月 31 日期間的變動  

 

截至 2001年

12 月 31 日
開設  關閉  

截至 2006年

5 月 31 日  

質詢所述的

4 間銀行  
693 38 193 538 

其他銀行  712 119 167 664 

所有銀行  1 405 157 360 1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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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開設或關閉分行，屬於銀行的商業決定。銀行可能會考慮的因

素包括客戶的需要、銀行的業務策略，以及經營分行的成本，

後者最終會影響向客戶提供的銀行服務的成本。根據《銀行業

條例》，金管局的職能是促進銀行體系的整體穩定和有效運作。

除了為進行審慎監管外，金管局並無權限，而且事實上也認為

不宜訂定具體規範，要求銀行在作出商業決定時遵從。不過，

金管局鼓勵銀行在關閉分行時考慮對客戶的影響，以及採取措

施，盡量減少對客戶造成的不便。安裝自動櫃員機作為替代安

排，以及在關閉分行前預先通知客戶，是這類措施的一些例子。 

 

(三 ) 雖然銀行按照商業原則運作，但我們一直鼓勵銀行在經營業務時

顧及企業社會責任，並充分考慮市民的需要。關於這方面，我們

知道香港大部分的零售銀行都豁免對領取社會福利金的客戶徵

收維持銀行帳戶的費用。電子銀行服務既經濟又普遍。有一間大

銀行也採取了措施，為長者及其他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更易使用的

自動櫃員機服務。如果領取福利金而行動不便的長者及傷殘人士

並無親友為他們從銀行提取款項，社會福利署會作出特別安排，

每月把現金交付這些受助人。  

 

 銀行業一直積極考慮如何把分行關閉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少。香

港銀行公會已成立專責小組研究該問題，稍後會與立法會財經事

務委員會討論有關結果。  

 

 

無牌旅行代理商舉辦遊學團  

Unlicensed Travel Agents Organizing Study Tours 
 

14. 楊孝華議員：主席，據報，有機構藉《旅行代理商條例》（“條例”）

的灰色地帶舉辦遊學團，而目前有兩成遊學團並非由註冊旅行代理商舉辦，

這些遊學團的參加者將不受旅遊業賠償基金所保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過去 3 年，當局接獲有關遊學團的投訴總數，以及其主要投訴內

容；  

 

(二 ) 有何措施杜絕無牌旅行代理商，以保障遊學團參加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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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會否考慮強制要求遊學團必須由持牌旅行代理商舉辦，並由持有

領隊證的人士帶隊；若會，當局計劃何時落實有關規定；若否，

原因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 2003 年 1 月至 2006 年 5 月），旅行代理商註冊處所

接獲有關遊學團的投訴如下：  

 

年份  投訴數目  

2003 2 

2004 23 

2005 3 

2006（截至 5 月底）  1 

總數  29 

 

 以上投訴全部涉及懷疑無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  

 

(二 )及 (三 )  

 

 根據條例第 4 條的規定，任何人在香港經營以下業務，須向旅行

代理商註冊主任（“註冊主任”）申領旅行代理商牌照：  

 

(i) 代另一人獲取在旅程中以任何運輸工具提供的載運，而該旅

程從香港開始，其後主要在香港以外進行；或  

 

(ii) 代另一人獲取在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住宿（不超過 14 天）。 

 

 如果註冊主任發現有任何機構涉嫌無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會

即時跟進，並在有需要時將有關個案轉介警方作進一步調查。任

何人違反有關條例而被法庭定罪，最高可被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 2

年。  

 

 在考慮某舉辦遊學團的機構有否涉及無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

時，註冊主任會根據條例的定義，同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該

機構是否以這類活動作為核心業務（例如該活動的頻密程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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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活動的動機），是否以商業模式經營（例如是否以牟利為目

的），以及其他相關因素等。  

 

 條例本身已訂明經營那些業務屬於旅行代理商業務，並規定在經

營該些業務前須申領旅行代理商牌照。條例的原意並非要規管那

些不是以商業模式經營旅遊業務和不是以此作為其核心業務的

機構。以遊學團為例，不少是由本港的大學或中學與外地大學或

學校合作，在學校的長假期時，利用外地院校的設施及師資為本

地學生安排學習與交流活動的。因此，我們認為並不適宜強制要

求所有舉辦遊學團的機構申領旅行代理商牌照或強制有關的工

作必須交由旅行代理商辦理。不過，從保障消費者角度而言，註

冊主任、香港旅遊業議會（“議會”）及消費者委員會一向鼓勵

家長在為子女選擇報名參加遊學團前，應多搜集資料。假使有關

的舉辦機構並非持牌的旅行代理商，亦未有委託任何持牌旅行代

理商作出安排，家長須考慮該機構在舉辦遊學團方面的經驗及能

力；並須按自己的需要，為子女購買旅遊保險。  

 

 至於旅行代理商方面，為了進一步提升它們所辦理的遊學團質

素，議會已於今年 3 月發出《經營遊學團守則》，詳細列出它們

在舉辦遊學團時須注意及遵從的事項，例如必須指派持證領隊陪

同，並註明領隊與團員的比例，以及向消費者提供詳盡的遊學團

資料，如接待單位、上課和課外活動安排、住宿的地點等。該守

則亦參考及夾附了由教育統籌局所發出的《境外遊學活動指

引》。議會會密切留意旅行代理商安排遊學團的情況，確保它們

遵從有關守則。根據議會的規定，如會員違反議會的守則，可被

議會警告及罰款，屢犯者更可被暫停或撤銷會籍，其牌照亦會因

此而被註冊主任暫時吊銷或撤銷。  

 

 

專利申請資助計劃  

Patent Application Grant Scheme 
 

15. 單仲偕議員：主席，創新科技署推行專利申請資助計劃（“該計劃”），

並把該計劃交由生產力促進局執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創新科技署有何措施監管該計劃的執行情況和成效；  

 

(二 ) 有否計劃委託更多機構或律師事務所執行該計劃，供專利申請人

選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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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會否擴闊該計劃的資助模式，向自費申請並取得專利的本地公司

或個人發還專利申請的部分費用？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該計劃透過提供財政資助和專業意見，協助從未

申請專利的公司及個人作出首次申請。它的宗旨是支持本地公司及發明者藉

申請專利，以保障其知識產權，從而鼓勵社會和有關產業的創新風氣。  

 

 就單議員的質詢，現回覆如下：  

 

(一 ) 為有效監管該計劃的執行情況和成效，創新科技署要求生產力促

進局每月提交進度報告，以及每半年提交半年進度報告，就該計

劃於其間的運作、進度及在執行上遇到的問題作出報告。創新科

技署亦不時與生產力促進局會面，瞭解該計劃的執行情況及問

題，以確保該計劃運作暢順。  

 

 該計劃自 1998 年 4 月至 2006 年 3 月底，共收到 1  374 份要求資
助的申請，而申請數字亦顯示對該計劃的需求多年以來持續和穩

定（見表一）；其中 546 份申請已獲批准進行有關的專利申請手

續，另外 91 份申請正在處理中。在已獲批的申請個案中， 232

個個案已成功取得專利。此外，共有 154 項已獲資助的發明成功

開發為專利產品或技術供市場應用。由此可見，該計劃的進展良

好，達到鼓勵本地發明者申請專利，以保障其知識產權的目的。 

 

(二 ) 作為該計劃的執行機構，生產力促進局肩負教育申請者的責任，

為申請個案作專利檢索，就有關發明獲得專利的可能性進行初步

的技術評審，在個案獲批後協助申請者整理所需文件，並代表申

請者與專利代理人聯繫。為了專業、公平和客觀地執行這些工

作，確保申請者能獲得適當的意見，並防止該計劃被濫用，當局

認為由中立和非牟利的生產力促進局擔當執行機構是恰當的做

法，我們現時沒有計劃委託更多機構或律師事務所執行該計劃。 

 

 至於該計劃獲批准的申請者，可自行揀選其專利代理人（包括律

師事務所）向有關的專利局提出其專利申請。  

 

(三 ) 由於該計劃只是資助首次專利申請，從而在這個過程中透過執行

機構的支援和參與，協助申請者認識和準備專利申請（見本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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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第 (二 )部分），我們認為現有安排適合，故此不會改變現有

的運作模式，向自費申請並取得專利的本地公司或個人發還專利

申請的部分費用。  

 

 

表一  

 

 

期間  申請份數  

1998 年 4 月 1 日至 1999 年 3 月 31 日  175 

1999 年 4 月 1 日至 2000 年 3 月 31 日  190 

2000 年 4 月 1 日至 2001 年 3 月 31 日  125 

2001 年 4 月 1 日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  185 

2002 年 4 月 1 日至 2003 年 3 月 31 日  177 

2003 年 4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  199 

2004 年 4 月 1 日至 2005 年 3 月 31 日  169 

2005 年 4 月 1 日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  154 

總數  1  374 
 

 

成立護士專科學院  

Setting up of Nursing Academy 
 

16. 李國英議員：主席，據報，護理界正籌備成立護士專科學院，以認可護

士的專科資格。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主動與護理界人士討論上述事宜；若有，討論的詳情；若否，

原因為何；及  

 

(二 ) 當局將如何就選址、政策及經費等方面給予護理界支援，並請列

出相關的時間表？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當局瞭解護理界現正就專科護士發展及成立

護士專科學院進行廣泛的諮詢和討論，我們原則上支持業界所建議的發展方

向，因為護士專科發展有助進一步提升護士的專業水平，從而提高香港的整

體醫療服務水準，為市民的健康提供更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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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士專科化是護理界專業化的重要里程碑。要有效推動這方面的發展，

有關方案必須得到業界的廣泛支持、參與、共識及承擔，當局瞭解到護理界

成員來自不同專業背景、不同機構及不同團體，他們對專科護士的發展或會

抱着不同的期望，我們希望業界將來所提交的方案能夠反映業界的廣泛共

識。現就質詢逐一回覆如下：  

 

(一 ) 業界較早前曾向當局提交護士專科發展路向的框架性方案。我們

瞭解業界現正就發展方案進行進一步討論，並會提交具體方案予

政府考慮。我們樂意考慮業界提出的方案。  

 

(二 ) 若業界在所提交的具體方案內具有選址、政策及經費方面的建

議，當局會積極研究和考慮，為業界提供適當的支援。專科護士

發展是護理界提升自我專業水平的非常重要一步，在專業自主的

大前提下，業界內對發展的積極支持及參與至為重要，其中包括

在護士專科學院長遠營運方面提供持續性的財務承擔。  

 

 

的士安裝安全氣袋  

Installation of Airbags in Taxis 
 

17.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較早前有私家車和的士迎頭相撞，私家車司

機及乘客因為受到車內安全氣袋自動彈出所保護而僅受輕傷，但的士司機及

乘客均因為的士沒有安裝氣袋而死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考慮立法規定全港所有的士均須安裝安全氣袋；若有，當局

會否考慮提供資助，減輕安裝氣袋對的士車主的經濟負擔；及  

 

(二 ) 現時本港已經和沒有安裝氣袋的該等的士比例及數目，以及過去

3 年，已安裝氣袋的該等的士數目是否有上升趨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時沒有法例規定車輛必須安裝安全氣

袋。我們理解現時大部分海外國家，包括本港車輛的主要來源地（歐盟及日

本），都沒有立法規定車輛須安裝安全氣袋，也沒有就安全氣袋訂立標準。

我們會繼續參考外國有關車輛安全裝置的標準及最新發展。  

 

 我們沒有已安裝安全氣袋的該等的士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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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意外  

Industrial Accidents 
 

18. 郭家麒議員：主席，據報，勞工處自 1990 年起已關閉設於急症室的工

傷登記櫃位，改為要求工傷者自行向勞工處申報工傷。該處並於 1992 年就

輕微工傷制訂新補償方法。根據新補償方法，有關人士如因工業意外受傷而

獲批超過 3 天但不多於 7 天的病假，以及沒有因而導致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則無須經勞工處安排判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1 年，職業傷亡和工業意外的個案數字、每千名僱員及工人

計的意外率，以及其計算方法，包括涉及的各計算單位的定義，

以及過去 1 年各計算單位的數據；這種計算方法和計算單位的定

義於 1992 年之前和之後有何轉變及轉變的原因；  

 

(二 ) 勞工處有否就在 1990 及 1992 年對申報工傷制度所作出的上述變

動進行檢討，以及如何評估這些變動對統計輕傷個案及整體工業

意外數字的影響；  

 

(三 ) 鑒於勞工處在 1992 年前的年報內均會公布有關工業意外的各項

資料，包括傷者的性別和行業分布等，為何該處沒有在其後的年

報詳列該等資料；並請詳列所涉及的資料；及  

 

(四 ) 勞工處有否為工業意外設立統計資料庫，包括意外所涉及的公司

類別和判傷類別分布等；若有，會否讓公眾及學術界人士檢索該

資料庫內的資料，以及詳細研究和分析本港每年工業意外的成因

和概況？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2005 年的職業傷亡及工業意外數字臚列如下 : 

 

 （表一）  2005 年的職業傷亡數字  

 

職業傷亡致命個案  187 

職業傷亡受傷個案  44 080 

職業傷亡總數  44 267 

每 1  000 名僱員的傷亡率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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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傷亡個案是指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由工作意外引致死

亡或失去工作能力連續 3 天以上的受傷個案（包括工業意外個

案）。  

 

 每 1 000 名僱員計的職業傷亡率的計算方法如下 : 

 

職業傷亡數字  

所有經濟行業就業人數   x 1 000 

 

 

 （表二）  2005 年工業意外數字  

 

工業意外致命個案  29 

工業意外受傷個案  16 888 

工業意外總數  16 917 

每千名工人的意外率   30.6 

 

 工業意外是指在《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所界定的工業經營內發

生的受傷或死亡意外，而這些意外是因工業活動而引致的。  

 

 每 1 000 名工人計的工業意外率的計算方法如下 : 

 

工業意外數字  

相關行業就業人數  
 x 1 000 

 

 就業人數源自政府統計處發表的“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報告”。 

 

 上述計算工作傷亡統計數字方法自採用之後，一直並無任何改

變，唯一的更改是由 1998 年 1 月 1 日開始，勞工處採用個案發

生日期替代個案呈報日期作為編算工作傷亡統計數據的基礎，以

便更準確地反映所述時段內發生的工傷個案。  

 

(二 )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15 條，如果發生死亡及非死亡工傷意

外，僱主須分別在意外發生後 7 天及 14 天內向勞工處處長作出

呈報。  

 

 1990 年前，勞工處派調文職人員留駐主要公立醫院的急症室，在

辦公時間內協助受傷僱員，這項安排在 1990 年終止。自此，勞

工處已加強與公立醫院醫務社工的溝通和合作，協助有需要的受

傷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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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補償條例》在 1992 年作出修訂，倘若工傷意外只導致僱

員放取病假超過 3 天但不超過 7 天，而僱員又沒有永久喪失賺取

收入能力，僱主可與其受傷僱員直接訂立協議，解決條例下須付

的補償。由於僱主仍須向勞工處處長呈報所有工傷意外，所以上

述改變並沒有對工傷意外的呈報或有關數字的統計造成影響。  

 

(三 ) 自 1992 年起勞工處以新形式編製勞工處處長報告，以便從一個

較廣闊的層面，以本港的經濟及勞工情況作為背景來瞭解勞工問

題。  

 

 在這新形式下， 3 個新增的資料表取代了 6 個舊有的工傷意外資

料表，詳情如下 : 

 

刪減資料表  

(a) 過去兩年意外數目的比較表；  

(b) 呈報的工傷僱員數目（按經濟行業和受傷成因列出）；  

(c) 呈報的工傷僱員數目（按性別、年齡組別、涉及活動的性質

和成因列出）；  

(d) 工業意外數目（按經濟行業和受傷成因列出）；  

(e) 工業意外數目（按意外類別及成因列出），及  

(f) 工業意外數目（按意外類別及經濟行業列出）。  

新增資料表  

(a) 過去 5 年職業意外的數目；  

(b) 過去 5 年在主要經濟行業中職業意外數目，及  

(c) 過去 5 年職業意外數字（按成因列出）。  

 

(四 ) 為加強處理及編訂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據的效率和能力，勞工

處在 1998 年添置了電腦設備、開發電腦程式及建立數據庫，但

由於該數據庫內儲存大量個人資料，故此，不適宜供公眾人士檢

索資料。  

 

 然而，勞工處已將所有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統計數據上載到該處的

網頁以供公眾參考，當中包括職業傷亡個案，工業意外，每 1  000
名僱員的傷亡率，每 1  000 名工人的意外率，以及按主要經濟行
業及按意外類別分析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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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勞工處每年均會印製“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簡報”，

以及在政府統計處的“香港統計月刊”按季發布有關統計數據。 

 

 有關僱主與受傷僱員直接訂立協議及為僱員評估永久喪失賺取

收入能力的數字，勞工處已將這些數字刊印在年報內及上載到該

處的網頁內。  

 

 

規管公共交通工具播放資訊  

Regulation of Broadcast on Public Transport 
 

19. 梁耀忠議員：主席，關於在公共巴士、小巴及九廣鐵路列車的車廂的電

子廣播屏幕定時播放資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研究外國對類似上述廣播設備的規管；若有，會否參考外國

的做法，加強規管上述的資訊廣播；  

 

(二 ) 會否考慮設立渠道，接受有關乘客受到上述廣播滋擾或廣播內容

失實的投訴；若會，投訴數字會否成為批准有關機構或經營者延

續專營權或牌照的考慮因素之一；  

 

(三 ) 會否考慮強制有關機構或經營者必須在其車廂內指定合理的靜

音範圍，才可裝設電子廣播設備；及  

 

(四 ) 會否考慮修訂《廣播條例》，規管車廂廣播的資訊？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未有特別研究外國對在交通工具上安裝資訊播放設施的規

管。現時在香港的公共巴士及小巴上安裝資訊播放系統，例如電

子顯示屏幕的物料及安裝位置等，是受《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

保養）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監管。政府在授予各專營

巴士公司新的專營權時已加入條款，規定巴士公司在其巴士上安

裝資訊播放系統前須取得運輸署批准。在小巴方面，簽發給營辦

商的客運營業證亦要求營辦商須事先取得運輸署批准，才可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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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巴上安裝資訊播放系統。至於鐵路方面，在車廂內推出資訊播

放服務前，亦必須向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轄下的鐵路視察組及運輸

署證明有關的服務不會影響鐵路的正常及安全運作。  

 

 此外，在節目內容方面，根據現行法例，營辦商在公共交通工具

內播放預先錄製的資訊節目內容，須符合《電影檢查條例》（第

392 章）的要求。在播放節目前，有關的機構須將節目送交影視

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審核。  

 

(二 ) 現時，如果乘客認為公共交通工具內的資訊節目音量過高或構成

滋擾，可透過現有的各個渠道作出投訴，例如運輸署、交通投訴

組、政府熱線及有關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等。當局接獲投訴或乘

客的意見後，會要求有關營辦商跟進及落實改善措施，包括調節

播放音量、改善音響質素，以及改善靜音區的安排等。就巴士及

專線小巴上資訊節目音量而言，運輸署會作突擊檢查，如果調查

發現音量過高，該署會要求有關營辦商作改善。  

 

 在審批巴士專營權及專線小巴服務牌照申請時，政府會考慮有關

公司的整體服務表現及繼續提供良好交通服務的能力，而乘客對

巴士及專線小巴服務營辦商所作的投訴（包括就資訊播放服務的

投訴）亦是考慮因素之一。至於九鐵方面，政府會監察乘客對鐵

路服務（包括資訊播放方面）的意見，如果有需要，會要求鐵路

公司作出相應的改善措施。鐵路公司亦會不時檢討服務，務求不

斷作出改善。  

 

(三 ) 當局在公共交通營辦商在車上提供資訊播放服務時，已要求它們

必須充分顧及乘客的不同需要。就此，現時設有資訊節目播放的

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均已設有靜音區。  

 

 專營巴士的下層車尾部分劃設為靜音區，而下層亦只設置一個揚

聲器播放資訊節目的音響。至於九廣鐵路，東鐵設有兩卡靜音車

廂，並把頭等車廂的其中一端劃為靜音區；而西鐵及馬鐵，亦各

設有一卡靜音車廂。這些靜音列車車廂均設於列車的中間位置，

而月台以至車廂內均有指示，方便乘客識別及選擇。  

 

 專線小巴方面，雖然車廂面積不容許設立靜音區，但營辦商必須

為每個揚聲器加設開關掣，讓乘客有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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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現時，根據《廣播條例》（第 562 章），在香港向住宅或酒店房

間提供電視節目服務須領有牌照，但純粹在公眾地方展示的電視

節目，包括戶外媒體，並不受《廣播條例》規管。據我們所知，

未有先進國家或地區內的司法管轄區將戶外媒體當作廣播服務

般規管。我們認為修訂《廣播條例》以規管戶外媒體並不合適。 

 

 

醫院管理局增聘社康護士  

Hospital Authority to Employ Additional Community Nurses 
 

20. 李國麟議員：主席，據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將於下年度增聘

社康護士。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用於社康護理服務的開支；   

 

(二 ) 有否評估社康護理服務在過去 3 年的成效；若有，評估的結果； 

 

(三 ) 每個醫院聯網目前分別有多少名普通科及精神科社康護士，以及

社康護士與病人數目的比例；  

 

(四 ) 醫管局以何準則計算社康護理服務的需求，以及有否制訂社康護

士與病人數目的目標比例，並定期檢討該比例；  

 

(五 ) 醫管局計劃增聘社康護士所涉及的開支；及  

 

(六 ) 有否估計增聘社康護士會如何提升社康護理服務的質素及促進

其發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醫管局提供各種住院和日間護理服務，以滿

足市民的醫護需要。社康護理服務是社區為本醫護服務的一環，為社區內須

使用這類服務的人士提供護理支援，目的是加強這些人士的自我照顧能力、

促進健康和減少對醫院的倚賴。在某個地區或醫院聯網提供社康護士和社康

護理服務，須視乎多項因素，包括提供醫護服務的模式、醫護隊伍的成員組

合、可供使用的社區資源（如義務照顧者、非政府機構和基層醫療護理機

構），以及該區的安老院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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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對質詢答覆如下：  

 

(一 ) 過去 3 年，每年用於社康護理服務的開支如下：  

 

 2003-04 年度  2004-05 年度  2005-06 年度  

開支  

（億元）  
2.52 2.43 2.4 

 

 2003-04 年度至 2005-06 年度的開支減少，原因是配合公務員減

薪而削減人員薪酬所致。  

 

(二 ) 為配合提供社區為本醫護服務的策略，醫管局轄下各醫院聯網根

據病人的特別需要和服務計劃，評估市民對社區為本服務的需

要。醫管局現時採用了一套不斷優化的成效指標來量度社區為本

服務的成效，例如病人可提早出院，以及病人減少再度入院或到

急症室求診等。在某些醫院接受切除乳房手術病人的平均留院時

間，現已由 8 至 9 天縮短至 4 至 5 天；這個例子可說明有關服務

的成效。  

 

(三 )及 (四 ) 

 

 截至 2006 年 3 月底，醫管局分別有合共 385 名社康護士和

110 名精神科社康護士。現按各醫院聯網把有關數字分項開列如

下：  

 

聯網  社康護士人數  精神科社康護士人數

港島東  53 12 

港島西  26 7 

九龍中  27 8 

九龍東  79 10 

九龍西  111 31 

新界東  45 18 

新界西  44 24 

總計  385 110 

 

 2005-06 年度內，醫管局的社康護士共進行了 792  810 次家訪，
為社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由於精神科社康護理服務已經

與精神科社區護理隊整合為精神科社康服務，所以我們並無精神

科社康護士家訪的另存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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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管局的社康護理服務在某一時間內平均同時向約 1萬名要使用

這些服務的人士提供護理服務。這些人士的需要各不相同。由於

他們的健康狀況、社會背景，以及是否有家人支援和社區資源等

因素都不同，因而所需的服務量、服務地點、護理的複雜和深切

程度也各異。如果不考慮這些因素，而只片面詮釋或設定任何護

士與病人的目標比例，實在沒有意義。評估社康護理服務需求，

是一個逐漸演化和不斷變動的過程，因此醫管局授權各醫院聯網

靈活調動資源，因應不同的社會環境，為社區內要使用這些服務

的人士提供服務，同時亦鼓勵善用區內可供使用的社區服務。  

 

(五 ) 據醫管局估計，社康護理服務在 2006-07 年度會獲撥款 2.42 億

元，較 2005-06 年度增加 200 萬元。各醫院聯網可在考慮聯網服

務地區可供使用的資源和相關服務，以及公眾對服務的需求後，

增聘社康護士。  

 

(六 ) 社康護士就加強病人的自我照顧能力、促進健康，以及減低對醫

院的依賴，貢獻良多，深受醫管局重視。社康護理服務在社區為

本醫護服務中發揮重要作用，尤以應付人口老化的問題為然，而

增聘社康護士將可進一步提升社康護理服務的質素及服務量。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追加撥款（ 2005-2006 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2005-2006) BILL 
 

秘書：《追加撥款（ 2005-2006 年度）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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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追加撥款（ 2005-2006 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2005-2006) BILL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追加撥款（ 2005-2006

年度）條例草案》。  

 

  《公共財政條例》第 9 條規定：“在結算任何財政年度的帳目時，記在

任何總目上的開支如超逾撥款條例撥予該總目的款額，超額之數須包括在追

加撥款條例草案內，而該條例草案須在出現該超額開支的財政年度終結後，

於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提交立法會。”  

 

  2005-06 財政年度的帳目現已完成結算，政府開支整體上有節省款項，

但在總共 81 個開支總目中，有 9 個超出《 2005 年撥款條例》原先撥給該等

總目的款項。所有超額開支均已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或該委員會授權批准，

給予追加撥款。  

 

  現提出《追加撥款（ 2005-2006 年度）條例草案》，以便對該 9 個開支

總目所需的追加撥款數額合共約 13 億元，給予正式的法律權力依據。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追加撥款（ 2005-2006 年度）條

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6 年運貨貨櫃（安全）（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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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運貨貨櫃 (安全 )（修訂）條例草案》  

FREIGHT CONTAINERS (SAFETY) (AMENDMENT) BILL 2006 
 
恢復辯論經於 2006 年 4 月 26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6 April 2006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6 年運貨貨櫃（安全）（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6 年運貨貨櫃（安全）（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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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運貨貨櫃 (安全 )（修訂）條例草案》  

FREIGHT CONTAINERS (SAFETY) (AMENDMENT) BILL 2006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6 年運貨

貨櫃（安全）（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4、 8、 9、 10、 12、 13、 14 及 16 至 30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5、 6、 7、 11 及 15 條。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 2006 年運貨貨櫃（安全）

（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5、 6、 7、 11 及 15 條，修正內容

已載列於傳閱給委員的文件。有關的修正建議已吸納了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

務部的意見，並得到它的同意。  

 

  對條例草案第 5、 11 及 15 條的修正，旨在對擬訂的第 4(3)條、第

4(3)(a)、 (b)、 (c)條  、第 10A(3)(a)、 (b)、 (c)條，以及第 17A(2)條作出文書

上的改善，使上述條文與相關的條文一致。  

 

  對條例草案第 6 和 7 條的修正，旨在明確指出獲授權人可要求為批准貨

櫃而收取費用，而費用的款額由他指明並按他指明的方式繳付。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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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 條（見附件 I）  

 

第 6 條（見附件 I）  

 

第 7 條（見附件 I）  

 

第 11 條（見附件 I）  

 

第 15 條（見附件 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5、 6、 7、 11 及 15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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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 2006 年運貨貨櫃（安全）（修訂）條例草案》  

FREIGHT CONTAINERS (SAFETY) (AMENDMENT) BILL 2006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  

 

《 2006 年運貨貨櫃（安全）（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6 年運貨貨櫃（安全）（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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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6 年運貨貨櫃（安全）（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MENDMENT) BILL 2005 
 
恢復辯論經於 2005 年 4 月 6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6 April 2005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單仲偕議員現就委員會對該條例草案

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我謹以《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委

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身份發言及提交報告。  

 

 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 9 次會議，審議《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亦考慮了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等多個團體及個別人士所提出的意見。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已在書面報告

中詳細交代，我不再複述。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證券及期貨條例》（“條例”），藉以把

證監會主席與執行管理層的角色分開。在擬議的分拆模式下，日後證監會主

席將擔當領導角色，對證監會的日常運作並無行政責任，而管理層則會以一

名行政總裁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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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委員會曾研究在新管治架構下的擬議安排，以及其對證監會日後運

作所造成的影響。鑒於條例在 2003 年 4 月 1 日之後才開始實施，部分委員

關注證監會的管治架構是否有需要在此時作出改變，並認為分拆建議不宜倉

卒推行。法案委員會同時察悉，除了一份意見書表示異議外，大部分團體均

原則上支持分拆建議。  

 

 法案委員會非常關注在分拆模式下證監會主席及行政總裁各自的角色

及職責。法案委員會察悉，證監會曾對問責性及如何分拆證監會主席與行政

總裁的實際職能的問題表示關注。政府當局表明不會在法例訂明兩者的角色

及職責分工，因為這些細節或會隨時間而演變，而其他監管機構亦甚少在其

規範法例中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分工。部分委員對於在未知日後證監會主

席及行政總裁分工詳情下通過條例草案，表示強烈保留。就此，政府當局及

證監會經過一段時間磋商後，最終把擬議的角色和職責分工詳情提交法案委

員會參閱。雖然政府當局仍決定不會在條例草案中列明有關的職責分工，但

會將該等詳情隨附於主席及行政總裁的委任書中，並會上載於證監會的網

頁。法案委員會亦曾討論在分拆模式下證監會主席及行政總裁的署任安排。 

 

 法案委員會尤其關注政府當局對條例第 11(1)條的擬議修訂，規定行政

長官在向證監會發出書面指示前須諮詢行政總裁，而非按現時的規定諮詢主

席。部分委員認為，未來證監會主席既領導證監會的整體政策和方向，便不

應被摒除於諮詢過程外，他們亦質疑把諮詢規定的層次降至行政總裁職是否

恰當。由於當局決定維持現時的建議，法案委員會曾多番討論應否及如何修

訂第 11(1)條，以加強有關的諮詢規定。此外，有委員極為關注現時第 11 條

下的保留權力會否成為政府干預證監會運作的工具。法案委員會亦曾討論可

否在現時的條例草案內完全刪除現行第 11 條，藉以撤銷此項保留權力。由

於法案委員會未有就條例第 11 條的修訂達成一致意見，故此，同意由個別

委員自行決定是否提出適當修訂。  

 

 關於證監會對立法機關的問責性，部分委員認為應參考《市區重建局條

例》第 9 條及《九廣鐵路公司條例》第 6A 條，在條例草案中加入條文，規

定證監會主席及行政總裁出席立法會的委員會會議，並回答議員的問題。因

應委員的關注，當局建議在證監會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責表中，加入一項須

應要求及按情況所需出席立法會委員會會議的規定。然而，部分委員仍然屬

意將此項職責訂為法定責任，而非職責表內的行政規定。部分委員則認為，

考慮到證監會一向的合作態度及該會作為獨立市場監管機構，應可保留一定

程度的靈活性，無須在法例中訂明有關出席會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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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分拆模式下未來證監會主席的委任，法案委員會曾就候選人的甄

選，有關職位屬全職或非全職性質，酬金的水平等進行詳細討論。部分委員

及團體認為證監會的主席須由具備所需專長和經驗的人士出任。如果有需

要，當局應進行全球招聘，而不應只依循委任諮詢及法定組織委員的安排，

從少數人選中揀選。此外，部分團體及委員均認為，未來證監會主席的酬金

應定於與該職位的職責相稱且具競爭力的水平，而非當局所建議的象徵式酬

金。當局認為，酬金並非有志服務香港的人士的主要考慮因素。就此，部分

委員極為關注，當局能否在有限的人選中，任命一位具備所需才能及承擔的

人士出任主席。  

 

 法案委員會認同未來主席的獨立性對證監會的公信力十分重要。就此，

法案委員會曾與當局討論有關防止利益衝突的措施，以避免未來證監會主席

的角色與他過去或現時的其他工作或連繫出現任何利益衝突。法案委員會察

悉，除了現行法例下適用於證監會成員的法定保障外，未來證監會主席須遵

守額外規定，不得擔任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亦不得在受證監會規管的人士

或機構的任何主要業務活動中，有重大利益或涉及重大商業交易。有委員關

注該等非法定的額外保障措施是否具有成效。政府當局表示會把該等規定納

入準主席的委任條款內，但認為沒有必要在法例中列明該等額外保障措施，

因為在現行法例下，已就有關違反保密及避免利益衝突規定的行為，制定刑

事罰則。  

 

 政府當局將會對條例草案動議若干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法案委

員會不會以其名議提出修正案。  

 

 主席女士，以下我代表民主黨說一說對條例草案的意見。民主黨支持條

例草案的通過，支持把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能分拆。其實，在考慮應否分拆

的問題時，我們要考慮整體政策。近年，如果大家瞭解到一些所謂監管機構

的做法的話，便會知道在英國  ─  我強調是在英國，不同的監管機構，包

括負責金融的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已把有關職位分拆；而負

責其他事務的監管機構，例如通訊或公平競爭等，在過去數年間，已全面把

有關職位一分為二，分為主席和行政總裁兩個職位。  

 

 民主黨在考慮這個政策時，不但考慮證監會這個案，我們還考慮到香港

日後是否適宜仿效英國的模式，把所有法定組織（尤其監管組織）的管治架

構，分為主席和行政總裁兩個職位。基於這前提下，我們會支持今天的修訂。

民主黨在政策方面，贊成類似的安排，並希望政府陸續把所有監管機構的主

席和行政總裁的角色分開。在這前提下，我覺得政府在這條例上，工作還可

做得更好。英國在委任一些非全職人士出任這些職位時，做法較香港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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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委任這類機構的主席，還是委任一些非執行董事，英國的做法都較香

港嚴謹。所以，政府在揀選這些人選時，應檢討現行的做法。具體來說，數

星期前，本會曾進行辯論，內容有關政府應如何委任 boards and committees。

政府應聽一聽在該辯論上所表達的意見。不過，我們認為不應因政府仍未作

出檢討而否決條例草案，所以，我們今次支持條例草案，但與此同時，我們

希望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政府會檢討現時委任 boards and committees 的做

法。我亦希望政府在委任證監會的新主席時要特別“醒神”，其實今次政府

可能會在條例草案二讀時向我們作出一些承諾，包括可能在新主席的聘書內

加入更多附帶條件。  

 

 大家明白到，在兩三個星期前，我們亦舉行會議，討論有關香港交易及

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主席的問題。新任港交所主席是夏佳理先生，

他既是七八間上市公司的執行董事，又擔任上市公司的交易所的第一線監管

機構的主席，雖然法例上沒有規定主席不可以出任任何公司的董事，但有時

候令人沒有這種憂慮，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政府將來在揀選證監會主席的

人選上，應要做得更好。我希望政府在甄選委任成員時，能參考英國的 Nolan 

Principles，這是在揀選 boards and committees 的成員方面，較為現代化的做

法，而我們在數星期前亦已就此進行辯論，所以我不擬重複。  

 
 今天，我們有同事會提出一些修訂，尤其是有關 section 11。我相信由

於湯家驊議員須在法庭工作，所以由余若薇議員代他提出修訂。關於這項修

訂，我想藉此機會一談。其實，在 2000 年通過現行法例時，吳靄儀議員曾

提出修訂，有意把整項 section 11 刪除。當然，主席今天已否決了吳靄儀議

員這項修訂，原因是這會超越了修訂的範圍，但我們仍是支持吳靄儀議員的

概念。作為一個監管機構，它應該是獨立的，行政長官不應具有後備權力。

既然吳靄儀議員未能獲准提出其修訂，所以我們會支持湯家驊議員的修訂。 

 

 湯家驊議員的修訂旨在要求行政長官在運用這項權力時，除須諮詢行政

總裁的意見外，亦須諮詢主席的意見。我認為這是值得支持的，主要有兩個

原因：第一，本來主席的工作是包括主席和行政總裁兩職能，在分拆後，應

該包含兩個意義；第二，既然我們認為行政長官應盡量少行使這項權力或不

行使這項權力，那麼當行政長官行使這項權力時便要有足夠的制衡，不但如

政府所說，既要諮詢行政總裁，還須諮詢主席。所以，我們會支持湯家驊議

員的修訂。  

 

 此外，法案委員會曾討論主席的薪酬問題，我也想談一談。釐定薪酬是

一個很複雜的課題，因為我們自己也常會有矛盾。我曾公開表示，如果按政

府的說法，證監會主席的薪酬釐定為七十多萬元，其實已經不少了，亦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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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們立法會議員的薪酬。可是，有同事表示，以年薪七十多萬元出任證監

會主席的人，不會是被薪酬吸引，而可能是有其他目的，是甚麼目的呢？可

能會有政治目的或隱藏利益。因此，我們認為應有一份較合理的薪酬，讓出

任該職位的人認為其責任與收入相稱，所以把薪酬釐定為七十多萬元便不太

合適。  

 

 

（代理主席李華明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我曾會見英國 FSA 的行政總裁，他來港時剛巧是農曆新年，我與他會面

達 45 分鐘。通常，外賓到來時，我們會向他們介紹，然後由他們提出問題，

讓他們瞭解香港。但是，在那次會面剛好相反。當時我好像與劉慧卿議員一

起會見他，我們藉機會向他提出很多問題，其中便是有關薪酬問題。現時英

國的 FSA 當然是全球最大的監管機構，雖不敢說是典範，但以權力來說，它

是最大的金融監管機構，其主席的薪酬  ─  其實我們在文件中也有提及  

─  達行政總裁薪酬的四成至一半，而行政總裁的薪酬則不是七十多萬元的

一倍或百多萬元的該類。  

 

 現時，我們的證監會主席  ─  當然我仍未看到最新年報，我從市場上

所估計  ─  薪酬有六七百萬元，即使是四成，也應有二百多萬元。有時候，

我們說薪酬要合理，七十多萬元的年薪如何能吸引人才出任這職位？可能是

沒有的，甚至找不到這些人才，但立法會議員年薪只是六七十萬元，為甚麼

也願意出任呢？因為當中有政治目的，而實際上確有政治目的，例如我們是

為了爭取民主，便要加入立法會以爭取民主，或爭取改善民生。但是，我們

是否要求出任證監會主席的人也具有政治目的呢？政府應思考這個問題。  

 

 此外，我希望政府應夠彈性釐定證監會主席的薪酬，而不要限於七十多

萬元。我們覺得這個職位不應成為政府退休官員的俱樂部，更不應成為所謂  

─  我不知道應否用這個字眼  ─  “太子黨”的職位。事實上，證監會主

席的責任很大，而薪酬回報卻很少，所牽涉的困難亦很多。  

 

 代理主席，民主黨今天會支持條例草案，並會支持余若薇議員代表湯家

驊議員動議的修訂。  

 

 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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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本人謹代表民建聯支持《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我們認同修訂條例中建議分拆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主席及管理層的角色，以及清晰分開兩者的工

作。我們認為這有助於改善證監會的管治架構，對於加強問責性及效率有正

面的作用，而且亦符合國際上先進國家的做法，因為英國的金融服務管理局

及瑞典的金融事務監察局亦在 2003 年開始了類似的安排。  

 

 事實上，香港現時大部分的公營機構亦採用這種分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

設計，如積金局、機管局，甚至我們現時提及的九鐵、地鐵等，有相當多機

構已分拆。他們一直以來的運作是十分順暢的。所以，這次條例草案提出的

修訂，將主席與行政總裁分拆是符合現時的趨勢。  

 

 法案委員會在審議過程中，諮詢了不同學者、專業架構，他們大多數贊

成這次的修訂，但大前提是改制必須有助提升管治質素及效率，而主席及行

政總裁必須對證券及期貨的業務有充分認識，與業界有密切的聯繫。此外，

亦有意見顧慮到當分拆主席與行政總裁後，兩者的職責可能會出現重疊，因

而影響證監會的運作，尤其是當主席與行政總裁在一些決策上意見相左時，

更可能會引致不良的影響。  

 

 本人認為政府必須十分注意主席與行政總裁分拆後的職權問題，應該要

將兩者的職責好好協調，避免出現早前的九鐵事件，不僅會打擊內部的士

氣，還給外界一個很壞的印象，影響香港的金融地位。所以，如何協調主席

與行政總裁的工作、委任甚麼人選，對於改制後的證監會是十分重要的，政

府必須非常審慎行事。  

 

 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中，公民黨的吳靄儀議員及余若薇議員先後提

出修正案。吳議員的修正案由於涉及修改整項條例的內容，所以被主席裁定

為不符合《議事規則》是可以預期的。余若薇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們認為

是不必要的。余議員認為當行政長官要直接向證監會發出指示時，除了向行

政總裁發出指示外，還須向主席發出指示和諮詢，我們認為是完全沒有需要

的，因為當行政長官要直接發出指示時，相信是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而且

我們認為必須諮詢的應該是熟悉證監會日常運作的行政總裁。在這情況下，

如果還須再諮詢主席，我們恐怕會適得其反，這樣不單會耽誤時間，更可能

會出現不同意見，這時候便會不知如何取捨，並會為日後帶來很多不必要的

爭議。因此，我們認為行政長官在發出指令時，諮詢行政總裁已經足夠。  

 

 代理主席，在考量了上述情況後，本人認為民建聯須反對余若薇議員的

修正案，並支持政府的議案。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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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MARGARET NG: Deputy President, by the present Bill, the Government 
seeks to split up the rol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 
 
 Under the Bill, the Chief Executive is empowered to appoint a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of the Commis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full-time 
executive Chairman under existing law will be replaced by a non-executive 
Chairman who carries out his responsibilities as a community service. 
 
 The independence, good govern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FC as 
regulator are of central importance to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njoy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The 
proposals under the Bill must be examined in that light. 
 
 In the course of the scrutiny of the Bill, several facts became clear to us: 
 
 (1) The change is initiated entirely by the Government, on the ground of 

greater internal checks and balance and accountability.  Th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the split follows the trend at home and 
abroad. 

 
 (2) There is no discernible demand from the market or the investing 

public.  Nor is the change at the advice of the SFC.  On the 
contrary, outgoing Chairman, Mr Andrew SHENG, told the Bills 
Committee that (and I quote) "The existing checks and balances on 
the Commission have worked well".  (End of quote) While 
professing that he had no objection to the split in principle, Mr 
SHENG was frankly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e split model 
proposed under the Bill. 

 
 (3) The so-called trend of splitting up the role of the Chairman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so far applied 
only to listed companies.  The SFC is a regulator, and is totally 
different in its nature and function. 

 
 (4) As for the development overseas, the Government prayed in aid the 

United Kingdom's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  Effective 
as of September 2003, the office of its Chairman is split into tw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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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and a CEO.  However, the FSA, unlike our SFC, is a 
"super regulator" encompassing all financial services, not just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t is also clear from the facts that after the 
split, the Chairman of the FSA remains a full-time office with 
substantial remuneration, answering to Parliament and represent the 
FSA within the country and internationally. 

 
 (5) In the observation of Mr SHENG, the model of a non-executive 

Chairman with a CEO only exists in some emerging markets.  He 
believed that the change to this model will weaken the SFC's 
independence and standing as a regulator in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f regulation. 

 
 (6) Mr Michel PRADA, the then Deputy Chair of the Technical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 which is the standard setting body, 
considered that the proposed change raised two issues, one of which 
was whether the part-time position of the non-executive Chairman 
would impinge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regulator. 

 
 (7) Most of the highly knowledgeable deputations which mad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Bills Committee were extremely skeptical of 
how the non-executive Chairman can work to advantage.  They 
were cle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part-time amateur 
personally close to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paid a salary reflecting 
the non-professional nature of the office. 

 
 (8) The Hong Kong Stockbrokers Association, who supported the split 

and placed strong emphasis on the future Chairman's being (and I 
quote) "very much in tune with the particular needs of the local 
market", (end of quote) is nevertheless concerned about the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of a local appointment. 

 
 (9) In spite of these concerns,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remains the 

same: the Chairman will not be appointed by global sourcing and 
open recruitment, but by the ordinary system of appointments to 
advisory and statutory bodies, and will be paid a token remuneration 
of $702,000 per annum — which is only slightly better paid tha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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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of this Council.  I think Mr SIN Chung-kai has given him 
too much money.  By contrast, the Chairma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uthority is paid over £300,000 (which is roughly 
HK$4.5 million) per annum, and is recruited by open competition 
on Nolan Principle. 

 
 Deputy President, it is in this context — the context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regulator — that I revisited the existing section 11 of the Ordinance: the Chief 
Executive's directions to the Commission.  Let me remind Members the terms 
of the provision (and I quote): 
 
 "Subsection (1)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ssion,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upon being 
satisfied that it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do so, give 
the Commission written directions as to the 
furtherance of any of its regulatory objective or the 
performance of any of its functions. 

 
Subsection (2) The Commission shall comply with any written 

direction given under subsection (1). 
 
Subsection (3) Where any written direction is given under subsection 

(1), any requirement under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is 
or any other Ordinance that the Commission shall, for 
the purpose of performing any of its functions to which 
the written direction relates: 

 
(a) form any opinion; 
 
(b) be satisfied as to any matter (including existence 

of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r 
 
(c) consult any person, 
 
shall not apply for all purposes connected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functions pursuant to, or consequent 
upon, the written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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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ction (4) Written directions given under subsection (1) are no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End of quote) 

 
 In the debate in this House on the Bill, I had spoken strongly against such a 
provision.  Its very existence undermin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regulator.  It 
bulldozes over the safeguards which hol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vast powers of 
the Commission and the free market.  Such an outdated colonial power which 
was reserved to the Governor has no place in a modern regulatory system. 
 
 The present Bill further weakens the system.  Under the existing section 
11, a precondi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exercising his power to direct the 
Commission is that he must first consult the Chairman.  Hopefully, a strong 
independent Chairman will make it a resignation matter should the Chief 
Executive be so misguided as to use that power.  His professional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anding will require him to do that.  And the prospect of his 
resignation which will send a strong signal to the world, will hopefully deter the 
Chief Executive before he acts to do so.  So, inadequate though it was, there is 
some sort of built-in checks and balance. 
 
 By splitting up the role of the Chairman and so far weakening his position, 
the present Bill makes that precondition no longer capable of being fulfilled.  In 
my opinion, the only way to preserve the necessary balance is for the whole of 
section 11 to go.  I cannot see how the present Bill can be supported if section 
11 were to remai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present Chief Executive, Mr Donald TSANG, is himself a further 
cause for concern about the Bill.  He has told this Council,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he does not believe in being neutral and impartial in his appointment 
of person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  He is bound to be closer to those who 
support his policy proposals and keep a distance with those who oppose, he said.  
He considers this to be natural and inevitable.  By word and by deed, he has 
made clear to all that he will not tolerate opposition.  Neither will he shrink 
from exercising the powers the letter of the law affords him to the fullest extent. 
 
 I had, therefore, attempted to propose an amendment to repeal section 11 
in its entirety.  Madam President has ruled against this being put forward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Bill.  I am bound by that ruling.  But 
equally I must impress upon this House the evil of retaining section 11, in 
principle and in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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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overnment has given notice that an amendment will be introduced at 
the Committee stage to section 11 of the Ordinance, so that instead of consulting 
the Chairman, the Chief Executive consults the CEO before exercising his power 
to direct.  This further lowers the threshold.  For, the CEO is a functionary — 
and I intend no disrespect to any incumbent of that office for that matter.  I am 
merely describing the terms of his appointment.  We are advised that the split 
puts him in the category of carrying out the daily executive functions, leaving 
such matters of policy and strategy to the now non-executive Chairman who will 
not now be consulted.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1 
as will be amended, the Chief Executive is required only to consult the CEO.  
He is not required to heed his advice, whatever it is. 
 
 The gateway is therefore open for interference on a day to day level with 
the function of the regulator, if the Government so chooses.  It is a travesty of 
the rule of law to place the choice between respecting or disregarding all the 
safeguards and due process in a statute upon the decision of one man's view of 
what constitute "the public interest" at a given moment. 
 
 Deputy President, I oppose this Bill, and I urge Honourable Members to 
do the same. 
 

 

林健鋒議員：代理主席，自由黨是支持《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的。關於條例第 11(1)條的擬議修訂，即就有關行政

長官在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出書面指示前須諮詢

證監會行政總裁，而不是按現時規定諮詢證監會主席的條文作出修訂。  

 

 對於證監會分拆主席與行政總裁，《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

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其實已經充分討論兩個職位的角色和職責，

兩者如何分工，以確保不會出現權責不清或越權的情況。  

 

 新的行政總裁會負責監督證監會的日常規管工作，所以應該對證監會的

日常運作最瞭解，而且會跟主席有很好的聯繫，又會定期向董事局提供適

當、適時的資訊，使董事局有效地運作。因此，自由黨認為在緊急或極端情

況下引用第 11(1)條時，行政總裁是最適合向行政長官作出回應的人員，政

府的修訂是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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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余若薇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在引用第 11(1)條時，行政長官的諮

詢須包括證監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自由黨認為如果在十萬火急的情況下，行

政長官仍須諮詢主席和行政總裁兩人，待兩人作出回應才行事，這樣恐怕會

妨礙政府對事件作出迅速的反應。因此，自由黨是支持政府的修訂，不支持

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當局提出條例草案時，表示用意是要加強香港證券及期貨市

場的規管架構，確保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有效運作，

對於這個大原則，我是一定支持的。但是，正如吳靄儀議員剛才所說，提出

今次改革的要求並不是來自業界  ─  雖然業界內有些人也表示支持  ─  

更不是來自證監會，因為我們跟證監會舉行過多次會議，他們亦曾提交文

件。他們表示原則上沒有問題，但覺得要問為何要進行得這麼急、這麼快呢？

代理主席，我一直在想，這其實是因人而異的，為甚麼呢？因為沈聯濤離了

職，所以職位出缺，不過，如果因為這樣而引發此事項的話，我便覺得有點

兒那個。  

 

 代理主席，證監會董事局  ─  曾鈺成議員也在席，他是董事之一  ─  

在向我們提交的文件內表示，他們原則上是贊成的，不過，千萬不要令這些

改革讓人覺得證監會現時的管治模式有何不妥之處，或一向行之有效、具透

明度和深受市場尊重的地方受到質疑。我相信局長也會同意這些包括在內的

各點。  

 

 代理主席，在本月 8 日，我出席了一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舉辦有關公

營機構企業管治的研討會，當中指出何謂企業管治，這是局長最喜歡聽的，

雖然他當晚沒有出席，但審計署署長和他很多同事也在場。當中除了指出何

謂企業管治的重點外，還選出 4 個機構的年報來作評論。  

 

 其中第一個機構是房屋協會  ─  大家要看一看，真的會讓人笑到肚子

痛的。另外是香港中樂團、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和證監會。代理

主席，當天他們非常盛讚證監會，他們將證監會的年報中的很多頁擺出來，

當中提供了很多資料、有很高的透明度，真不得了，有很多資料，甚至連不

同委員會，包括董事局和不同委員會的出席率也提供了  ─  代理主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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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來的年報也應該列出這些，不過，這可能會為秘書處帶來很多工夫，因

為我們有很多個會議。除了列出出席率，還列出服務承諾、所花的金錢、和

外國同類監管機構如何比較等。當晚他們非常盛讚證監會這樣做，卻沒怎樣

提及有關職位是否應分拆才能辦到事。  

 

 代理主席，局長當然會說不要緊，因為也會要求香港每個機構這樣做

的，剛才還提出積金局、交易所、機管局，甚至也會要求九鐵公司這樣做  ─  

不過，九鐵公司方面便要很小心的研究，弄出了兩個職位，雖然未必致於打

架的地步，但也引出了很多事情，希望他朝這裏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便好了。 

 

 當局還表示，“在金融服務界 ......證監會作為主要的市場監管機構是

應該樹立良好榜樣的”，我對此點很是同意，但我們亦要看一看金融服務界

的其他監管機構發生了甚麼事，所指的即是代理主席和我也很關心的香港金

融管理局（“金管局”），以及另一個稱為保險業監理處（“保監處”）有

沒有任何企業管治架構呢？是零的。當晚出席研討會的講者也表示，他們其

實也想把金管局放入研究之列的，但沒事可做，因為沒有資料、沒有東西可

以拿來討論，為甚麼呢？也不要說董事局了，它只有一個名為諮詢委員會的

機構，其他所有地方均是非常不清晰的，財政也輪不到立法會來審議。金管

局及這個保監處是否十分有需要做點事來加強企業管治呢？  

 

 我也知道局長日理萬機，不過，如果是有這樣的情況，是否應先處理最

有需要處理的情況，而不是在這麼多個機構中，單單處理這個有董事局，而

且絕大部分的董事局成員也是非執行董事的證監會呢？這機構已經走了很

多步，再多走一步也沒有問題，但有些是連半步也未曾走過的。可是，政府

也不處理，我不知道是否任志剛較兇或怎麼樣的呢？我真的覺得當局的辦事

優次是否須予檢討一下  ─  代理主席，局長當然會說他與任志剛無關，但

即使跟局長無關，也跟當局有關，對吧？為何政府最有需要做、並經立法會

討論了很多年的事仍然不肯做，而對於未必要做的卻拉着不放，硬是要做

呢？為甚麼呢？正因為沈聯濤離職，職位出缺，所以便要做。我覺得，這又

如何說得通呢？  

 

 香港放着要處理的金融監管機構也不處理，代理主席，有人還說可效法

外國的做法，說到這是一種很好的做法。同事剛才亦已指出，何來那麼多例

子？英國的是個巨型的監管局，是在 2003 年成立，瑞典那個名為金融事務

監察局的機構也是在 2003 年才成立的。代理主席，我們其實也並非要超英

趕美，不過，很多時候，我們說要參考外國的經驗，就是有待別人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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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有效了才做。現時全世界的國家也沒有這樣做的，我們卻要衝出來做，

別的國家就這方面只做了這麼短時間，是否一定做得成功呢？所以，我真的

感到很擔心，而且有所保留。  

 

 至於主席的職位，我留意到，而證監會的董事局也跟我們說，他們大部

分成員也質疑主席一職能否屬兼任性質呢？其實，無論是證監會或業界皆對

我們說，（他們希望怎麼樣呢？）是應由一位有能力、有經驗的人來擔任，

而且當局應有獨立而客觀的機制來挑選主席  ─  即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

過的話  ─  他們不希望行政長官任意或依靠政治上親疏有別的因素來挑

選。所以，這情況實在令大家感到很擔心的。  

 

 我看到早陣子曾提過會是李業廣  ─  但李業廣已表示身體不適，所以

不會出任主席。也有消息說是張建東，但亦說他表示不會做，不過，昨天報

章又說張建東沒說過自己不會做，現在可能是談妥了，稍後通過了議案便一

併宣布也說不定，那當然是由“親”的人做了。可是，我認為一定是要由具

公信力的人來出任的，因為無論大家喜歡沈聯濤與否，這數年來，大家也覺

得證監會是有公信力的，所以如果有任何行差踏錯，影響到證監會的公信力

的話，當局任何一個人也賠不起的。  

 

 代理主席，業界和我們一直舉行了很多次會議，他們有甚麼希望呢？那

便是即使有這位主席  ─  當局其實不曾表示過那職位是否兼職性質，因為

他們說這點是沒有甚麼意義的，不要說是否兼職，有需要時，出任人任何時

間也是要上班的；雖然年薪只有 70 萬元，但任何時間也要上班的。又說不

要經常提及金錢，這是一項服務，便即如我們立法會議員一樣，是一項社會

服務（那即是說局長不是來服務的，他們年薪三四百萬元，是要說錢的），

他們說主席一職位不應談論金錢，但任何時間也要上班。  

 

 業界表示希望該職位有一個具競爭力水平的薪酬，屬全職性質，而且在

專業上和技術上得到行業的支持，他們認為應以這樣的準則來挑選主席。因

此，他們均認為年薪 70 萬元或 702,000 元是不足夠的，如果真的以這個薪

酬來聘請一名金融界的人士，要他花很多時間來此職做事而不理會其他事

情，大多數是找不到的。  

 

 代理主席，可以找得到的人有多少呢？只有很少數的人而已。代理主

席，會是哪些人呢？便是那些世家子弟、公子哥兒或已經賺夠錢、無法每星

期連續 7 天打球的人。業界怎樣跟我們的法案委員會說呢？他們說如果是這

樣，那些人便不會為了經濟原因而做，只會為了政治原因。他們全部均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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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原因來委任證監會主席，我們希望當局清楚聆聽這些意見，我也十分

支持這些意見。  

 

 單仲偕議員剛才也表示，數個月前，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的總裁來了香

港  ─  我不知道為何這麼湊巧，正當我們研究有關的條例草案，他便故意

前來立法會見我們，代理主席，你也知道我是很勤力，我一定會前往見他的。 

 

 我們跟他討論，談及他當主席的工作，他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一件事，他

們的分工其實是十分清楚的，那位主席也有很多工作，特別是因為他要管理

的事項那麼多。但是，他說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代理主席，那位被挑選出

來的主席（不論是否兼職）不會是政治的委任，而是透過招聘的，此外，他

們二人的工資只是相差大約十多二十個百分比而已。說到我們現時的證監會

主席或他日的總裁，一個年薪是六七百萬元，另一個年薪是 70 萬元，代理

主席，這告訴了我們甚麼呢？  

 

 因此，我們已多次跟局長表示，一定要調整工資，以令助理非執行主席

或名之為甚麼也好，能專心做這個職位的工作，而他本身也是一名專業人

士，不能是因為他父親很富有，或自己已賺了數億元而無須工作，我們不想

由這樣的人來監管證監會。我希望局長明白，大家也覺得證監會的公信力是

得來不易的，我們不想此公信力他日被任何政治委任所摧毀。  

 

 代理主席，最後，很重要的一點，也是吳靄儀議員剛才提及的，便是第

11 條，是不可能在今時今日還要在條例內賦予行政長官作出書面指令的權

力。我們很喜歡參考外國的經驗，但沒有一個地方（包括當局那麼喜歡的英

國）會這樣做，任何地方也不會這樣做的。我們問當局為何要這樣做，當局

回應說不是這樣的，香港是很獨特的  ─  或許香港真的那麼獨特，會發生

某些事情，嚴重得連證監會也不懂得如何處理，局長亦不懂得處理，而要交

由行政長官發出書面指令的。但是，代價是甚麼呢？便是干預。  

 

 所以，無論是業界或委員會均認為，這條文可能會成為一個政治干預的

工具，不過，當局卻表示無須害怕，這是從來不曾使用過，而且也很少機會

用得着的。我便問，既然不曾使用，也很少機會用到，那麼，放入條例中列

作條款內幹甚麼呢？放着只會礙眼吧了。但是，當局卻不同意，所以我覺得

這是有問題的。好了，退而求其次又如何？既然當局不肯刪除這一項，不如

修改條例，說明如果引用了便須公布  ─  即在適當時候公布，但當局也不

同意，說完全沒有這樣的需要，因為條例未有禁止公布，所以如果他喜歡便

公布，不喜歡便無須公布。那麼，按這些做法而言，何謂透明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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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另外一點我們也想加進條例內的，便是要求當局效法九鐵公

司和市建局的條例，列明當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邀請主席和行政

總裁前來開會時，他們便要遵從立法會的邀請前來開會。但是，代理主席，

當局也不肯加入這項條文，所以，我覺得既沒有大改動的，也沒有小的，將

職位拆開後，又不知道大家的職能能否清楚劃分了。幸好後來經我們要求了

很多個月，最後才能把條文列出。  

 

 我希望真的能把界線清楚劃分，但他日又找誰來出任主席呢？人選是否

真的深慶得人？還是一說出其名字便會令全市譁然呢？我希望當局小心的

考慮，因為證監會的公信力和有效運作對香港非常重要，是不能說笑的。我

們希望當局會十分小心行事。業界也正在注視，有些人覺得要問，是否應該

這樣做、是否要這麼快呢？有些情況是受到質疑的，我覺得這些問題很多也

未獲答覆。所以，我反對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要指出，我不大懂得金融投資的事宜，我

一生也未曾作過這些投資，不過，既然這些事宜被提到立法會討論，我當然

要為着最簡單的公道說些話。  

 

 大家都知道，現在世界盃賽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天天均有得收看，我

昨晚也有收看。昨晚的賽事很精采，最後賽果是一比零，但這是一個公道、

公正的比賽。行政長官經常說，球是圓的，還指這話是伍晃榮說的，其實不

是的，這證明他經常胡說八道。這句話其實是西德在某年奪標後，有一個德

國球壇名宿說的，他才是說“球是圓的”這句話的人，因為西德當年是冷

門，而最後卻勝出了，不過，這賽果也要公道才行。  

 

 但是，我們現在的特首是甚麼呢？他除了靠政治化妝師寫稿讓他朗讀之

外，他是沒有做過這些事的。為甚麼他沒有做過這些事呢？如果以球論政，

他就像意大利的祖雲達斯的班主般，他就是要干預每一場球賽由誰擔任球

證，安排好一整季的賽事。我們的特首有幸，無須像祖雲達斯的班主般要坐

牢，或像現在意大利國家隊的領隊般，弄得身敗名裂。他是沒有需要身敗名

裂的，他還會身處在議會當中，由於選舉的賽例是極之不公平，所以他還得

到大多數支持，並且說反對他的人是反對派。  

 

 這項條例的內容我是不懂的，不過，我聽到劉慧卿議員問，為甚麼我們

還要保留這些東西呢？我便覺得非常奇怪，這其實是一個諷刺，我們都知道

以前有一個職位叫做港督，港督當然有絕對的行政權，因為英國在 1842 年

戰勝，在 1860 年又戰勝了。香港是一個殖民地，而英國派一個人來管治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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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他當然有絕對的權力；他要你生便生，要你死便死。但是，我們現

在已經回歸，我們說現在是“港人治港”，大家聽到國歌的時候心中要洶湧

澎湃，我們當家作主了。為甚麼我們要保留這項以前被我們罵了很多次，甚

至被所有人也罵了很多次的總督特權呢？特首的這項特權其實就是這樣。  

 

 特首的這項特權，還可以發出書面指令，生怕接受他指令的人像我們很

多官員般不認帳，說口講無憑，於是便要以書面證明已經指令了該人要這樣

做，使他連聽錯的機會也沒有。這項書面指令，其實很清楚地是特首的一個

權力，就是剛才林瑞麟局長所說的行政主導。這個行政主導的權力，干預了

所有的事項。  

 

 其實，主席范徐麗泰女士剛才指我所說的是不相關的，但我覺得是相關

的。現時大部分的事項都被人指鹿為馬，歪曲事實，這就是為甚麼我問林瑞

麟局長是否認識戈培爾、李鵬、袁木等人。他們都是這樣的人，就是殺了人

卻說沒有。戈培爾說過，謊話說一千遍便會成為真事，所以我便問局長是否

認識這些人，是否一來到這個會議廳便會覺得很景仰這數個人的行為，所以

整體表現會這樣呢？  

 

 其實，我們的官員要為一些不公道的事作辯護，是非常辛苦的。劉慧卿

議員說得好，你看看，我們特區政府組合中的數個公子哥兒，我們有一位局

長是大少爺，有時候還要他母親出來親自干預一下，告訴他要怎樣做，要知

所進退。我們的制度就是這樣。現在證監會要換人了，所以特首便乘機說，

不如這樣，我們增設一個非專業職位，但出任人卻是全時間上班、隨傳隨到

的，必要時當特首以書面指令或非書面指令命令他辦事時，他便要辦事。  

 

 這個制度不是抄英國人的，而是抄我們祖國的，這個就是叫做政委制，

任何市長之上，還有一個政委。我在廣州便領教過一位政委張德江先生的做

法，他真的禮貌周周，我還未說話，他便已經揶揄我，說已經聽到慣，沒有

需要再說了云云。那個黃華華不敢作聲的，他只說他及不上張書記的水平，

所以惟有報告一些實際情況而已。這人倒懂得兜一個圈子來罵人，他其實是

說張德江胡說八道。  

 

 我們現時便是做這件事了，機構本身已經有一位眾望所歸的人選在工

作，他卻說要增加一個職位，這便是政委。政委還要搭通天地線，由特首委

任，聽他的話。馬時亨局長，你做甚麼？如果特首派一個政委在你之上，替

你答辯，或站在你後面用槍指着你，用鎚子打你，你有甚麼感覺呢？說穿了，

我們現在的制度便是這樣了，就是為了要增加一個這樣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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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很多人不是為了五斗米而折腰的，是不收取薪酬的。這邏輯，

我一定要在這裏討論一下。回歸後，很多的公子哥兒說，我不是為錢而出來

提供服務的，你們為甚麼不多謝我？“阿松”說；“我能賺這麼多錢也不

賺，而來為你們服務，你們為甚麼不多謝我呢？”我為甚麼要多謝他呢？原

因就是他的公權影響着很多人的。我們的社會，我尤其是想說那些傳媒  ─  

他們都在這裏  ─  經常散播着一種崇拜有錢人的論調。我們曾遇過不少公

子哥兒，董先生便是一個公子哥兒，他為香港人服務了差不多 8 年，我們可

不可以說，因為他有這樣的大公司要打理，又是一介公子，我們難得他為我

們服務，我們不要批評他了？是不可以這樣的。  

 

所以，以我看來，現時在這件事上，政府其實就是“皇帝唔急太監急”，

別人沒有要求它這樣做，它卻說，“趁佢病，攞佢命”，即趁有人離任之際，

便增加一個職位，就是這樣“趁佢病，攞佢命”，業界可沒有要求過要這樣

做的。反而是李柱銘議員要求大家仿效證監會，因為地產商弄得一塌糊塗，

如果地產商的行為受到類似地產監察委員會般的機構監察，地產商可能已被

捕、甚至入獄了。  

 

這個議會又很奇怪，覺得對地產商的監察是沒有需要的。我不知道政府

是在做甚麼。我亦不知道日以繼夜支持政府所有行政決定的人在做甚麼。另

一方面就是輿論，市民均覺得地產商的行為“離晒譜”，應該予以規管，但

政府就是不理會，只像朗拿甸奴的 no-look pass 般，看也不看便傳球。我們

的議會在做甚麼呢？我們的議會就是日以繼夜地容許一個像我這般愚蠢的

人說着一些大家均可以看到屬於不合理的事。  

 

 我是很愚蠢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見到皇帝沒有穿衣服，我會告訴他

沒有穿衣服，很難看。我亦被人罵過，他們說，這個“長毛”甚麼也不懂，

在胡說八道。但是，那些人有否就一些屬於一個普通香港人常識範圍內的事

作答過呢？他們不能回答，不覺得羞愧的嗎？我重複一次，在上星期，李柱

銘議員動議了一個無憲制地位，無權力規限政府辦事的議案辯論，他就是要

談這件事而已，卻反而被人罵。這是個甚麼樣的世界？  

 

 所以，在特首趁着這個機會，容許另一個人干涉業界的人已經做了很

多，以及所謂行之有效的事時，我們其實也一定要很小心。為甚麼我要討論

這些呢？因為我們說了這麼多公子哥兒，其實都只能算是“濕濕碎”，跟國

內的“太子黨”相比，是實際上 fight 也沒有得 fight。我們看到，國家裏“太

子黨”的首領薄熙來，做甚麼事都出問題的，他現在竟然出任了商業部長。

他做了商業部長，即是“太子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如果再在香港特區

製造一個由曾蔭權委派的東廠廠衞大檔頭，即我說的政委，這樣便可以裏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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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合了。我們聽到“太子女”（李鵬之女）說，我要賣電給你，要收購香港

的電力公司。我們又聽到“太子爺”（江澤民的公子） ─  我也不知道他

怎麼會發達的  ─  說要買電訊公司，便找李家大少前去買。  

 

 如果開設了這樣的一個職位，即是說，他們便可以有一個機制來進行私

相授受。只要特首給他一個書面指令，要求他這樣做，他便要照做。我覺得，

我根本是一個窮人，所以不知道他們內裏的爭奪是如何。我隱約覺得（我對

兩幫人也不太認同），其中一幫就是代表不屬於“太子黨”的資本的，想在

管制之中取得利益。我今天在此慷慨陳詞，因為實際上的公道太差了。雖然

這兩羣人皆是強盜，但我仍覺得，如果有一羣強盜的行徑過於差劣，尤其是

當他們的做法影響香港的法治，影響香港的公義原則時，我便要揚聲。  

 

 因此，我覺得，各位市民要明白一件事，只要我們容許特首每次做事時

都濫用權力，每次做事時都以親疏有別之名，實行私相授受的話，我們必然

會變成一個很出名的故事中住在帳篷中的人一樣，就是當有隻駱駝伸出腳來

踢一踢他，他認為沒事，再踢他一踢，也認為沒事，待駱駝進入帳篷後，便

一腳把他踢出帳篷之外了。我們今天在這裏，無論由政制的改革，到社會的

改革，再到現在看來是與我無關的小圈子爭拗，每一次我看到的，都是公義

是得不到伸張的，每一次我們都看到特首口說球是圓的，實際上就像祖雲達

斯的班主般，球證要由他自己挑選，連賽果也定下來了，才呈交上這裏。  

 

 各位，絕對的權力造成的腐敗，這是不會錯的，我們今天在這裏可看到，

絕對的權力造成了的腐敗，連他們自己圈內也不能忍受他，這才是一個悲

哀。我希望我們的同事要反對這件事，我希望我們的同事能夠令香港的市民

大眾明白到，特首的親疏有別論、行政長官的利益輸送論，是完完全全體現

了腐敗是由專制而來，腐敗是由於沒有普選而來。多謝代理主席。  

 
 

詹培忠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是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  

 

 今天，我們所討論的其實是圍繞甚麼事呢？就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證監會”）。證監會的發展由成立至今，可分為兩個階段。最後這

個階段的主席一職，曾由梁定邦先生、沈聯濤先生及現時的韋亦禮先生 3 位

出任。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把以前證監會的主席，即現時集所有大權於一身

的所謂執行主席的職位，分為兩個職位，一個是非執行主席，另一個是執行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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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引述政府對此情況的態度：（它認為）非執行主席一職是基於九鐵、

地鐵及交易所等情況而形成的，屬時代的需要。當然，有部分同事並不同意

這看法，但無論如何，我來自金融服務界，是這功能界別選舉出來的，我的

選民原則上對這職位既沒有重大異議，亦沒有重大支持或反對的意見。此

外，我代表的小投資者、小股民對這職位事實上亦沒有異議。不過，我同時

瞭解到政府對這位非執行主席的看法：他是領導證監會，亦全權監督行政總

裁；他只是無須負責證監會的日常運作，以及無須負上很多實際的責任，但

理論上，他的職權仍然是在執行總裁之上的。  

 

 業界和小投資者所關注的，並非證監會的某職位會否分成兩個。以前，

證監會董事局的組成過於偏重於法律界人士，即有太多律師，這是過往的歷

史，現時已有少許改善了。我並不是非議律師或認為律師的代表性不足，事

實上，他們較一般人士更有資格，只是他們經常在事務上鑽牛角尖，不過，

當然，他們對自己的代表性亦要有所交代。  

 

 普羅小投資者及華資經紀很希望證監會對本身的職責要理解及釐定清

楚。第一，除了監管業界的運作，維護公道外，證監會還有 3 項很重大的工

作。第二，是平衡各界利益，包括大經紀的利益及華資經紀的利益，更要關

注小投資者的利益。第三，是教導。教導各界投資者，包括經紀，甚至上市

公司。可是，很不幸，我們看到證監會所謂的教導和教育，只是利用一套電

視短片，把投資者當作羊牯、羊咩。把這種看法改變一下好嗎？根本上，現

在時代已進步了，還常常把投資者視作羊牯？如果明知他們是羊，便不要讓

他們被宰割吧。我們支薪予證監會主席或未來的執行總裁，以及四百二十多

位職員，要求他們所進行的監管工作便是看守着這羣羊，這是政府應該深切

理解的。第四，是要把這個餅做大，即要擴充業務。  

 

 現時，中央政府很關注如何讓香港成為金融中心，並已有協作的模式。

可是，很可惜，特區政府把有關利益輸送給外國的大機構，還經常埋怨業界

不夠團結，不能結合成一個大組織，與這些機構競爭。怎可以這樣說呢？這

種思想、這種態度並不符合香港的實際環境。因此，姑勿論證監會以前有一

位是集全權於一身的主席，即執行主席，或這職位以後會分開成為非執行主

席及執行總裁的職位  ─  意義在於互相監督，業界及普羅大眾對此安排是

不會反對的  ─  我們仍很希望在政府的監督下，政府還會關注到兩個職位

日後要分工合作，這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  

 

 我本人更有另外一些關注。我瞭解香港是行政、司法和立法這三權分立

的。相應來說，股票界、金融服務界，在架構上，就政府官員而言，財政司

司長是較高級的，我們暫時把他視作政府的司長。管轄或監督這界別的，首

先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當然，局長經常說證監會是獨立的，是不能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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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是這樣的嗎？我是不會相信的。儘管證監會的行政獨立，很多事情也

是獨立的，但香港並沒有太多山頭主義，始終只有一個政府而已。此外，第

二個監督是證監會，實際上所監督的是金融方面的運作，特別是股票交易的

運作，這是由證監會負責的。第三個是交易所。事實上，交易所自從於 2000

年成為上市公司後，其代表性雖然有點不同，但這三權畢竟仍是連貫的。  

 

 可是，最近我們看到一個比較奇怪的情形，便是交易所設立了 13 位董

事，數天前，我們聽到財政司司長在這裏引以為榮地說，政府在那裏委任了

6 位成員，甚至總裁也是政府的人，所以，政府在該處有 7 個人。任何人未

得政府或其他人的同意，即使買了很多股票，也無法控制該董事局。由此便

可看到政府所說的實際上控制了交易所，其實是自暴其短。  

 

 我們可按三級來計算該架構，可見第一級是局長，第二級是證監會，第

三級是交易所。其中有 4 位被委任的董事是甚麼身份呢？他們是行政會議成

員。他們的職責是操控香港整體的行政力量，形成所謂行政主導，他們的心

態和思維是自以為高高在上，他們還想站在立法會頭上。當然，我個人對此

是既不認同，亦不同意的。無論是特首顧問或僱員所形成的行政主導也好，

他們始終也是受僱的。然而，他們的身份很特殊，他們是行政會議成員，雖

然他們只屬第三級的，但我請問局長、請問證監會，你們有甚麼膽量領導他

們呢？如果他們反過來在行政會議上對局長或證監會提出非議或異議時，誰

有力量抗拒他們呢？事實上，這便是矛盾所在。當然，矛盾是可以通過協商、

協調來解決的，但我作為業界的代表，便要把情況指出來、說出來。  

 

 我要求交易所在職責上要維護本身作為一間上市公司的利益，因為他們

的股東大部分是基金，基金買入了交易所的股票。可是，他們亦有責任維護

小投資者的權益，如果漠視這些人的權益，將來我們討論他們的職責時，情

況會較現時把某職位分拆為兩個來得更嚴重。所以，理論上，以及事實上，

我皆是會支持今天這項條例草案的。  

 

 至於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可看到主席一職並非是一無所有的，理

論上，他仍然向董事局和證監會負責，即他其實亦相當重要，只是無須負責

日常的工作而已。所以，我們應瞭解到特首不會就普通事情也干預證監會運

作，（他或許也沒有太多專業的知識），只有在例如世界性的股災或突發性

事件，他才會行使作為特首的職責和權利。我們看到在 1987 年所謂世界性

股災期間，李福兆先生致電翟克誠先生（他現時已過世了），通知他會停市

數天，理論上，翟克誠先生是沒有反對，便即是同意，可是，他後來卻推卸

了一切責任。所以，特首在世界性金融市場或股市有特別重大事情發生時，

可以有更多瞭解才行使該職權。現時條例草案新訂 1A 及舊有第 11(a)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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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主席（以前的主席是全權的）的職責進行修訂，現時則修訂為須諮詢

行政總裁。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提到要諮詢的是主席和行政總裁，即要諮詢

兩個人，我個人的意見是，如果她可以再修訂，用“或”而非“和”，即非

執行主席“或”行政總裁，便會更好，否則，對於修正案所用的“和”，我

是會反對的。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然而，各位同事對此事也無須作太多爭拗，是不會有太大衝突的。至於

非執行主席的薪金，其中當然包含了少許政治性的味道。如果以他們的本事

或受聘的行值，七十多萬元是不足夠的，但一如所說，擔任非執行主席亦有

其服務社會的一面及另外的代表性。無論如何，儘管薪金已提高至 70 萬元，

對部分人來說仍是不樂於出任的。原因是甚麼呢？如果薪金是象徵式的 1 萬

元或 10 萬元以下，他們獲得委任，會覺得很光榮，可是，支取薪金的，無

論多少，也屬於受聘。如果是受聘性質，任何時間、任何人也可以對擔任該

職的人提出質疑。不過，條件已訂出了，有必要時才提出修訂吧。其實，我

認為大家就這問題也無須作重大的爭論。  

 

 主席，我今天發言是代表我較熟悉的界別，以及部分市民及小投資者來

發表意見，我就是不要讓整體社會以為我們有很大的爭論，還不知我們在爭

論甚麼，其實，這些只不過是關涉另一個政府部門的政策，亦可說是茶杯裏

的風波。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條例草案其實只有數頁， 3 項條文也

不過是 3 頁紙。可是，如果翻查有關紀錄，根據 2005 年 4 月 8 日內務委員

會的會議紀錄，可見我們當時表示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而在一年

多當中，總共舉行了 9 次會議，當中還停了一段很長時間。為甚麼呢？正如

我剛才所說，這項條例草案只有很簡單的 3 項條文，所處理的其實只是一件

事，便是把主席職位分拆成為一個主席及一個行政總裁。既然是這麼簡單，

為何要舉行 9 次會議、歷時一年多，當中還有很多時間要讓政府及證監會向

我們提供更多資料呢？因為這事實上是具有爭議性的。詹培忠議員剛才發言

指這是茶杯裏的風波，事實上並非如此。  

 

 為甚麼呢？因為這牽涉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一個關鍵，對香港的金融經

濟體系來說，證監會其實非常重要。就這件事，證監會當時的主席沈聯濤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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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很多董事局成員也曾多次出席我們的法案委員會會議。董事局大多數成

員其實也很擔憂，並向我們表示證監會一直運作良好，透明度也很高。劉

慧卿議員剛才發言時亦提到，她在出席研討會時，一些專家也盛讚證監會的

運作，我們通常說，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既然證監會做得那麼好，

為何要改變和把它分拆呢？  

 

 據政府的說法，這是因為要仿效外國。英國和瑞典在 2003 年做了類似

的工作，所以我們要仿效。但是，主席也知道，我們經常面對的問題是，立

法會經常看到政府抄襲別人的做法，但總是沒有完全抄足，永遠是非驢非馬

的。雖然說是抄襲英國，但事實上，我們看到政府現時的建議又並非跟他們

完全一樣。在這個法案委員會組成後，證監會前主席沈聯濤先生曾多次出席

會議，他提出了很多的憂慮。  

 

 此外，沈先生和國際證監會組織技術委員會副主席 Mr Michel PRADA

提出了兩個非常核心的問題，這也是法案委員會和公民黨所關注的問題。第

一，非執行主席和行政總裁之間的職責如何劃分；第二，如果將來的主席改

為兼職，即並非全職而是兼職性質，這對證監會的運作會造成很多問題。  

 

 先談分工方面，政府一直也不願告訴我們究竟如何分工，因此，法案委

員會也要求政府訂明。最後，在爭論了一段長時間後，政府便以書面向我們

解釋會如何分拆或分工。但是，政府卻不願把這些寫入條例草案，更表示將

來會在證監會主席的委任狀及行政總裁的合約內列明。主席也記得，我們不

久前曾經出現“九鐵事件”，涉及主席和高層管理人員的糾紛，其中一項很

大因素便是分工不清。如果主席和行政總裁職位的權責分不清楚，的確會引

起很大的憂慮。九廣鐵路公司已發生了這種事，何況證監會呢！如果將來出

現同類型的爭拗，是會令人擔憂的。所以，這一點是我們反對這項條例草案

的其中一項因素。  

 

 主席，更重要的因素便是兼職主席的問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市

場複雜的程度是眾所周知的。證監會前主席沈聯濤到立法會開會時告訴我

們，以他擔任主席 6 年的經驗，他認為要在非全職基礎上履行任務，將會是

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證監會董事局大多數成員亦向立法會提出同一點，質

疑主席一職是否可以兼任呢？大家都知道，證監會的運作很多時候真的是瞬

息萬變的。可是，即使如此，政府也不願在這方面改變立場。法案委員會曾

多次追問政府，究竟兼職主席的薪酬是多少？政府最初也不願說，在追問

了很久後，政府才向我們說年薪約是 70 萬元。以這水平的薪酬來說，劉慧

卿議員剛才發言也指這只能聘請一些富家子弟來擔任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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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並非認為沒有人不是為金錢而工作的，有很多人願意服務社

會、服務公眾的利益，金錢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對很多人來說，情況會

是這樣。但是，我們在審議條例草案時，我們不是為某人或某類人度身訂造

一個職位，而是希望設立一個機制，而這機制本身在運作上是有道理及理據

的。  

 

 劉慧卿議員剛才的發言指出，既然香港是抄襲英國的做法，不如看看英

國把職位分拆時，薪酬是怎麼樣的。我們發現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薪酬是差不

多的，並非如香港一樣，兼職主席的薪酬跟行政總裁相差很多倍。此外，即

使把兼職主席的薪酬與英國證監會主席相比，也是比不上的。在分拆後，英

國證監會主席的年薪約 30 萬英鎊，相等於 450 萬港元。因此，與香港的 70

萬元年薪比較，也相差很遠。  

 

 主席，這便是我們擔心的其中一個原因，而且這並非只是公民黨或立法

會部分議員所擔心的，還反映業界的資深人士，即在證監會擔任董事多年的

人的看法。他們應該最熟悉證監會的運作，既然他們也提出這些質疑，我們

覺得事實上是有理據的。基於上述的所有原因，主席，也基於這種現實的情

況，公民黨不能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修訂。  

 

 此外，很多同事剛才發言時也提到有關第 11 條的修訂。主席，這項條

例草案的藍紙條例草案對於第 11 條其實是沒有修訂的。可是，在我們提出

第 11 條的問題時，政府便突然醒覺要把它修改。如果特首為公眾利益而向

證監會作出指示，即等於繞過董事局而只是向其中一人作出指示，他便無須

諮詢董事局其他人，甚至無須諮詢主席，只須諮詢行政總裁。  

 

 可是，這樣會引起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是主席和行政總裁分工的問題。

據政府的解釋，主席負責政策和方向。如果是這樣，主席的職位應該較行政

總裁為高。行政總裁是一個技術性的職位，即如吳靄儀議員剛才發言時所說

的 functionary，即處理每天的運作。可是，當行政長官作出指示時，這是非

常具震撼性的  ─  正如詹培忠議員所說，是影響全世界的金融體系，包括

香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也無須明文規定要諮詢主席，而只須諮詢行政總

裁，這道理是不通的。正如我剛才所提到，為何在抄襲時不抄足別人，以致

出現非驢非馬的情況呢？  

 

 主席，這亦是公民黨覺得難以支持今次的條例草案的原因。至於第 11

條的詳細情況，我會在動議該修正案時再發言。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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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向本會動議《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剛才公民黨的余若薇及吳靄儀議員先後

提出對條例草案的擬議修正案，但由於主席女士已經裁決不批准吳靄儀動議

她的修正案，公民黨便只有全力推動余若薇的修正案。儘管兩項修正案的內

容有所分別，但目標則是一致的，便是要堵塞《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修訂後

所產生的一大漏洞，以免損害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

獨立性及公信力。  

 

 按照現行架構，全職的證監會主席同時掌管董事局及執行管理層，為證

監會的管治及日常運作負上責任。根據現行的《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1 條，

行政長官可以在諮詢證監會主席的意見後，基於公眾利益而向證監會發出指

示，而證監會則必須執行這些指示。這條文明顯賦予行政長官非常大的權

力，而吳靄儀議員更憶述了她當天如何為這項權力感到不安。她認為這是一

種源自殖民地時代的古老權力，根本不適合現代的問責系統。當時也有部分

議員有着同樣的憂慮，但基於政府不斷保證只有在不可預見、非常特殊及符

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行政長官才會運用這項權力，而當時大部分議員相當

重視政府的承諾，因而認為給予特首保留這項權力是可以接受的。  

 

 主席女士，這種給予行政機關“備而不用”的權力其實相當大，令其相

對應的制衡機制變得弱小，弱小得不成比例，甚至可說是聊勝於無。不過，

正如吳靄儀議員所指，由於全職的證監會主席完全承擔維護證監會職能的責

任，加上從這責任引申而來的專業操守及國際聲譽，足令主席始終必須以獨

立、專業及公正的態度來應對特首的指示。  

 

 一旦主席與特首在公眾利益的問題上意見不一致，主席便會有責任為此

向外間發出強烈的信息，甚至會不惜辭職以維護證監會的專業形象及獨立運

作。無疑，這是一個十分無奈的現實，而所謂的制衡也十分脆弱，但畢竟也

足以讓特首在欲向證監會直接下指示前，有機會聆聽更全面的意見，三思而

後行。  

 

 可是，主席女士，如果按照條例草案的新安排，將主席的日常運作職能

抽出來，並交由新設立的行政總裁接管，繼而將第 11 條中的諮詢對象從主

席轉變為行政總裁，卻會產生一個與原來第 11 條設計大相逕庭的效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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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條的權力的設計原意，是讓特首在十分特殊及攸關公眾利益的事情上，方

可在諮詢主席後指示證監會行事。換句話說，要行使有關權力的機會應該十

分罕有，而且必須是由於事關重大，特首才可動用第 11 條的權力。  

 

 新法例將主席的職責界定為主理證監會的整體政策及工作綱領，而行政

總裁則監督證監會的日常運作及規管。我實在難以想像，有甚麼公眾利益攸

關、令特首不得不直接向證監會下指示的罕有事端，竟然會與證監會原有的

政策及工作綱領完全無關；相反，如果我們相信面對這些茲事體大的問題，

將會影響證監會的政策及工作優次，我們就不能接受特首繞過主席來指示行

政總裁，讓主席蒙在鼓裏。  

 

 主席女士，行政總裁的主要角色是處理證監會的日常運作，如果特首沒

有先尋求主席的意見，以確保讓證監會在政策及工作方向上配合政府的指

示，會否導致後來證監會的實際操作，與主席及董事局原來設定的工作方針

策略有所違背呢？這些指示會否經負責日常運作的行政總裁之手，變化為日

後證監會實際操作中的恆常做法呢？如此一來，根據第 11 條修訂下的指示，

究竟是為應付罕有事例而行的權宜措施，還是政府用來直接更動證監會日常

運作的手段呢？  

 

 主席女士，上述的問題肯定有需要政府進一步的澄清。可是，從當前政

府提供的答案看來，實在未能讓我有充足的信心，相信政府建議的新法例可

以充分釐清上述疑問。正如余若薇議員發言時所指，對於沒有重大問題的現

行規則及機制，實在沒有進行大幅度更動的必要；更何況，政府提出的新架

構，似乎是令更多的問題產生。當重大更動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時，一動不

如一靜，應該是比較可取的態度。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恢復二讀。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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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想在此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

席單仲偕議員及其他議員，在過去 1 年就本條例草案作出十分仔細的審議，

並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使條例草案可以更為完善，並得以在今天恢復二讀。 

 

 香港雖然只是一個 700 萬人的城市，但我們的證券市場以市值計算是全

球第八位，亞洲第二位。在維持及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上，大

家都知道證監會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一點，余若薇議員在她的演辭中曾

提及，而政府亦絕對認同。近年，全球包括香港的證券市場繼續急速發展，

衍生工具及新興產品越來越多，亦越來越複雜。證監會在發展和規管香港證

券及期貨市場的工作上，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政府、公眾及各位議

員均希望證監會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不斷進步，使香港的金融市場更具競爭

力。  

 

 為了進一步提升證監會的管治和公信力，並且加強訂定方向和策略的工

作，使香港的金融體系更能應付不斷發展的市場和環境的轉變所帶來的挑

戰，我們在去年 4 月向立法會提交《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建議將現時證監會執行主席的職位分拆為非執行主席及行政總裁。在分拆

後，證監會的董事局會由非執行主席領導，而證監會的執行工作則由行政總

裁負責。這項建議可以讓證監會主席專注於有關證監會整體工作的方向、政

策及策略事宜，以及讓主席可以獨立於執行管理層，從而加強內部制衡的機

制。這項建議與香港及國際的最佳企業管治模式是一致的。香港其他的金融

規管機構，例如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管理局等，已經實施了這種職位分拆的模式，而且運作良好，所以香港

本身已有這方面的成功經驗。此外，很多其他機構，例如機場管理局、九廣

鐵路公司及地鐵有限公司等，亦已實施了這種管治模式。我們的建議亦參考

了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把主席職位分拆的經驗。  

 

 劉慧卿議員剛才提到，她出席了一個會計師公會的研討會，他們都稱讚

證監會現在做得很好。我想告訴劉慧卿議員，在會計師公會前來立法會表達

意見時，是贊成證監會將主席和行政總裁兩個職位分拆的。此外，我剛才聽

到多位議員表示，好好的為何要分拆呢？做政府真的很困難。當我們看到有

些事情是可以更有進步的，我們便提出來，但卻被指無緣無故提出這些事

情，還有很多的陰謀論，我覺得這是沒有意思的。我們希望證監會做得更好，

我們希望香港的金融市場繼續發展。這是政府的既定政策，我相信每一位市

民都會支持，我們只是要將這模式做得更好，為何還要被批評呢？我真的摸

不頭腦。這也不要緊，無論如何，我只是想指出，這種分拆的模式，不論

是在法案委員會或財經事務委員會上，均得到很多團體贊成。在財經事務委

員會上，曾有 20 個團體前來表達意見，大部分人都贊成，只有一兩位不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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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我翻閱過會議紀錄，是法案委員會的紀錄，因為剛才多位議員如余若薇

議員、劉慧卿議員也提及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有 8 位人士提交意見，反

對的人士只有 1 位  ―  是“人士”  ―  其餘 7 位都贊成。這 7 位人士中

包括一些很有名望的機構，例如香港律師會也是贊成的；香港證券經紀業協

會，即詹培忠議員所代表的界別也贊成。這些人應該最清楚甚麼是最佳的管

治模式，所以我今天亦感到很奇怪，何以多位律師或法律界人士會如此反對。 

 

 條例草案的內容，便是將分拆了主席的職位及相關的安排訂定在條文之

內，現在讓我向大家講解一下條文的內容，包括：  

 

(i) 使證監會主席不再被視為該會執行董事，即我剛才所指的非執行主

席；  

 

(ii) 規定證監會非執行董事的人數須超逾該會執行董事的人數；  

 

(iii) 使證監會非執行董事亦可獲委任為該會副主席或獲指定署理證監

會主席職位；  

 

(iv) 明文規定證監會主席、副主席及行政總裁具有該會指派予他們的職

能；及  

 

(v) 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  

 

 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法案委員會對主席職位分拆後的分工及安排表示

關注。政府在聽取了委員的意見後，與證監會進行了仔細研究，最後達成了

分工安排的共識。分拆職位後的主席將會領導證監會董事局，制訂證監會的

整體方向、政策及策略；而行政總裁，則會對證監會的日常運作負起整體行

政責任。由於主席不會參與證監會的日常運作，主席在履行若干職責時，須

與行政總裁緊密合作。舉例來說，主席須與行政總裁協力確保證監會的主要

事項獲得董事局在適當時候討論，並且確保董事局有足夠的支援，以及獲提

供所有需要的資料，藉以作出決定。他們亦需要一同就證監會的政策跟有關

人士溝通。在本地和國際層面，主席及行政總裁亦會共同分擔代表證監會的

任務。  

 

 主席作為證監會的一分子，正如其他執行及非執行董事一樣，會繼續執

行及履行證監會的法定職能，包括《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2 第 2 部所載的

不得轉授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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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重要政策都如現時一樣，繼續交由證監會董事局討論及審批。董事

局會繼續履行《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規定不得轉授的職能，並會繼續獲得有

關證監會財政狀況的匯報及每月財務報表。各分部人員亦會繼續在有需要時

出席董事局會議，解釋政策建議及報告重要的運作及規管事宜。  

 

 有關政府當局與證監會就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和職責的擬議分工詳

情，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已作出了深入的討論。有個別委員曾一度提議在法

例中硬性訂明證監會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角色及職責，政府當局與證監會經仔

細考慮後，認為這做法並不適宜，因為這些職務及職責會隨着時間及金融市

場的發展而演變。此外，在法例中就工作及職責的區分作出規定，會不必要

地導致證監會日後的工作區分欠缺彈性。我們亦未有在其他本地法定機構或

外國的證券監管機構中，發現將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責及分工寫進法例的例

子。法案委員會經詳細討論及參考其他外國經驗，包括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

分拆主席職位的經驗後，亦接納了政府的意見。儘管如此，為確保主席及行

政總裁充分理解各自的角色和職責，以及提高透明度，我們仍會將這些詳情

隨附於主席及行政總裁的委任書，證監會並會將這些資料公開上載於該會的

網頁之內。  

 

 此外，鑒於分拆模式所帶來的改變，尤其是主席不再被視為執行董事，

以及其行政職務將轉移到行政總裁所帶來的改變，我將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提出一些修正及新增的條文。擬議的修正案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關

於主席在《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特定法定職能／權力。我們認為有需要把

主席在現行條例下的若干法定職能轉移，或是伸展至行政總裁的職位。第二

類擬議修正案是關於向行政總裁授予法定職能而須作出的相應修訂。  

 

 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有委員對主席的獨立性及會否出現利益衝突的情

況表示關注。為了確保主席的獨立性和避免利益衝突，現行《證券及期貨條

例》內有關保密及處理防止利益衝突的條文，以及證監會的內部操守準則，

會繼續適用於分拆職位後的主席。此外，我們會額外要求證監會主席在任職

期間，不能擔任香港任何上市公司的董事，或參與跟上市公司及由證監會規

管的人士或機構有關的重大商業交易。  

 

 我們會把這些規定納入主席的委任條款內。準主席必須同意遵守這些規

定，其委任才能生效。我們相信以上建議能有效地確保主席的獨立性和避免

利益衝突，並有助提升證監會的公信力。  

 

 此外，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法案委員會對挑選證監會主席的程序、主

席的薪酬等事宜，均有作出深入的討論。我希望在此作簡單的闡釋。根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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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例，證監會主席的委任，是由行政長官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作出。

所作的委任會按照現時的諮詢和法定機構的委任制度進行，其基本原則是按

候選人的才能作出委任。換言之，是用人唯才。我們認為證監會主席必須：

第一，熟悉香港情況；第二，對本地的營商環境及金融和證券市場有豐富的

經驗或相當的認識；及第三，對國際金融市場有認識或經驗。  

 

 因此，吳靄儀議員無須擔心，我們不會找一個業餘人士，即你用英文所

說的“ amateur”來擔任證監會主席。無論由哪位人士擔任這職位，都必須符

合這數個條件，這些是基本的條件。  

 

 此外，在釐定未來證監會主席的薪酬水平時，最重要的原則是，證監會

主席是服務社會而非受聘於證監會。從很多法定組織的任命可以看到，有不

少人都是本服務社會的精神，竭盡所能，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擔任薪酬

不多甚至是沒有薪酬的公職。我希望劉慧卿議員不要貶低這些人，遇到這些

情況時，便指他們是“公子哥兒”，說他們是有目的而來，我覺得這樣對這

些有心人有點不太尊重。我們相信有關的合適人選在決定是否接受委任時，

薪酬並不是一個主要的考慮因素，就正如各位立法會議員一樣，即使你們的

薪酬這樣低，你們仍願意花這麼多的時間為香港工作。吳靄儀議員剛才亦對

第 11 條發表了很多意見，我亦想略作解釋。政府當局認為第 11 條有助我們

履行維持香港整體金融體系穩定性的最終職責。  

 

 第 11 條賦權行政長官在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向證監會發出書面指

示。行政長官向證監會發出書面指示是現行法例賦予的後備權力，是源自已

被廢除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11 條。  

 

 第 11 條的目的是要確保規管架構的有效運作。根據《基本法》第一百

零九及一百一十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責任保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制定有關政策及法規，並依法規管。大家都知道，現時本港證券市

場的規管是以一個三層規管架構來進行，即由港交所作為前線規管者，再由

證監會擔當法定監管者，而政府便要確保證監會規管有效，以及跟其他規管

機構有充分協調。雖然證券及期貨市場的日常規管是由證監會負責，但政府

最終仍須承擔整體的責任。對於維持香港整體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公眾也期

望政府能背負最終的責任，這是合理的期望。在緊急情況下向證監會發出合

乎公眾利益的指示，是要確保這個三層規管架構有效運作。  

 

 我想再次強調，第 11 條是備用的權力，備用權力是只會在非常緊急的

情況下，政府才會運用，以保障公眾利益的一項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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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的安排，在香港的憲制及規管架構下，是必須和適當的，並正如我

剛才所說，是有助政府履行責任的。  

 

 主席女士，最後，我只想指出，分拆建議由 2004 年年底提出至今，已

進行了一年半時間的公開討論，法案委員會亦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作出仔細的

審議。建議獲得證監會、絕大部分的業界和專業人士的支持。今天有些議員

指我們這個證監會主席是“度身訂造”，意味我們是為某一個人製造這個

職位。可是，我想對各位議員說，政府今天並沒有宣布由哪位人士擔任這職

位。換句話說，這個“度身訂造”的陰謀論是不成立的。證監會主席將獨立

於執行管理層，從而加強證監會的內部制衡。我們希望董事局在非執行主席

的領導下，能夠在監察執行管理層的工作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雖然今天有議員提出反對，但我衷心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以及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的各項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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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涂謹

申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

員、單仲偕議員、黃宜弘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劉江

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

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馮檢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

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馬力議員、梁君

彥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

贊成。  

 

 

吳靄儀議員、劉慧卿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48 人出席， 39 人贊成， 8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8 Members present, 39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eight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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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MENDMENT) BILL 2005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5 年證券

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2 及 3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第 2 及 3 條，這兩項修正案已載列於發送給

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第 2 條的修正主要關乎修訂“執行董事”、“成員”及“非執行董事”

的定義。我們有需要作出這些修訂，藉以清楚訂明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事作

為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成員，在署理主席期間，是不

會因為署理主席的身份，而失去在證監會內的原有身份。  

 

 至於我動議修正的第 3 條，其主要目的，是要把主席在現行條例下的若

干法定職能轉移或伸展至行政總裁的職位，以及因應向行政總裁授予法定職

能而有需要作出的相應修訂。例如因應行政總裁被賦予法定職能，我們有需

要明確訂明證監會的組成包括行政總裁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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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行政總裁將獲賦予法定職能，在法例中訂明行政總裁職位出缺時的

署任安排，在法律上亦屬合宜。我因此建議在附表 2 第 1 部加入新的第 9B

條，以訂明“如證監會行政總裁在任何期間因傷病、不在香港或其他因由而

不能擔任行政總裁，行政長官可指定一名證監會執行董事在該段期間署理證

監會行政總裁職位；行政長官亦可隨時撤銷該等指定。”  

 

 此外，我建議修訂《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2 第 1 部第 14 條，訂明除

證監會的主席、副主席或任何兩名其他成員外，行政總裁也獲賦權召開董事

局會議。  

 

  關於計算證監會董事局會議的法定人數，經考慮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我

建議修正條例草案，在《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2 第 1 部，加入新的第 16A

條，以訂明為根據第 16 條組成法定人數的目的而言，證監會主席須被視為

一名該會非執行董事計算。此外，署理該會主席職位的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

事，就計算第 16 條的法定人數時，只會被計算一次。  

 

  我亦建議修訂《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2 第 1 部第 27 條，訂明除主席

及兩名其他執行董事外，證監會行政總裁亦須加入諮詢委員會，以及行政總

裁亦應獲賦予權力召開證監會諮詢委員會會議。  

 

  以上兩項修正案已在法案委員會作出討論，並獲法案委員會支持。我懇

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當局建議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II）  

 

第 3 條（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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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新訂的第 1A 條  向證監會發出指示。  

 

 

全委會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余若薇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動議

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1A 條。  

 

 局長建議修訂法例第 11(1)條，以規定行政長官在向證監會發出書面指

示前，須諮詢證監會行政總裁。余議員則建議行政長官須諮詢證監會主席和

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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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

議二讀他新訂的第 1A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我新訂的第 1A 條，藉以修

訂主體法例第 11(1)條，以規定行政長官在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發出書面指示前，須諮詢證監會行政總裁（而不是根據現行

條文諮詢證監會主席）。修正案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由於證監會主席的職責在職位分拆模式下會有所更改，我們認為須把主

席在第 11 條的法定職能轉移至行政總裁，以確保有關職能獲妥善執行。  

 

  就余若薇議員稍後將會動議增補新訂的第 1A 條，以規定行政長官在向

證監會發出書面指示前，必須諮詢證監會主席和行政總裁，政府當局有以下

回應。  

 

  政府當局已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多次討論行政長官在行使這項保留

權力前的諮詢安排。經過仔細研究，政府當局及證監會均認為當局的建議修

訂，即是諮詢行政總裁（而非主席）的方案比較可取及切實可行，理由如下︰  

 

(一 ) 自證監會於 1989 年成立以來，該條例第 11(1)條從來沒有被引用

過。該條文賦予政府一項最後可予行使的保留權力，讓政府在最

緊急及極端的情況下，推行必要的措施；這些情況可能包括香港

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可能受到突

如其來及意料之外的威脅。如果規定行政長官在向證監會發出書

面指示前，必須同時諮詢證監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便會不必要地

限制行政長官在緊急情況下向證監會發出及時指示的靈活性。  

 

(二 ) 行政總裁作為證監會執行管理層的主管，會負責證監會的日常運

作，因而最能瞭解證監會的詳細及日常運作。因此，證監會認為

行政總裁是最合適的人選，特別是在緊急的情況下，就行政長官

擬發出的書面指示是否可行，向行政長官作出回應或提供意見。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建議修訂第 11(1)條，以訂明行政長官在向證監會

發出書面指示前須諮詢行政總裁。經考慮個別議員提出的寶貴意見，我們會

在行政總裁的職責表內規定，行政總裁有行政責任按情況需要，在向行政長

官提供意見前，諮詢證監會主席及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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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希望強調，向證監會發出書面指示，是一項不輕易行使的保留

權力，而該權力必須在符合《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1 條所載的下述法定限

制下才可援用，即︰  

 

(一 ) 發出書面指示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及  

 

(二 ) 發出書面指示，必須是為了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達致證監會

的任何規管目標或執行該會的任何職能。  

 

  我懇請各位委員支持政府當局建議的修正案。多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新訂

的第 1A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會請余若薇議員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及

她本人擬提出的新訂的第 1A 條發言。我只會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議

案被否決時，才會請余議員動議二讀她新訂的第 1A 條。如果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的議案獲得通過，余若薇議員不可動議二讀她新訂的第 1A 條。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這項修正案，是跟《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1(1)條有

關的。第 11(1)條是這樣載列的：“行政長官在諮詢證監會主席後，如信納

就達致證監會任何規管目標或執行該會任何職能而向該會發出書面指示，是

符合公眾利益的，則可如此發出書面指示。”換言之，現有條例規定，藉着

局長所謂的保留備用權力，如果發生重大事故，是符合公眾利益的，特首便

可指使證監會主席作出某些行動。  

 

 既然條例草案把主席一職一分為二，除了主席外還加入行政總監一職，

理應在特首有指示時，便應該通知二人，即主席和行政總監；即使只是通知

一人，按照現行條例規定，理應只是通知主席便可，但現在卻並非如此，是

要通知行政總監。主席，這個問題與我們剛才發言談論整項條例的精神其實

是有一點關係，因為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認為政府即使抄襲或學習別

人，也要抄足全套，不是“天一半，地一半”的，非驢非馬。政府表示要參

照英國或瑞典的做法，把一個職位分為兩個，便應把主席一職定為全職，不

應定為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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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剛才發言時總是只說一半，他問大家在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時，沒

有計算過有多少委員支持把這個職位分拆嗎？這點他也是只說了一半。不

錯，證監會當然是支持分拆，但局長又是否知道他們為何要反對，或覺得有

問題呢？就是因為如果要分拆，便要正式聘請全職的證監會主席，而不是聘

請兼職的。至於薪酬方面，局長同樣地只是說了一半。香港財經分析師學會

的代表來到立法會告訴我們，業界的意見是證監會需要一名全職、薪酬具競

爭力，以及專業技術上能勝任的主席，即應進行全球招聘，並非像局長般作

政治委任。“長毛”剛才說這是屬於近中國化，稱為甚麼？他說是成為了政

委制，因此便會衍生這問題，因為要具貫徹性。  

 

 如果局長表示是仿效外國的做法，便應正正式式聘任主席，有一位堂堂

皇皇的證監會主席。一旦發生震撼全球的事，導致特首要運用從未用過的備

用權力作出指令時，當然是指令主席，是嗎？最多是順帶通知行政總監，但

政府的做法又不是這樣。根據局長的說法，這位主席很犀利，雖然只是兼職，

薪酬不多，但卻非常熟悉運作和有服務公眾的心，他儘管不是全職，但也是

全心全意的。既然如此，如果發生大事時，為何不是依照法例諮詢主席呢？

我覺得這道理真是說不通。政府要貫徹始終，不要“一時一樣”，要告訴人

這不是一位假主席，他並非政治委任的，而是一位真的主席。那麼，當有大

事發生時，請諮詢主席吧。這次，我們公民黨的湯家驊叫我提出修正案。我

們不要說是“假戲”了，即使“假戲”也“真做”了，所以，要諮詢時，請

真真正正諮詢這位並非全職而是兼職的主席。這亦是我們在修正案中加入主

席的原因。  

 

 局長剛才發言時解釋為何不諮詢主席，只是諮詢行政總監，他說是因為

當行使保留權力時，這是可取、切實可行的狀況，所以只是諮詢行政總監。

不過，他同時提到由於牽涉金融體系，而金融穩定性是非常重要，不可以損

毀證監會的聲譽或香港金融體系的聲譽。如果是這樣，證監會主席的職責說

明他要負責全面政策，他是全方位的，他是負責領導、“扯大旗”的，他要

負責政策的方向，為何局長說諮詢他是有不必要的限制和不及時呢？真教人

摸不着頭腦。香港自稱為世界金融中心，通訊十分快速，雖然主席是兼職，

有甚麼理由當發生牽涉香港的重大經濟金融體系或全球經濟的事件時，會有

可能找不到他呢？怎會不能諮詢他，或諮詢他是不可行，或會加添一些複雜

性或不必要的限制呢？說來說去也是說不通的。如果說給其他人聽，他們會

覺得很可笑。當香港發生大事時，諮詢證監會主席竟然是不可行、不及時，

甚或會加了不必要的限制，這道理怎樣說得通呢？因此，主席，我不能夠接

受局長提出的第一個理由。  

 

 局長的第二個理由是由於行政總監最瞭解日常運作，而這亦是他的職

責，因此，他是最適合的人選。主席，我不反對在這樣的情況下，特首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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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監，我亦不反對在諮詢主席時，主席跟行政總監商討，但這並不代表

他是最適合的人，甚至可以繞過主席。局長說並非如此，他並非想繞過主席，

因為他會在行政總監的合約內列明，規定他在適當的時候便要通知主席。主

席，既然如此，為何要把事情做得不合規程、不正式、不大方呢？我們現在

討論的是立法的問題，現在討論的問題是牽涉本港的金融體系和證監會，當

談及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時，規矩、基礎和機制等是要說清楚的。既然局長

說這位主席並非政治委任，以及雖然他只是兼職，但也是全心全意為證監

會，便應在條例中列明應該諮詢主席，而不是透過行政總監的合約規定，要

求行政總監在被特首知會時，他要再諮詢主席。我們辦事不應那麼曖昧和煩

擾，應該直接、正常和正規一點。主席，這也是我們提出修正案的理由。  

 

 詹培忠議員剛才發言時表示這只是小問題，不如稍作修改，改為通知行

政總監或證監會主席，那麼他便會支持。可是，如果要諮詢二人，我便覺得

難以支持。主席，我想再與詹培忠議員商討一下  ─  當然是透過你。其實，

我們這項修正案，較局長的修正案有較多道理。如果要選擇一人，事實上是

應該選擇主席的，但既然政府說應該知會行政總監，我們亦不反對把行政總

監加進去，就是那麼簡單。其實，最好的做法是諮詢董事局內越多人越好，

但如果真的有問題，牽涉正如局長所說的重大事故，要運用從來也未曾運用

過的備用權力，無論怎樣說，也是應該通知主席的，這是道理所在。因此，

我希望詹培忠可以考慮。雖然我們屬於少數，他也可以考慮在這樣的運作場

面下，應該諮詢領導證監會的人，即是主席，他在第 11 條中是有法定地位

的。此外，由於政府覺得有需要加入行政總監，所以我們也不反對加進行政

總監。  

 

 主席，這是我們提出這項修正案的原因。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新訂的第 1A 條的

二讀議案，以及就余若薇議員擬提出的新訂第 1A 條，進行辯論。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剛才在恢復二讀條例草案的辯論中已經說過，我是反

對第 11 條的。我覺得特區政府是非常錯，在現階段仍要把有關條款納入條

例內，容許行政長官向證監會發出書面指令。如果真的出現這情況，我相信

是會非常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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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希望，雖然政府不肯在條例內列明，但如果真的發生事故，便應該

在最快可行的時間內公布，告訴社會為甚麼有那件事。可是，由於我不認同

這件事，所以我亦不可以支持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因為我覺得整件事都不

應該做。不過，如果真的要做，我希望局長交代清楚。雖然法例現時沒有規

定行政長官有這個責任，但也要在最快的時間內告訴公眾，為甚麼行政長官

會做出那樣驚人的事，原因是甚麼。此外，我希望政府盡快想一想，這些如

此過時、其他地方也沒有的條例，香港是否要獨有呢？因此，我反對兩項修

正案。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當然要支持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但對我來說，這樣

做很清楚是退而求其次，只是可以保留現時法例的情況，因為將主席一職分

拆為二，將兩個人的職位都放進第 11 條內。所以，我只可以說，這是一種

維持現狀的做法，避免因為條例草案獲得通過而令第 11 條更惡化，進一步

削弱證監會的獨立運作和地位。  

 

 主席，局長剛才其實回應了一些我提出來的質疑，我很多謝局長。不過，

我想簡短回應一下，為甚麼要有保留權力和備用權力呢？局長的意思是，這

樣可以幫助香港特區維繫金融運作的穩定。我實在看不到為甚麼一項突如其

來的權力，即隨意地、甚麼都不理會 ......我剛才在恢復二讀條例草案的辯

論中很清楚地讀出了整項第 11 條，只要行政長官一發施號令，整項如此繁

雜和經小心結構出來的證監會條例所提供的保障便全部沒有了。他不止是繞

過董事局、繞過一些人，還繞過法律，即他的指示可以凌駕法律，這實在是

令我這個當律師和經常談法治的人覺得很難接受的。他一個人的旨意，認為

公眾利益是甚麼，便居然可以繞過法律，我覺得這是很難接受的。  

 

 局長現在說為了維繫穩定，在一些很緊急的情況下，他不可以同時諮詢

兩個人，我真的覺得很奇特。我們剛才也討論過這位非執行又兼職的主席，

究竟能否真的發揮這個職位的重要性呢？局長和署方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再三說明，不要看他收取那麼少薪酬，他實在是很在意的，全心全意地工作，

隨傳隨到，天天上班。局長說到他天天上班，那麼投入，沒有薪酬也願意，

那當然是出於職責、出於責任心了。主席，對某些人來說，責任心的確較金

錢重要。既然他責任心那麼大，在重大事情上，居然不可以聯絡上他？  

 

 主席，本會的主席甚至內會主席，在很多情況下也要行使某些職能，包

括要召開緊急的立法會會議，恐怕這也是可能會發生的情況。我們會否說行

政長官沒有諮詢主席，因為主席也只是兼職，我們也只是為社會服務，不如

諮詢秘書長？秘書長跟行政總裁差不多，也是有那樣的職能。我們會否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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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呢？當然不可能。主席，我們當時也討論過，我記得在議事規則委員會會

議上我也說過，例如現在恢復二讀條例草案便有一個規程，規定負責提出法

案的議員要諮詢內會主席。我們亦有問過，內會主席臨時放假又怎樣呢？我

們是有安排的。所以，如果我們負責內會的議員都有商量過，怎有可能當遇

到那麼重大的事故時，證監會主席可以因為實際原因而聯絡不上，只可聯絡

到行政總裁？希臘神話中，有一個有 100 隻眼的神，他任何時候都有數隻眼

是張開的，所以他永遠不會睡着。行政總裁是否也要是一個這樣的人才行

呢？這真的不能言之成理。  

 

 其實，這個論點局方過去已經說過很多次。我問那麼緊急的事故究竟是

甚麼呢？證監會不是交易所，無須停市；證監會也不是一個要提供甚麼緊急

服務的機關，它只是一個負責監管、提出政策、進行調查和檢控的監管機構，

有甚麼事是那麼緊急，在 24 小時內多找一個人商量也不行的呢？那些究竟

是甚麼狀況呢？我們多次要求署方給我們一個例子、給我們一個範圍，但他

們卻不肯。我們實在覺得那些情況根本不存在。  

 

 此外，主席，局長談及為甚麼要有保留權力，他說因為根據《基本法》，

政府有責任維持有效規管，要負最後的責任。主席，全世界的政府都有這樣

的責任，豈獨特區為然？人人都有，問題只在於怎樣履行這個責任。全世界

的政府都不覺得要有這樣的權力才可以做到。其實，要履行這個責任，我在

2000 年通過《證券及期貨條例》時已說過，第一，是要保存一套完善的機制；

第二，是要找到適合的人選；第三，是要經常問責；及第四，是要經常檢討，

而不是突如其來的干預。  

 

 主席，你可否想像一部正常的機器，你對它的穩定的信心，是來自隨時

出事也會有人突然干預，而不是將信心建基於這些基礎之上？所以，我們想

像在證監會條例和機制如常運作中，即使將行政總裁和主席的職能分拆，第

一，也無須行使一些突如其來的權力；第二，即使要行使這些權力，都可以

全面地考慮到兩個最主要的人物，即我原本說的唯一的職位。  

 

 主席，局長說過不用擔心，因為這位主席是一位專業人士，他有經驗又

有名望。主席，如果有這樣的人，即使是公開招聘、公平競爭，我恐怕他也

一定會獨佔鰲頭，何必要讓人覺得是內定了一個人選呢？為甚麼要他一上場

便令人覺得他一定是跟行政長官很親近的呢？何必要這樣害他呢？全世界

也可以這樣做，為甚麼我們不可以呢？  

 

 主席，我想回應劉慧卿議員的一種說法。有時候，我覺得雖然“卿姐”

說的話沒有我說的那麼複雜，但她和我的想法其實是很相似的。她覺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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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受公民黨余若薇的修正案，因為她根本反對第 11 條。我在想，為甚麼

我們不可以直接諮詢主席，即不要作出修正？局長現在的修正案，為甚麼我

們不簡單地否決了它便算呢？為甚麼要加進行政總裁呢？我們忽然想起，行

政總裁本身一定要是專業人士，但這位主席，我們便很擔心不知會由甚麼人

出任了。如果純粹找一個和你很親近的人出任主席  ─  當我們是以小人之

心度君子之腹  ─  通過法例時，當然不止考慮最樂觀的情況，也要同時考

慮種種狀況，在這個情況下，仍然是不夠穩妥，因為一旦有了所謂的保留、

備用權力，便會有很多不穩定因素。本來是沒有不穩定因素的，是政府放了

進去，於是我們便要想辦法化解。所以，余若薇便提出行政長官在法律上有

責任諮詢行政總裁和主席，就是這樣了。  

 

 主席，我其實不是一個悲觀的人，我覺得我的樂觀程度甚至有些不應

分。大家看到條例草案並沒有提及主席只是收取七十多萬元，亦沒有提及他

只是兼職，或由內部委任而沒有經過公平競爭，這些全部是行政方面的問

題，是在法例以外的。我很樂觀地盼望即使通過了條例草案，署方有一天也

會回心轉意，覺得吳靄儀是對的。雖然這位主席沒有執行主席的身份，亦沒

有說明他是執行主席，甚或說明他不是執行主席，但政府都會以公開招聘形

式在全球物色人才，讓他擁有全世界都尊重的地位，而他又要知道香港的實

際情況。一旦找到了這樣的人，給予他的薪酬會充分反映出這個人的重要地

位。  

 

 主席，當有這樣的人出任主席時，屆時看回第 11 條，規定只是諮詢行

政總裁而不諮詢這位偉大的主席，全看到那是何等失當。所以，我覺得最好

的方法就是廢除第 11 條。不過，既然主席已經裁決不可以這樣做，我便覺

得余若薇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非常值得大家支持的。多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余若薇議員，你是否打算再次發言？  

 

（余若薇議員搖頭表示不發言）  

 

 

全委會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再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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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很榮幸有機會跟兩位大狀在議會內討論這課題。 

 

 吳靄儀議員剛才說找不到主席，所以便不寫在條文中。我們並沒有說過

找不到主席，我想澄清這一點。我們只是覺得，如果通知行政總裁，因為他

是管理層的主管，他會清楚知道整個運作。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他覺得有

需要，他亦會諮詢主席或其他董事會成員，所以，並不是行政長官跟行政總

裁討論後，便是一定到此為止的，我不想令人有這種感覺。  

 

 吳靄儀議員剛才說她是以小人之心，我則想反過來以小人之心說出一番

理論。假如今天條例草案的內容不是建議諮詢行政總裁，而是建議諮詢主

席，我可以想像又會有另一番言論，便是說主席既由行政長官委任，他們一

定很親密，所以不諮詢行政總裁，這樣又有問題了。所以，我很同意詹培忠

議員所說，很多爭拗根本上是基於很小的問題，但大家卻花了很多時間，我

覺得應在此劃上一個句號了。  

 

 余若薇議員剛才說這種運作並不適合，其實，有關諮詢行政總裁的建

議，我們曾跟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現任主席討論，

亦得到他的支持，我們才提交議會審議，而並非只有政府才認為正確，卻是

大家已有共識，這點是我想解釋清楚的。余若薇議員剛才說我只說出了事實

的一半，而沒有說出另一半，不過，她也是如此。她說英國金融管理局（FSA）

主席有很多錢，還有其他很多優點，但她沒有提到 FSA 是獲國會授權制定法

例，如果香港立法會授權證監會立法，我相信這將會是一項大突破。因此，

不是我只說事實的一半，根本上，如果要爭拗，很多問題可以花很長時間來

爭拗。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澄清一下，如果要作全盤比較，情況便是這樣。 

 

 最後，雖然劉慧卿議員現時不在席，但我想回應她剛才提出的問題，即

如果行政長官根據第 11 條向證監會發出書面指示，行政總裁會否公開其指

示？如果行政總裁決定公開指示，是可以按實際情況決定以何方式公開的。

多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在我向各位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議案提出待決議題前，

我再次提醒委員，如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本條例草案動議增補新訂的

第 1A 條的議案獲得通過，余若薇議員便不可就本條例草案動議她擬議的新

訂第 1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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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新訂

的第 1A 條，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余若薇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Audrey E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余若薇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  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

並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

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劉江華議

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石禮謙議員、張

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英議員、林健鋒議員、馬力議員、

梁君彥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華明議員、吳靄儀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

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

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反對。  

 

 

詹培忠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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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44 人出席， 27 人贊成， 15 人反對， 1 人棄權。由於議題

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4 Members present, 2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5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由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新訂的第 1A 條的二讀議案已獲得

通過，余若薇議員不可動議二讀她新訂的第 1A 條，因這與全委會已作出的

決定不一致。  

 

 

秘書  ：新訂的第 1A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1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1A 條（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新訂的第 1A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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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新訂的第 1B 條  帳目及年報  

 

 新訂的第 1C 條  賠償基金的帳目。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1B 及 1C 條，藉以

修訂主體法例第 15(2)(b)條及第 240(4)條。修正案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

文件內。  

 

  修正案的目的，旨在賦予行政總裁法定職能以簽署證監會的財務報表及

投資者賠償基金的財務報表。  

 

  這兩項修正案已在法案委員會作出討論，並獲法案委員會支持。  

 

  多謝主席女士。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1B 及 1C 條，予以

二讀。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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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新訂的第 1B 及 1C 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1B 及

1C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 1B 條（見附件 II）  

 

新訂的第 1C 條（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1B

及 1C 條。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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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MENDMENT) BILL 200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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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就批准《 2006 年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一般）（修訂）規例》動議的決議案（“修訂規例”）。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 2006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自 2000 年 12 月實施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以來，政府與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一直致力加強及完善該制度，確保制

度符合現行市場作業方式，以及維護強積金計劃成員的權益。  

 

  過去數年，我們已就積金局提出對強積金法例的多項修訂，向立法會提

交兩項修訂條例草案，並獲立法會通過。另一方面，積金局也成立了由僱員

及僱主團體、服務提供者、專業團體等組成的強積金計劃運作檢討委員會

（“檢討委員會”）負責檢討強積金的運作，以進一步完善有關法例。檢討

委員會已完成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規例》”）載

列的投資規例的連串檢討。  

 

  回應積金局按檢討委員會檢討結果所提出的建議，我們考慮了實際的運

作經驗及金融市場的最新情況後，現向立法會提交有關強積金基金的投資規

定的多項技術性修訂建議。這些建議旨在進一步保障計劃成員的利益、改善

現行有關投資規定的《規例》的運作、增加強積金投資的靈活性，以及減除

對強積金投資的不必要的限制。相信市場及計劃成員對建議將會表示歡迎。 

 

  主席女士，金融市場不斷發展，為確保我們的投資規例能配合現時的市

場情況和維護強積金計劃成員的最佳利益，我們必須不時檢討有關《規例》

和完善有關安排。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修訂規例。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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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6 年 5 月 9 日訂立的《 2006 年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修訂）規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王國興議員：我剛才聽到局長的介紹，知道這項修訂是技術性的。但是，我

作為勞工界的立法會議員，不斷接到工會和勞工界很強烈的意見，希望透過

這個機會促請政府改善有關強積金計劃的有關措施，進一步加強對僱員的保

障。經收集工會及勞工界的意見後，我想在這個場合，透過主席向局長提出

10 項建議，希望局長認真考慮和積極回應“打工仔”的要求和意見。  

 

 第一項的改善建議，是希望政府及局方考慮取消僱主的供款與遣散費的

對沖安排，因為有很多企業和機構在結束或倒閉時，往往會以僱員的強積金

（即僱主的供款）與遣散費對沖，即只可選擇其一。僱員原本期望可獲得供

款，供晚年使用，但由於對沖的關係，結果令僱員蒙受損失。因此，希望政

府認真關注這一點，因為這是吸引僱員參與這項計劃的一項很重要的誘因，

如果出現對沖，便會減低僱員參與計劃的積極性。這是第一項建議。  

 

 第二項的改善建議，是希望政府考慮擴大行業計劃至建造業和飲食業以

外的行業。現時的行業計劃只包括建造業和飲食業，但我們看到還有很多行

業的薪金並不穩定，而且有很多更是依靠其他津貼和佣金來幫補收入，例如

導遊等。因此，希望政府能擴大行業計劃，除了建造業和飲食業外，讓更多

“打工仔”得到保障。這是第二項改善建議。  

 

 第三項，由於現時存在很多假自僱的情況，僱主為了逃避供款而更改勞

資關係，令很多本來受僱的員工變成了假的自僱者，即自己僱用自己，令僱

主可逃避供款。所以，希望政府針對這個情況來採取積極措施。這是第三項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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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希望政府考慮的建議，是在現時的工資定義中，有些僱主往往把

房屋津貼作為計算工資的一部分，把以房屋津貼名義發出的工資，排除在計

算強積金僱主供款之外，所以，在這情況下，無形中令僱員的實際得益受損。

因此，希望政府積極考慮這情況，作出進一步的改善。  

 

 第五項的改善建議是希望政府考慮降低領取累算權益的退休年齡，現時

可領取累算權益的條件是僱員必須 65 歲。但是，有很多“打工仔”告訴我

們，現時很難找工作，而且也很難做到 65 歲退休，其實，有很多五十多歲

的人已經沒有工作，但卻不能領取強積金供款。所以，希望政府考慮把領取

款項的年齡降至 50 歲。現時獲供養父母免稅額的父母年齡是 50 歲，政府可

否把領取款項的年齡降低至這個年齡呢？希望政府積極考慮。  

 

 第六項建議是希望政府擴展強積金的參與範圍。現時，無論外籍或本地

的家庭傭工，均沒有這方面的保障。其實，這些“打工仔”的人數也頗大，

但他們卻得不到這方面的保障，他們將來也會面對年老後的退休生活，也要

積穀防饑，所以，應否涵蓋這個範圍呢？希望政府積極考慮。這是第六項改

善建議。  

 

 第七項的改善建議，是希望政府認真對無良僱主欠供強積金的情況加強

打擊和取締。其實，這個情況往往也跟那些無良僱主欠薪的情況如出一轍，

他們既然欠薪，當然也欠供強積金。不過，在這些情況下，當我們就欠薪事

件進行追討和投訴時，才發現僱主原來已很久沒有供強積金，為何會有這種

情況呢？恐怕是監管不足和打擊不夠嚴厲。所以，希望政府加強檢控和加重

刑罰，才能幫助“打工仔”，杜絕無良僱主拖欠供強積金的情況。如果政府

做得好，便可以起一箭雙鵰的作用，既可杜絕無良僱主拖欠強積金供款，也

可打擊欠薪。但是，我們看到現在往往出現問題的事件，情況是越來越嚴重。

在過往的一兩年間，在建造業（例如德信）也出現這個情況，政府很多外判

合約的承辦商，無論是保安或清潔，均出現這個情況。僱員很擔心在舉報後

便失去工作，所以，政府真的要認真考慮如何加強堵塞這個漏洞，確保僱員

在舉報後不會影響他們的工作。否則，僱員儘管被欠供強積金，但為了工作，

也不夠膽積極舉報。因此，希望政府考慮這個問題。  

 

 接着，我想提出第八項的改善建議，便是希望政府注意現時有些無良僱

主製造一些假的短期僱傭契約。按照現時的規定，如果勞資雙方有 60 天的

僱傭關係，僱主便須供強積金，但正正由於這個規限，令很多無良僱主到了

第五十天，或在 60 天以下，便要求僱員放假或重新簽約，變成永遠循環不

絕，永遠也是五十多天的工作，僱傭關係也永遠不能達到 60 天，於是僱主

便永遠也不用供強積金。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漏洞，而這個漏洞往往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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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最弱勢的勞工階層身上，他們是最沒有議價能力和最沒有競爭力，例

如清潔及保安行業。因此，如果在制度上不解決強積金的問題，便會出現一

個現象，那些弱勢社羣便得不到晚年的退休保障，令政府失去設立強積金制

度的原意。在這方面，我希望政府打擊假的短期僱傭契約。  

 

 第九項希望政府有所改善的建議是，讓僱員有選擇強積金計劃的優先權

利。現行的制度是由僱主全權及決定性地選擇強積金計劃供款的投資方向。

僱主一旦作出決定，僱員便無從選擇。過往，在這條例成立初期，政府認為

僱主及僱員均不熟悉強積金供款的運作，因此作出了這樣的設定。但是，現

在有了這麼多年的運作，是否到了該作出修訂的時候，讓僱員有選擇的權利

呢？現時僱員是沒有這個權利的。  

 

 再者，當“打工仔”收到強積金計劃的報表時，其實也不明白當中的內

容和意思，在這方面，政府也應考慮作出統一，改用簡單易明的術語，讓僱

員知道自己參與了強積金計劃後的得益或損失情況。其實，政府可否考慮使

用像“紅簿仔”的形式，讓僱員手持強積金的“紅簿仔”，在很方便和很簡

單的情況下，只須“打簿”，便知道究竟儲蓄了多少金額，僱主有沒有供款

及所投資的計劃是升還是跌。政府一定要作出進一步的改善，讓“打工仔”

可以簡單、明瞭、清晰地知道情況，所以我以“紅簿仔”為例來提出改善管

理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夠這樣做，“打工仔”喜歡，我相信僱主也會喜歡。

這樣，便會有更大的誘因令大家積極參與和支持強積金計劃。  

 

 第十項是最後的一項建議，希望政府為基層員工加強或多提供如何選擇

投資基金的教育。事實上，很多“打工仔”問我，在選擇上如何能真的令儲

蓄了的血汗錢得以保值？其實，現時他們很多也不知道應選擇高風險、低風

險，還是中風險；以他們這個年齡，應選擇甚麼投資組合會較適合；在多種

投資組合中，選擇甚麼投資組合才獲最大的利益及最佳的保障。其實，在這

方面，我覺得作為政府，當然要為“打工仔”考慮，如何能令投資物有所值，

真的能夠積金成果，這樣他們才可得到保障。因此，我認為為他們多提供投

資資訊和教育，讓他們容易獲得資訊，知道自己所參與計劃的權益，是相當

重要的。  

 

 我今天在這個會議上反映了“打工仔”及勞工界的 10 項改善建議，希

望政府能積極回應。雖然我所提出的 10 項建議未必是修訂的內容，因為政

府的修訂是很技術性的，但我仍希望政府能擴闊眼光，回應“打工仔”的積

極要求。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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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剛才你已聽到，王國興議員的發言跟這項議案並沒有關

係，我不介意另外提出一項相關的辯論，但人人如果像他這樣發言，這個會

議便會“唔掂”。  

 

 

主席︰我容許王國興議員在發言時提及那些內容，主要是因為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在動議這項議案時，也有提及僱主和僱員檢討強積金的運作。可

是，我亦覺得涂謹申議員所說是有道理的，因為王國興議員事實上用盡了 15

分鐘發言時限，所說的全是關於勞工界的要求。其實，他可以在其他場合提

出那些要求，不需要在辯論這決議案時提出。  

 

 

陳鑑林議員：主席，本港的強積金不足以為僱員提供退休後的生活保障，我

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要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便必須及早增加供款，或

作其他投資儲備。早前亦有些銀行做了一些調查，發現香港的受薪階層多認

為單以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是不足夠的，所以我們現在進一步檢討強積金的

投資規限等各方面，當然是個非常適當的時間。  

 

 問題是，我們現時的投資限制是相當多，不能適應市場的變化，以致強

積金的投資回報一直都不太理想。雖然強積金上季的回報達 4.51%，跑贏全

港其他銀行的大額存款利率，但我相信最主要是因股市暢旺所帶動而達致現

時的良好成績，不過，我們不可以因此而過分樂觀。此外，強積金的行政費

用亦相當高，這亦會影響整體回報。當我們整體考慮現在強積金檢討委員會

所提出的建議時，我覺得政府是做了部分的修訂，我們民建聯當然是支持

的，但我們其實希望政府可以進一步再想想社會上所關注的事，考慮如何完

善現有的強積金制度。  

 

 此外，我亦想指出，為了市民對退休生活有更好的計劃，我們當然要鼓

勵僱員增加供款，在稅務上政府應該提供更多優惠。其實，我們所要求的稅

務優惠並不很高，如果每月自願供款 1,000 元的話，一年只 12,000 元，可

獲減免的稅項有限，但鼓勵他們自願供款，便可增加他們日後退休的保障。 

 

 此外，我們經常談及的就是成立強積金的個人可攜性戶口，這亦有助減

低行政費用，亦可令現時的帳戶持有人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了多少份工作，

累積了多少金錢，而無須翻查多個戶口才知道。我們希望政府可以認真地考

慮，我們過去所提出的建議，其實確是可行，但我們當然不明白為甚麼政府

和業界都不願意做這項工作。其實，這個步驟既可以增加基金運作的透明

度，又可以產生市場競爭的效應，為僱員增加效益，即市場在投資方面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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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僱員有更佳回報，亦可降低行政費用，我們希望政府在下次的檢討中對

此作深入研究。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政府的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請容許我透過你告訴王國興議員和陳鑑

林議員，我已聽到他們的意見，我亦會把他們的意見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局（“積金局”）董事會反映，因為大家也知道，積金局董事會的代表性

很強，當中包括勞工界、僱主及政府的代表。  

 

 以我瞭解，在 7 月 20 日的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亦會討論強積

金問題，屆時，兩位議員可以出席該會議發表意見。不過，很多謝兩位議員

的寶貴意見，其實，我已就陳鑑林議員提出的“紅簿仔”意見多次向積金局

反映，他們會積極跟進及研究。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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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兩項決議案。  

 

 第一項議案：批准《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以色列）令》。  

 

 

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ORDINANCE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一項議案，即有關制

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以色列）令》的決議案。稍後，我將動議另一

項有關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波蘭）令》的決議案。  

 

 香港致力參與國際間在打擊嚴重罪案方面的合作，並為此一直擴展與其

他司法管轄區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雙邊協定網絡。這些協定加強了國

際間在打擊跨國罪案方面的合作，並確保締約雙方互相提供對等協助。到目

前為止，我們已先後與其他 20 個司法管轄區簽訂有關的雙邊協定。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條例”）提供了落實這些相互法律

協助安排所需的法定架構，使我們可以就調查和檢控刑事罪行向外國司法管

轄區提供或取得協助，包括錄取證供、搜查和檢取、交出物料、移交有關人

士提供協助和沒收犯罪得益。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根據條例制定兩項命令，以落實香港與以色列

及波蘭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所簽署的雙邊協定。這兩項命令把條例訂明

的安排，適用於香港與以色列及香港與波蘭之間，使我們可以按照條例訂明

的程序及協定的規定，提供或取得協助。這兩項命令與條例的規定實質上一

致，但由於各司法管轄區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法例和安排有所不同，

因此有關命令必須對條例的部分條文作出變通，以反映個別司法管轄區的處

事常規。為使香港可以履行個別協定的責任，這些變通是必需的。有關就以

色列及波蘭的雙邊協定作出的變通，已撮述於兩項命令的附表一內。  

 

 立法會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已在 3 月的會議審視這兩項命令。政府當局亦

已向小組委員會詳細解釋與命令相關的事宜，包括提供協助的範圍、被移送

的人的法律權利、拒絕提供協助的理由等。  

 

 就香港與以色列簽訂的協定而言，小組委員會關注到拒絕提供協助的理

由是以酌情方式載列。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作出承諾，即使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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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酌情考慮是否因有關理由拒絕提供協助，但如果根據香港法律，香港作為

被請求方必須因這些理由拒絕提供協助，則香港不會向以色列提出涉及這些

理由的請求。  

 

 正如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解釋，有關條文的草擬方式是考慮到根據以

色列的法律，所有拒絕提供協助的理由皆是酌情理由。事實上，條例規定，

香港只可就違反香港法律的刑事罪行提出協助請求。有關規定連同協定的有

關條文，將會要求香港在向以色列提出協助請求時，必須清楚述明請求的目

的、所涉及的刑事罪行和有關法律、所需協助的性質與有關刑事調查或檢控

的關連。就此，香港必須真誠地履行所簽訂的雙邊協定。如果香港法律規定

的任何強制性拒絕理由適用，則香港也不大可能會明知而提出請求。舉例

說，如果某人已因同一罪行在以色列被定罪、裁定無罪或赦免，香港不會向

以色列提出有關請求，因為其後在香港試圖進行的任何檢控將會是徒勞無功

的。  

 

 小組委員會已於今年 5 月 12 日，就審議兩項命令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作出匯報。我在此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及其他成員，支持我把這

兩項命令提交立法會通過。  

 

 為了加強與外國司法管轄區在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方面的合作，制定

這兩項命令，使有關的雙邊協定得以執行，是十分重要的。  

 

 我現在懇請議員批准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以色列）令》。我

將於稍後動議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波蘭）令》。  

 

 多謝主席女士。  

 

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6 年 2 月 7 日作出的《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以色列）令》。”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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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本人以研究《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波蘭）令》及《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以色列）令》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保安局局長

動議的議案發言。  

 

 上述兩項命令分別載列了特區與波蘭及以色列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

助訂立的雙邊協定，以及對《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條例”）作

出的各項變通。  

 

 小組委員會在研究該兩項命令時，曾就每項命令所載協定的條文，與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協定範本作出比較。小組委員會特別關注到這些協定有

否為涉及刑事法律程序的人的權利提供足夠的保障，以及那些與協定範本不

同的規定。  

 

 在審議以色列令時，委員關注到在協定第一條納入對“罪行的防止”的

提述，是否與條例的範圍相符，而香港會否被要求對非刑事事宜或沒有構成

罪行的事宜提供協助。  

 

 政府當局解釋，在協定第一條納入對“罪行的防止”的提述，與條例的

範圍並無抵觸。條例規定只可就“刑事事宜”提供協助，而“刑事事宜”是

指偵查、檢控或附帶刑事事宜（即關乎限制及充公措施的事宜）。任何協助

請求須按照條例的規定處理，而藉着採取偵查、檢控及限制／充公罪犯得益

等行動，締約雙方無形中協助防止發生其他罪行。政府當局亦指出，該等提

述亦可見於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如澳洲、法國、新西蘭及美國訂立的協定。  

 

 小組委員會亦關注到，與以色列訂立的協定第四條第 (1)款訂明，視乎

被請求方的法律而定，被請求方須強制或酌情拒絕提供協助。政府當局表

示，這是考慮到根據以色列的法律，所有拒絕理由皆屬酌情理由；而根據香

港法律，所有理由皆屬強制性的拒絕理由。本人曾指出，由於部分拒絕提供

協助的理由在香港屬強制性質，因此香港應該訂明，如果某項申請涉及這些

強制拒絕的原因，則香港不應該或不會提出該項協助請求，本人並要求政府

當局為此作出承諾。  

 

 就此方面，剛才大家也聽到保安局局長在致辭時表示，根據條例，香港

只可就違反香港法律的刑事罪行提出協助請求。如果香港法律規定的任何強

制性拒絕理由適用，香港是不會明知而提出請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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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協定第七條第 (4)款，該條款訂明如果被請求方的法院（例如今次

的以色列法院）發出賠償命令，請求方須向受損的第三者支付賠償，而這項

條文是應以色列方面的要求而增訂的。委員相當關注由被請求方的法院命令

作出賠償所造成的財政影響，並且要求政府當局向以色列索取資料，說明根

據以色列的法律判給賠償的準則。政府當局其後告知小組委員會，當局已聯

絡以色列方面，要求提供根據該國的法律就有關情況判給賠償等的資料。當

局在根據協定向以色列提出檢取、凍結或充公資產或發出限制令的請求前，

將會考慮這些資料。在此，本人想以個人身份提醒政府，當地法院可以要求

賠償是相當罕見的，而且我們對於當地法律或法院的掌握，似乎未必如我們

對其他普通法地區般掌握得那麼好。因此，如果我們真要向以色列提出申

請，本人希望政府必須小心考慮，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其他國家的法院所判給

的賠償額有多大，這就像把整個特區的全部財政儲備或承擔完全投放下去。

即使所涉案件十分嚴重，除非真的是極為嚴重，否則，本人希望政府必須考

慮有關情況。  

 

 至於波蘭令，小組委員會留意到協定第七條第 (3)款規定，如果任何資

料在某項刑事檢控中可為被告人辯白，則該條款並不妨礙在此情況下使用或

透露該等資料。本人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把此項條文定為一項標準條文，

以納入日後與其他司法管轄區訂立的協定中。  

 

 主席，小組委員會支持保安局局長在今天的會議上，動議制定以色列令

和波蘭令。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保安局局長發言答辯。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多謝涂謹申議員花了這麼多時間審議這兩項命令。 

 

 他剛才所提出的意見，我們回去後會作出考慮。如果合適的話，我們一

定會作出跟進。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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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

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批准《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波蘭）令》。  

 

 

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ORDINANCE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第二項議案，即有關制

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波蘭）令》的決議案。  

 

  我剛才動議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以色列）令》的決議案時，

已解釋有關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命令的目的和重要性。我現在懇請議

員批准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波蘭）令》。  

 

  多謝主席女士。  

 

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6 年 2 月 7 日作出的《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波蘭）令》。”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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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修訂《保護瀕危動植物物

種（關於附錄 I 物種的豁免）令》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關於附錄 II 及

III 物種的豁免 )令》的期限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有些字句讀起來是較為困難的。我動議通過以我名

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  

 

 在 2006 年 5 月 26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

研究在 2006 年 5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的《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關於附錄 I

物種的豁免）令》及《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關於附錄 II 及 III 物種的豁免）

令》。為使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工作，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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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該等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6 年

7 月 12 日。  

 

 主席女士，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6 年 5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a)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關於附錄 I 物種的豁免）令》（即
刊登於憲報的 2006 年第 105 號法律公告）；及  

 

(b)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關於附錄 II 及 III 物種的豁免）令》
（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6 年第 106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

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6 年 7 月 12 日的

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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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第一項議案：全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全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女士，社會企業是一個新名詞，在兩星期前，亦有同事

問我究竟它是甚麼意思，其實，它是一個新概念。簡單而言，社會企業主要

有以下元素： (1)以市場經濟角度引進業務，以能持續營運並賺取收入，講

求“可持續性發展”； (2)所得盈利須用作發展社會企業，因而被視為一種

“社會投資”；(3)具有明確的社會目標，例如直接或間接協助弱勢社羣“從

受助到自強”階段。  

 

 社會企業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它背後的思維和思念，這亦是我今天希望

大家探討、理解和深思的課題。首先，社會企業相信“路是人走出來的”，

這是香港過去賴以成功的信念。我們要自我提升，並且建立自尊和自信，以

勇氣來接受挑戰和面對逆境，從而扭轉弱勢。  

 

 社會企業便是利用這個信念，推動一個能融合社會目的和市場經濟的商

業營運模式，例如以合作社模式，讓弱勢社羣在真實的工作環境中，提高他

們的技術水平和就業能力，從而逐步改變弱勢社羣的形勢，加強他們面對挑

戰及逆境的能力，使他們最終能自力更生。  

 

 社會企業思維和模式，其實能把社會福利政策提升到一個更積極進取的

層次，把以“提供服務”為主的支援架構演進為“提升能力，自強自助”的

模式。香港過去的福利政策太側重於提供服務，卻忽略了提升社羣能力的部

分。事實上，鼓勵發揮能力，促進受助到自強的政策取向，才能真正符合弱

勢社羣利益，並能同時紓緩社會對福利需求不斷上升的壓力，亦能紓緩社會

服務工作人士的疲累感。  

 

 最近有調查發現，四分之一的受訪社工出現抑鬱或焦慮症狀。社工的壓

力來自工作超出他們的負荷，九成半受訪者認為壓力源自“個案數目太多，

無法應付”。現時，社會福利署建議每名社工處理 50 至 60 宗個案，但現實

情況是，有部分社工要照顧多達 186 宗個案。面對社工疲累的問題，我們必須

盡快改變以服務為本的心態，最低限度讓部分有能力的弱勢羣體能自助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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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對服務的依賴，因此，社工界必須多從自創、自強的角度來重新審視現

時的服務形式。  

 

 發展社會企業是應該全民參與的，並且必須  ―  主席女士，我重申  

―  必須跳出純社工界別的框框，視野要廣闊，要兼容並蓄，因為它要依賴

市場經濟與社會目標的相互配合，兩者要平衡發展，相輔相成。商界瞭解市

場發展和商業管理的各種理念和實踐，因此，如何推動商界人才參與，讓社

會企業能注入更多商界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英國社會企業家 Graham MORRIS 早前來港分享他如何把自己在商界近

30 年的經驗帶進社會企業。他認為，“社會企業並不是慈善機構，亦有別於

商業機構，它能從社會需要的角度找出商機，當中亦不乏創意；而商界的加

入，能為社會企業帶來新思維和新管理模式，並能以更成熟和客觀的態度來

審視市場發展，更能帶入人際網絡，這些均是社會企業賴以生存和所需要

的。”  

 

 因此，鼓勵跨界別合作是成功的要訣。跨界別合作要成功，便要在“互

助互利、各有裨益”的層面上尋求合作空間。主席女士，即不是說“我俾你，

你就攞”，要讓參與的各個界別能付出，也能收穫，因為在互惠互利的條件

下，才能發揮動力。這便如商業理論中的 Business Ecology 概念般，是一個

生生不息、自我推動的社會循環系統。  

 

 此外，提升社會企業從業員的專業知識，也同樣重要。政府應在教育和

實際支援上馬上作出部署，例如設立以社會企業為服務目標的支援服務，從

建立社會目的和發展社區經濟的起點着手，向業者提供社區資訊，促進鄰舍

網絡，並提供基礎商業知識培訓和友導輔助等。長遠而言，政府真的有需要

透過教育，培訓本地社會企業家。在現階段，可鼓勵各大學在不同層面上開

發相關的課程  ─  據我理解這已在進行中  ─  當中可包括短期的校外

課程、副學士課程，以至正規的商學院課程，但最終須在社會上提升這方面

的意識，這不是單靠政府便能做到的。  

 

 在社會企業還處於萌芽的起步階段，我同意政府應該理順政策，並消除

有礙發展的行政障礙，為社會企業締造有利成長的環境。正如在今年的財政

預算案中，也提出會探討如何在符合現行政府採購政策的原則下，進一步

協助社會企業競投政府合約。此外，亦有不少民間意見提出，要檢討現時的

《合作社條例》 ―  我則建議不要理會現時的《合作社條例》，因為這是

屬於漁農界的  ―  應該就社會企業制定一項全新的合作條例，這些均須馬

上加以討論和研究。其實，只要落實一些能達致社會目標的措施，已能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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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的成長，例如就有助解決失業問題的投標書而言，可進一步增加其

評分比重  ―  但我則反對立例  ―  這樣不但可讓有關的社會企業更容

易投得合約，亦可同時鼓勵私人機構從社會企業的角度聘用弱勢社羣。現

時，一些公營機構，例如醫院管理局，已實行類似的投標政策，政府亦應考

慮以此作為長遠策略。  

 

 社會企業普遍被認為是提升弱勢社羣能力的途徑，但我認為其他社會層

面，例如資助機構，甚至慈善團體均應抱着社會企業的精神運作，主動從市

場經濟的角度開拓發展空間，而不是抱着“你付鈔，我便辦事”的精神運

作。最新的例子是即將舉行的“為中國喝采  ―  香港回歸九周年大型文藝

晚會”，這是中港兩地多個機構單位與特區政府共同合作的表演活動，原本

打算向多個民間團體免費派發門票，但這其實可以是一個為慈善團體爭取收

入和與全港市民接觸的機會，亦可更公平地讓市民現場欣賞這類綜合節目。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在 3 天之內成功連結了香港公益金與各單位的合作，把

門票公開發售，並把收入撥給香港公益金作公益用途。這例子正好說明了社

會企業的精神是要懂得抓緊市場機遇，主動出擊，主動提供意念，爭取開源

空間，以達致社會目的。  

 

 主席女士，我們應該對弱勢社羣有信心，“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們要

鼓勵社羣踏上自己的路，以開創式的企業家精神獲取多些資料，學習多些東

西，面對挑戰，這亦是他們能否成功從受助走到自強的重要因素。香港有不

少成功的企業，他們的成功在於懂得把握機遇，並能接受和面對挑戰，沒有

挑戰，又何來機會呢？正如財政司司長早前也曾說：“我們應以積極的態度

來擁抱競爭、迎接挑戰。香港人的靈活性、活力、幹勁和把握趨勢的能力，

是不容低估的”，所以，香港這個細小的地方，可以在 1997 年前後，或在

實行“一國兩制”以來，得到全國注目。我認為企業能夠做得到的，市民也

可以做得到，關鍵在於我們的信心和主動踏出這一步的勇氣。  

 

 我謹此陳辭，動議議案。  

 

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社會企業能夠有效透過企業策略及商業運作達致社會目標，包括

促進社區發展及扶助弱勢社等，並且重視社會價值而非謀求最大經

濟利益，本會促請政府以提升社能力和建立正面社會價值為目標，

全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並積極採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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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透過學校及社區上的宣傳和教育，確立社會企業的價值和提升

大眾的認知；  

 

(二 ) 促進跨界別合作，發展多方面均能參與的平台，並促進夥伴關

係的建立，讓各界能在互補所需，互惠互利的環境下，擴展合

作空間；  

 

(三 ) 為社會企業訂定切合實際需要的支援服務，包括提供資訊、基

礎培訓、友導式輔助等，以提升弱勢社的社會資本；  

 

(四 ) 消除有礙社會企業發展的行政及政策障礙，為社會企業締造有

利成長的環境；及  

 

(五 ) 加強對大眾的培訓，教導他們如何發展社會企業；  

 

此外，由於本地與外國發展社會企業的經驗顯示，成功的社會企業均

具備專業知識和市場觸覺等管理元素，因此，政府及社會各界在發展

社會企業時，須走出純社工界別的框框，鼓勵及廣泛接納有心有力的

商界人才參與。”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

過。  

 

 

主席：有 4 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 4 項修正案

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陳婉嫻議員發言，然後請張超雄議員、馮檢基議員及何俊仁議

員發言；但在現階段請各位議員不可動議修正案。  

 

 

陳婉嫻議員：香港近數年因金融風暴、經濟轉型等因素，凸顯了香港的結構

性失業情況，令社會上出現了大羣失業及貧困的基層市民。面對這情況，很

多非政府機構及團體便想盡方法，為這些人士提供就業機會，令這羣勞工能

適應現今的勞動市場的環境，增強他們的就業信心。因此，我們便看到一些

以合作社及社區經濟模式營運的社會企業便日漸被發展起來，成為了現時其

中一種有效的扶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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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社會企業營運的目的，並不是與一般的企業一樣，只追求盈

利。反之，他們是透過商業的營運，從而達到協助弱勢社羣，以促進社會資

本的進一步發展。例如組織一些婦女及失業工人成立清潔隊及營辦小食部，

舉辦一些個人服務，像陪月、家居潔淨等，都是近數年來香港最普遍的社會

企業。雖然如此，但香港發展社會企業的步伐仍只是處於起步和播種的階

段。扶貧委員會早前舉辦了一個社會企業的會議，正好讓我們知道外國發展

社會企業的成熟經驗，並顯示出本港未來如果要在社會企業上有所收成，仍

然有很長遠的路要走。  

 

 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所說，社會企業在香港只是萌芽的階段，是剛剛

起步的一種扶貧方法。因此，為了令這棵小小的幼苗能茁壯成長，政府實在

有需要多加淋水、施肥，在政策上作出修正及支援才成。梁劉柔芬議員在原

議案提出了不少建議，而我的修正案亦補充了兩點：一是修訂《合作社條

例》，另外是優惠社會企業競投政府外判服務。  

 

 現時本港不少的社會企業都是由一些失業人士及婦女所組成，由於他們

沒有營商經驗，資金方面亦少，故此他們只會組成一個合作社來經營，以免

繳付商業登記費及較高的利得稅等。可是，由於現行的《合作社條例》非常

落後，當時只是為農村的農民和漁民制定的，因此令他們在組成合作社時存

在不少困難，條例基本上跟現今的發展很不相配。舉例來說，現時要註冊一

間合作社，最少要有 10 個人，對小資本的社會企業來說，實在是很難負擔

10 個人的薪金。我聽過不少團體對我說，他們並非不想搞合作社幫助失業工

人，只是一開始便要具備能負擔 10 個人的規模，他們實在負擔不來。  

 

 事實上，現時合作社在運作上亦存在着不少的問題。就好像在強積金方

面，現時不少的合作社社員均須供雙倍的強積金，這是因為他們在合作社內

既是僱主，亦是僱員。然而，為何他們不能納入為我們一般所說的自僱人士

呢？這便是受到政策、條例的局限。此外，合作社在銀行融資、買保險、出

票等運作上，均因為落後的條例而不能靈活處理，凡此種種，間接妨礙了整

個社會企業的發展。  

 

 主席女士，政府各部門每年都有價值數以百億元的外判合約。如果能把

部分外判服務給社會企業營辦，無論對政府及社會企業的發展來說，都是一

個雙贏的局面。眾所周知，現時企業要競投政府的外判服務，門檻很高，例

如企業要有一定的資本及規模，之前還要有承辦有關這項服務的商業服務的

經驗，另外又要寫標書。寫標書是很重要的，如果懂得寫，便可以取得合約；

不懂得寫，便不能取得，即使很有誠意亦如是。這一切對小本經營的社會企

業或合作社來說，實在是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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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建議政府在外判服務的時候，能夠為社會企業提供一些方便及

優惠，例如降低社會企業投標外判合約的門檻、在審批標書時對社會企業及

聘用失業人士的企業加分等。這樣既可方便社會企業獲得政府的合約，另一

方面亦可鼓勵私人企業聘用更多失業人士。  

 

 主席女士，最後，我想談一談我的修正案的另一點，我刪去了原議案中

“須走出純社工界別的框框”。為何我要刪去呢？事實上，我們均知道，社

會企業涉及商業營運和市場策略等商業元素，因此，當他們要與商界建立長

久的夥伴關係時，我們是沒有把這些否定。我們在幫助窮人開辦墟市方面亦

做過一些工夫，知道是必須有商界的參與，亦要有他們的支持，我們是完全

看不到任何害處的。不過，問題是，正如我剛才所說，香港的社會企業仍然

只在萌芽階段，大家對社會企業的整個運作仍然在摸索中，如果在這時候，

我們要走出所謂純社工界的框框，我覺得是言之過早。如果要這羣人自行組

織，他們是完全沒有經驗的，要他們自行找商界，情況會如何呢？我不是說

商界沒有這個心，但我又看不出太多；假如有的話，商界當可以為失業人士

多做一些社會企業，但現時這樣做的實際上是少之又少，餘下來的大多數是

由非牟利團體營辦的，來幫助失業人士進入市場。  

 

 基於這情況，我覺得要走出這框框是很難的，在現階段是沒有可能做到

的事。我自己做過這方面的工作，亦與失業女性談過，我發覺如果沒有我們

的幫忙，她們根本不知道怎樣做。我記得多年前，在某一個屋邨內，有些很

窮的女性，她們是新移民，她們來跟我們談起她們的境況。我向她們提出了

一系列類似社會企業的建議，要求她們實行，但她們卻想我來進行，可是，

我卻沒有條件進行。我很想找一些團體幫助她們，在這過程中，我發覺一定

要有這些團體來扶助她們，幫助她們到達某個階段。應該讓社會累積多方的

經驗，我相信屆時再討論這問題也不遲。可是，今天，情況就等於小朋友要

有保母般，如果沒有保母，對他們來說，便可能要多走一些彎路了。  

 

 我希望大家明白，而我亦想強調，很多時候，這些企業最初的資金是有

需要由非牟利團體提供的。大家可能說，可以向商界提出的，但這是很難做

到的事。因此，我很希望能夠在這方面舉出一些例子，令我們的同事梁劉柔

芬議員明白這羣在社會上渴望有人幫助的人，事實上有需要得到一些非牟利

團體的幫助，這是很重要的。況且，我看不出非牟利團體、一羣有需要幫助

的待業或失業的人及商界這 3 方面有排斥。我發覺他們在合作時很開心，這

正正是由於大家由不同界別所組成所致，我亦覺得這個發展是頗健康的。  

 

 主席女士，對於我在修正案中所加入了的一段話，我相信會令同事，

包括政府都覺得很敏感。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我所提出的問題。我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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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結構性失業問題困擾本港多時，基層市民尋找就業出路甚為艱難，加

上財團壟斷和政府的政策向大財團傾斜，基層勞工更欠缺小本經營的機

會”。我希望政府真的可以移除這些沙石。我們看到不少小本經營者實際上

亦有自行發展的空間。很多時候，由於政府的政策傾向財團（這是我們看到

的），已令這些小本經營者在原來的經營中感到很困難，但他們仍想靠自己

雙手做出一系列的工作成果，供養家人。不過，當政府政策轉移時，他們亦

會覺得困難。舉例來說，政府的市政局及房委會兩者屬下的街市和排檔的情

況，我們已提及了很久，政府能否改善其中的條件，讓它們可跟大型超市競

爭呢？大家從政府的態度會覺得它是沒有這樣做的，小本經營者現時的情況

是，在哪裏開業，便差不多要準備結業了。  

 

 當我們談到社會企業時，我們看到大羣小本經營者處於夾縫之間，我希

望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中提出社會企業的概念，扶貧委員會也在這方面做了

不少工作。我希望政府能正視另一方面，便是一些在垂死掙扎的小本經營者，

他們面對財團，實在難以生存。政府可否在政策方面考慮一下呢？我很希望

政府不要一方面鼓勵社會企業，另一方面卻扼殺小本經營者。為何我們的政

策不能令他們有一番新天地呢？如果政府說政策沒有向大財團傾斜，那麼，

請前市政局和房委會屬下現時的街市也改善一下營商環境，令經營者能獲得

有良好的經營過程。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對於其他的修正案，我是支持的。  

 

 

張超雄議員：主席，首先，我很多謝梁劉柔芬議員提出這項議案。這項關於

社會企業的議案，其實是相當重要的。我們最近聽聞社會企業已成為扶貧委

員會內一項對抗貧窮、消滅貧窮的主要政策或策略。一項最新的消息是，扶

貧委員會昨天剛召開了會議，進一步闡釋了那個為數 1.5 億元的所謂“夥伴

倡自強”基金，在未來 5 年，每年會有 3,000 萬元可供機構申請。這個基金

將成為一個種子基金，供發展社會企業之用。  

 

 主席，“社會企業”一詞其實頗為有趣，是把兩樣相當不同的東西放了

在一起。“社會”似乎是指一些公益事項，是從社會角度考慮一些有需要的

羣體的情況，“企業”則是在市場上以謀利為主要目的，價值觀是以私利為

主，透過競爭和市場機制，從商業模式來考慮。將兩者放在一起，其可行性

是怎樣呢？社會企業是否真的可以減少貧窮、協助有需要的人或一些弱勢社

羣就業，得以脫離貧窮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崇高的想法，亦是一個值得我

們探討及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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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能夠初步提供一些資金，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們非常樂意看

到。可是，除了提供資金及梁劉柔芬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外，我們很期望

還會有其他政策措施，甚至能夠在法例的框架上作出配套。否則，這個社會

企業方向，可能未必能發揮最大的有效力量。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其實，陳婉嫻議員剛才也提到，無論是以合作社形

式，或是以其他形式來發展所謂的社會企業，一些機構目前也在面對一些困

境。現在的社會企業，其實不是沒有規模的。以合作社來說，在香港其實已

發展了很多年。根據社聯最近一份資料顯示，現時共有 48 間非政府服務機

構，正在進行 187 項這一類的社會企業計劃，其中服務的對象很多，包括單

親人士、新移民、失業者、低收入的人及婦女等，而舉辦的形式亦很多元化，

例如幫助照顧小孩、經營小士多、小賣部、洗車，以及上門陪診等，多不勝

數。可是，他們現在面對着甚麼問題呢？  

 

 他們除了最初要人協助成立所謂的種子基金外，他們現在還面對着很多

問題。首先，如果以合作社形式發展，是會令他們的身份有點尷尬。現時的

《合作社條例》其實是一項非常過時的條例，原意是給漁農界使用的，但現

時卻被用來幫助弱勢社羣以合作社形式開辦社會企業，這其實是不太適合。 

 

 為甚麼我這樣說呢？舉例來說，除了陳婉嫻議員剛才提到要有 10 個人

才可以經營外，當中還涉及其他問題。如果今天要以合作社的名義購買保

險，究竟怎樣購買呢？又例如就強積金而言，誰是僱主，誰是僱員呢？合作

社的精神在於大家不是以僱員的身份在那裏工作，而是大家都有份。當他們

面對這情況時，應怎麼辦呢？事實上，在申請商業牌照時，例如有一間合作

社在大學內經營了一個小賣部售賣雪糕，當他們向食環署申請牌照時，食環

署的官員詢問他們有沒有商業登記？如果沒有，便無法向他們發出牌照。所

以，他們是要面對相當困難的。  

 

 有些合作社會幫助一些領取綜援的單親人士，這些領取綜援的單親人士

在合作社工作時，他們的工作時間是否亦計算在內呢？那麼，何謂合作社的

工作時間呢？合作社的精神在於成員擔任不同的崗位，各人有不同的投入，

本身的賺錢能力反而不是太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家合作，而所得到的利潤，

大致上會平均分配。  

 

 在合作社中，有些職位未必是直接在最前線提供服務，例如一些成員會

負責行政及會內的工作，但社署有些職員指這不算是工作，於是在計算他們

的綜援金額時，便會有很不同的處理方法。有鑒於此，各政策局及部門的配

合便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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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如果我們說社會企業，最須考慮的其實是其長久生存的能力，即

其可持續性。我們拿出了 1.5 億元，如果任由這些社會企業在市場上自生自

滅，但它們卻無法真正生存，三兩年後便結業，這其實是浪費了公帑。那麼，

怎樣才可以令它們持續呢？我們看到外國有很多政策，例如政府在外判過程

中會有一些特別考慮，除了把某些服務專門外判給這些社會企業或非謀利團

體外，在提供地點或提供一些服務方面，也會給予它們一些特別優惠。舉例

來說，今天有很多這類團體向房屋署申請鋪位，但房屋署職員會詢問它們是

甚麼？由於合作社並不屬於慈善團體，所以便申請不到地方。  

 

 即使在進行外判時，政府現時大致上是接納了以成本效益、商業價值作

為取向。基本上，最重要的當然是價格便宜，差不多可以說，很多外判工作

均是價低者得。如果是價低者得，這些社會企業往往便未必能夠在這個前提

下跟一般商業機構競爭。如果不是價低者得，而是特別優惠這些社會企業，

政府可能會擔心這樣不知會否造成不公平的情況呢？外面的商界亦會擔

心，這樣會否優惠了這些企業，對一般商業機構造成歧視呢？所以，這些問

題是要詳細考慮，而相關的政策亦要清晰和透明。我暫時還未看到有充分討

論和相關政策。至於法律方面，正如我剛才提到，現有的《合作社條例》已

完全過時，究竟應如何把它提升，配合現時的需要呢？  

 

 除了這些情況外，即使我們讓社會企業跟商界平等競爭，政府或公營部

門在外判時，除了純粹從成本效益、價低者得的角度考慮外，可否亦考慮其

他的社會因素呢？這不止是為了這些社會企業，而是即使當政府把工作外判

給任何企業時，如果能夠一併考慮一些社會因素，政府的考慮便不一定是不

平等；那仍會是一個平等、公開的外判程序，但卻並非純粹從商業原則考慮。

外國其實亦有這樣做，而且有相當多成功的例子。  

 

 所以，我很希望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社會企業除了是一個口號和 1.5 億元

外，還希望相關的討論、政策和法律必須緊急地配合，否則，社會企業便未

必能發揮到最大的扶貧效力。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馮檢基議員：主席，社會企業在香港好像是一個新興的名詞，但實際上，一

直以來，香港都有一些公司或非牟利機構是以社會企業的模式運作，好像一

些由商業機構成立的附屬企業，便自資開辦長者中心或青少年中心，目的是



立法會  ─  2006 年 6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June 2006 

 

152

達致商業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另外有一些由非政府機構成立的自助組織，

目標是為弱勢社羣提供就業機會，提升受助者的信心和能力，其對象包括低

技術工人、殘疾人士和單親家庭等。  

 

 根據香港理工大學第三部門教研室的統計，香港現時有 48 間非政府機

構，以社會企業、合作社或社區發展計劃的方式，營辦合共 187 個社會企業

單位，當中三成屬於製造及零售業，另有三成屬家居服務，一成屬清潔服務

和一成屬飲食業。  

 

 海外經驗顯示，社會企業融合社會和商業目標，讓弱勢社羣在實際工作

中實習，有效提升他們的能力和信心，以便重投勞動市場，同時也可為社會

大眾提供更多創新的服務和產品，對受助人和社會均有好處。但是，亦由於

社會企業須在謀取利潤和達致社會目的這兩方面取得平衡，因此，實際上要

有多方面的專業支援和知識，並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才能成功。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在今年 1 月進行一項調查，訪問了 33 間社會企業，七成受訪者認為

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識不足。  

 

 主席，我首先要向你申報，我是民協社會服務中心有限公司（“民社”）

的主席。民社於 2002 年成立民協三行工人互助工程公司，這是民社的第一

間社會企業。該公司以自負盈虧和非牟利的形式運作，並由一羣三行師傅合

力承接三行工程，為三行工人提供就業機會，而所得利潤則用於協助三行工

人就業的工作上。我想利用以下這個例子，告知政府社會企業的困難。現時，

這間公司每月的營業額有十多萬元，而每年則有 150 萬至 200 萬元左右，聘

請了 6 名全職和四十多名兼職三行工人，全部都是由社會福利署的綜援個案

轉介而來的。  

 

 現時，我們的三行工人互助工程公司正面對 3 個難題：第一個困難是，

流動資金不足。在缺乏起動基金的情況下，當該公司投得一份三行工程標書

後，便要墊支發薪給工友，直至工程完成 3 至 6 個月後，那些招標公司才會

付款給我們。換言之，我們所做的工作越多、承接的工程越多、聘請的工人

越多，困難便越大和越容易倒閉。我們曾就這個問題與一些銀行進行磋商，

研究銀行可否提供低息或免息貸款，協助我們從事社會企業的工作。直至現

時為止，尚未有任何一間銀行作出正面的回應。  

 

第二個困難是，我們的公司亦聘請了管理和專業人士，以確保三行工人

所進行的工程的質素，以及提供培訓和輔導工作，而這些都是一般商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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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沒有的，但我們的社會企業公司卻會一併進行這些所謂商業以外的額外工

作。可是，聘請這些專業人士和監管工程人士的費用相當高昂。  

 

 第三個困難是，我們無法取得政府的外判工程。其實，現時政府外判工

程的規限相當多。我們曾跟房屋署討論，如果我們的公司要被列入房屋署的

外判公司名單內，必須具備 5 年經驗和支付 150 萬元按金，並累積進行指定

工程數目的工作經驗，例如在完成 1,000 萬元的工程後，便會被列入外判名

單內，然後才可競投房屋署的工程。相反，我們感到鼓舞和高興的是，一些

私人公司給予我們的幫助反而更大，例如香港房屋協會、新鴻基的康業服務

有限公司和恒基的偉邦服務有限公司，它們把我們的公司列入他們的外判名

單內，讓我們競投其管理公司屬下屋苑的一些小型工程。這 3 個難題其實是

相當困難和嚴重的，我希望政府可瞭解社會企業的困難。  

 

 其實，在 2001 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已撥款 5,000 萬元，為非政府

機構提供業務初期的非經營開支和第一年的營運開支，每項業務的最高撥款

額是 200 萬元。但是，這項計劃只是為殘疾人士創造就業機會，吸引非政府

機構由庇護工場模式走向社會企業。因此，我希望政府可以擴展這項計劃的

服務對象，除殘疾人士外，也為社會企業提供種子基金。我亦建議政府設立

一站式的社會企業支援中心，以便掌握社會企業的需要，仿效現時政府為中

小型企業（“中小企”）提供的支援服務。一站式中心既可為社會企業提供

支援、培訓和顧問服務，也可向商界進行推廣、游說和鼓勵，以便商界給予

支持和共同參與。  

 

 政府亦可為社會企業提供租金減免優惠，善用政府的現有資源，提供如

街市或屋邨商場空置多年也沒有租出的單位，讓社會企業使用、進行宣傳或

創業。此外，政府亦應重新檢討採購政策，推動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向社會

企業批出更多服務合約，例如英國政府便訂有官方指引，把社會企業納入政

府的採購程序。  

 

 當然，在給予社會企業任何優惠和豁免時，我所擔心的，而我相信政府

更為擔心的是，不應對現時的中小企造成不公平競爭。所以，上述擬議措施

並不是要庇護社會企業，而是建基於社會企業的特殊目的，為社會企業營造

公平的環境，讓社會企業可以在符合進入競爭商業社會的平台開始起步。  

 

 其實，海外也有很多例子，說明了各界給予社會企業支援的重要性。英

國貿易部於 2001 年設立社會企業處，為社會企業提供稅務優惠；而美國的

社會企業除獲得稅務補助外，也得到商界的大力支持。根據 2003 年的一項

調查，訪問了 72 間非政府機構合共 150 個社會企業單位，接近三成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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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機構獲得商界的創業貸款，而接近七成的小型非政府機構則獲得商界

的基金輔助。與此同時，著名學府包括哈佛大學及耶魯大學，亦為有志投身

社會企業的人提供社會企業的管理課程，培養人才。  

 

 由於社會企業可為弱勢社羣提供職業訓練和工作機會，台灣政府亦大力

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並於 2002 年設立“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設立及獎助

辦法”，為設置庇護工場以聘請智障人士的社會企業，提供設施和設備、房

屋租金和裝修費用，以及人事費和行政費。此外，台灣政府亦給予個別社會

企業土地承擔特許權，並為社會企業的專業人士提供人事經費補貼。  

 

 從以上種種例子可見，要做好社會企業，我看到有兩個方向，是政府必

須考慮的。第一，是讓弱勢社羣進入競爭市場，利用商業方法起步，重新自

力更生，養活自己和家人。政府必須助他們一把，而我剛才所列舉的例子則

採用了不同的方法，包括為弱勢社羣提供一些政府外判工程，讓社會企業互

相競爭；為社會企業提供租金低廉的地方；為社會企業提供種子基金，讓他

們有開辦企業的費用，以及為社會企業提供稅務優惠。日後，當社會企業成

熟時，剛才所提出的辦法便可慢慢地退下來，讓他們自行在市場跟其他商業

機構競爭。  

 

第二，是在社會企業開始時，很多時候也要有一個中介機構。現時，本

港的中介機構大多數是社工的機構，但這並不等於社工的機構是唯一的機

構。其實，專業人士團體包括律師會、劃則師會和建築師會，均可協助推動

甚至成立社會企業公司。私人機構亦同樣可以，在外國也有很多由私人公司

開辦的例子。把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中“走出純社工界別的框框”這一句刪

除，原因是甚麼呢？因為這種寫法，好像特別是對社工機構的做法存有疑

問。如果不寫出來，便用哪一種形式也可以；其實，真是哪一種形式也可以。

不過，我們總得要有一個中介機構，而這個中介機構可以是社工，可以是專

業團體，也可以是私人企業，甚至可以是這 3 種形式結合而成的組織。總括

來說，在這情況下，我們將更能推廣社會企業，令更多失業人士可以找到

工作。多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民主黨今天支持梁劉柔芬議員提出“全力推動社會

企業的發展”的議案。我提出的修正案其實很簡單，主要是把議案中“走出

純社工界別的框框，”這一句刪去。事實上，今天的社會企業，如果我們從

廣義來理解，其實早已脫離這個框框，當中很多也能成功倚賴一些企業經營

方法，並在政府的扶持下延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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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近月來，扶貧委員會帶動了有關社會企業的討論。大家在開

始時，以為這些社會企業必然與扶助弱勢社羣有關。我希望大家亦關注到，

其實社會企業也可以成為推動不同社會價值的途徑和工具，其好處是能夠在

無須加稅和增加公帑的情況下調動企業，尤其是一些工商界的社會資源，以

滿足社會其他階層的需要。其實，在理念上，這便是所謂完全自由經濟和社

會保障福利制度之間的第三條路。在過往 7 年，香港面對經濟結構轉型及失

業人數增加。我們看到整個社會已經產生很多結構上的變化，因此，必須制

訂更靈活和充滿新思維的政策，幫助社會上不單是弱勢的人，還有各種有需

要扶持的人，幫助他們脫離貧窮，以及幫助他們自助之餘也能助人，從而得

以自力更生、持續發展。因此，民主黨希望當局能夠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並爭取法定機構及商界參與這項推動社會企業的工程。  

 

 讓我談一談政府的責任。首先，政府及其屬下機構和很多法定機構均掌

控着很多香港的公共資源。它們有責任制訂政策，以推動或協助社會企業的

發展，例如我們看到很多法定機構均管理不少房地產，包括商鋪。其實，這

些機構很多時候也願意以相當便宜的租金，把商鋪租予一些慈善機構。我們

認為它們應進一步擴闊其思維，把這些空間以較便宜的租金租予社會企業。

政府應鼓勵法定機構在招標時，充分運用其本身的酌情權，作出對社會企業

較為有利甚至優先的考慮。  

 

 現時，由於不少在大學校園、醫院或政府合署內的便利店，其經營環境

均較為優越，所以，不少社會企業也有心經營。法定機構在招標時，很多時

候也沒有因應社會企業的身份，利用法律所賦予的酌情權，對這些社會企業

作出特別或優先的考慮，以扶助它們的發展。我們相信，背後的原因其實是

商界仍然堅持所謂商業競爭的原則，認為應堅持一視同仁的政策，因而對社

會企業的特殊性或社會價值視若無睹，甚至因噎廢食。  

 

 早前，一個社會機構香港復康聯盟曾經公開指責當局為官不仁。它們在

1994 年投得伊利沙伯醫院的便利店經營，並成功取得盈利。可惜在 1 年前，

醫院管理局就該便利店進行公開招標，並以高十倍的價錢，把合約判予其他

便利店集團經營，這是令人感到非常遺憾的事。  

 

 很多社會企業均有經營的使命，包括實踐某些社會目標和價值，以及為

弱勢社羣和有需要給予扶助或臨時性扶助的社羣，提供就業機會，讓他們發展

所長和累積工作經驗，自力更生，並向社會證明他們也有能力作出貢獻及可以

持續獨立發展。政府和法定機構應對這些企業採取積極的援助，樂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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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再次強調，希望看到政府採取更多樣化和更靈活的措施，鼓勵其

部門（包括其他法定機構）應在合約招標時設立制度，給予社會企業一些有

利的考慮因素，並在評審標書時，行使適當的酌情權以扶助社會企業。  

 

 此外，陳婉嫻議員今天提出的修正案，我們原則上（即精神上）是同意

的，因為她也是想本着我剛才提出的目標，向政府作出類似的建議。事實上，

我們知道，政府現時某些工種的合約，尤其是牽涉勞工密集的工種，包括清

潔或送遞方面的合約，已經給予一些社會企業有利和優先的考慮。當然，我

剛才也說過存在一些問題。第一，這種做法是否尚有改善空間呢？能否向它

們提供更有利的扶助呢？能否更靈活運用酌情權呢？這些都是我們所關心

的。但是，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中提到全部合約，我們擔心這種寫法可能涵

蓋其他合約，例如牽涉資訊科技或建築等方面的合約，而這些合約其實在世

界貿易組織的協議中，是嚴格規定必須公平競爭的。由於陳婉嫻議員的修正

案並沒有作出較仔細的區分，所以基於這項理由，我們會投棄權票。縱使我

們瞭解她的原意，但她的寫法確令我們難以完全接受。  

 

 我們建議建立一個溝通平台，讓社會企業能夠與政府及工商機構保持多

方面和經常性的聯繫。這些聯繫有助社會企業從中汲取更多經驗，加上本身

發揮原創意和新思維，從而建立適合本身，特別是社會企業運作的靈活經營

方法和模式，以達致自負盈虧和自力更生。  

 

 其實，在本港數十間社會企業中，有不少是具備了一定的社會市場觸覺

的，還有一定的運作經驗。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有些社會企業的凋謝率仍

然相當高。所以，我們真的希望商界、社會甚至政府部門，能夠透過一些溝

通平台，向它們提供更多經驗和意見，協助它們得以維持和發展。當然，社

會企業的成功例子也有很多，例如現時所見的平安鐘服務，它令很多長者得

到支持和服務；還有香港神拓會，它把社會企業引進學校的小食部，當中很

多也能成功經營。因此，我們仍然希望社會企業能夠跟政府和商界合作，從

而營造三贏的局面。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近年來香港基層勞工越來越難就業，各行各業的基

層勞工，無論是中年還是青少年，他們的工作機會均減少了。青少年的工作

不外乎是運輸、零售或推銷等，而年紀較大者的工作則離不開酒樓、清潔和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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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市民想搞小本生意，根本是沒有可能。以往，開設小型店鋪較為容易，

而且可以由小型店鋪擴展為大型店鋪，即使在街邊或“樓梯底”擺賣，也可

以養活一家人。不過，現時香港都市化的發展，已把小本經營的生路斷絕了。 

 

 今天的都市設計統一由地產商發展，當中還包括地鐵和九鐵等物業。它

們的設計千篇一律，全是一座座屋苑和一座座大型商場，而這些大型商場的

鋪位，大多數是交由本地和國際連鎖店經營，小市民根本無法與大集團競

爭，而在這些大型商場內搞小本經營，更是絕對沒有可能。況且，公共交通

工具的總站和屋苑通道等設計，都是將人流導向商場。即使想在商場附近開

設一些小型店鋪，也難以吸引人流。  

 

 至於一些服務性質的行業如清潔和保安等，也有大企業壟斷的情況，例

如地產發展商同時包辦物業管理、清潔及保安等工作，而政府外判的清潔和

保安工程，來來去去也只是該數間大型承辦商利用大包圍的方式承辦，根本

沒有考慮一些小型投標者。  

 

 鑒於這種大企業壟斷的情況，加上結構性失業問題，基層勞工根本找不

到工作。多年前，有人提議搞合作社，也有非政府組織協助失業工人搞合作

社，而且頗見成效。合作社是社會企業的其中一種形式，可惜有關條例已經

過時。剛才陳婉嫻議員已經說過有關情況，我不會在此重複。  

 

 近年來，有關社會企業的討論越來越熱烈，不少人倡議在香港發展社會

企業，但我們必先明瞭社會企業與私人企業的不同之處。私人企業是以賺取

利潤為最大目標，僱主往往要賺到最多，一切金錢收益盡入其口袋中。基於

這個目標，很多社會效益便被犧牲了，例如在生產時無視環境的污染，無視

工人的生活是否獲得基本的保障，也無視一個社區或社區文化有否被湮沒。 

 

 私人企業為求爭取最大的利益回報，便會用盡各種方法剝削工人。政府

服務承辦商經常出現尅扣工資、剝削工人假期及欠供強積金等情況。社會企

業的目標並不是為了賺取最大的利潤，而是要在賺錢之餘，同時能兼顧工人

的就業機會、職業健康，促進社區健康及和諧發展，以及文化保育等。因此，

今天有關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的討論，其實不應只局限於解決失業人士的  

問題，而應從更廣義的角度，討論社會企業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主席女士，今天的 4 項修正案皆把原議案中“須走出純社工界別的框

框”這一句刪去。社會企業與社工界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只有社工界願意投

入人力和資源開創社會企業，令社會企業有更佳的發展前景。但是，原議案

中“須走出純社工界別的框框”這句話真是可圈可點，背後其實隱含着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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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界的手法的不滿，指控社工界搞社會企業，未能貫徹商業營運原則。然而，

正如剛才我所說的社會企業的特質，社會企業並不是以賺取利益為最大目

標。只要說到兼顧社會效益，便與私人企業那種純商業性質的運作完全不

同。如果商界真的想推動社會企業，便須瞭解社會企業本身的特性，不要以

為把一些商業原則強加於一些由工人自力更生營辦的企業中，便是社會企

業。  

 

 其實，社會企業在香港是有發展空間的，但政府必須開綠燈，讓社會企

業參與其外判合約，並優先讓社會企業競投。政府官員不要以為這樣做會令

工序增加和增添麻煩，其實，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把清潔和保安合約外判

予大型承辦商，麻煩反而更多。我們三朝兩日便收到不少投訴，要求約見政

府官員，以調解或解決有關欠薪、尅扣假期及欠供強積金等問題，其實反而

令官員做多了工夫和增添麻煩。與其如此，政府何不考慮將服務優先外判予

社會企業承辦呢？  

 

 我剛才聽到何俊仁議員說，由於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要優先考慮社

會企業，所以，民主黨不會支持。我希望何議員不要誤解陳婉嫻議員提出的

修正案的重要宗旨，因為政府如果不優先讓社會企業競投政府合約，其實便

無法為更多失業人士提供協助 ......（計時器響起）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今天的議案討論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由財政司司

長擔任主席的扶貧委員會於去年年底也曾廣泛討論有關的議題。社會企業作

為一種以服務社會為目標的生意，其運作既依從一定的商業原則，又能服務

社會，這作為開闢一個政府和民間共同參與、服務社會的渠道，我相信大家

均會支持這個理想。不過，當發展社會企業落實至現實的社會環境時，我們

又該如何發展社會企業呢？情況便好像今天出現的不同修正案般，大家的看

法可能有很大的分別。  

 

 我相信要在香港推動社會企業，並且要令社會企業取得成功，不可能沒

有政府的參與。但是，在扶貧委員會有關社會企業的討論中，便讓我感到政

府的取態是盡可能置身事外。司長一定會反駁說，政府已成立創業展才能計

劃，即種子基金，又有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夥伴計劃，這些均是由公帑撥出

款項支持的，又何來置身事外？但是，正正因為政府撥出了這些款項，便自

覺完成了推動社會企業的責任。成立社會企業的第一筆資本當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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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的是，在社會上形成一種有利社會企業運作的環境。政府常強調要

創造有利的營商環境，但我們從來沒有聽到政府說要創造有利社會企業發展

的環境。  

 

 主席女士，在今天的修正案中，有不少的建議要求政府創造有利社會企

業運作的環境，我原則上是支持這些建議的。現時，香港就業市場出現嚴重

的兩極化問題，高技術僱員全面就業，低技術工人的失業情況則非常嚴重，

我在本月下旬亦會就這項議題在本會動議辯論，但既然今天討論到有關社會

企業的問題，我認為就社會企業如何協助失業的低技術工友就業，應是我們

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的其中一個方向。  

 

 現時，我們在這方面的支持嚴重不足，以創業展才能計劃為例，該計劃

規定，申辦團體在聘請的受薪僱員當中，必須有半數為殘疾人士，這個比率

已比初期的六成為殘疾人士有所放寬。但是，如果非政府組織不是以服務殘

疾人士為目標，便不能受惠於種子基金。我在這裏無意要求種子基金進一步

降低聘用殘疾僱員的比例，但我不希望為了一部分弱勢社羣的利益，而要另

一部分弱勢社羣的利益受到損害。一個可行的辦法便是，政府另行成立一個

為失業低技術工友而設的種子基金，協助他們重投社會。  

 

 主席女士，社會企業是一個良心事業，要一個良心事業按弱肉強食、汰

弱留強的商業市場運作原則運作，其內在邏輯是充滿矛盾的。正因如此，當

我們提出發展社會企業的時候，便一定要提供適合社會企業發展的土壤，這

一點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撥款支持固然重要，但這只是社會企業發展的

起步點，如何讓社會企業在社會生根萌芽，茁壯成長，政府則是責無旁貸的，

亦扮演着關鍵的角色。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們現實的社會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模式不單是

強調自由經濟，但在自由經濟的概念下，卻出現了一些現象，而且是一些很

殘酷的現象，包括弱肉強食和大吃小這些資本主義的模式和特質。  

 

 主席，為甚麼我要說出這個特質呢？當我們今天談及社會企業時，大家

也知道社會企業不是一般人所說的經營，也不是懂得做生意便可以解決的問

題。在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中，不管你怎樣懂得做生意和如何有經驗，只要

有大財團看中你的行業而有意發展的話，你便甚麼也不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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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們看到的很多小本經營的零售商戶，例如只售賣水果和蔬菜的，

由於大財團覺得可以發展，便以超過市值的租金來租用鋪位，跟他們競爭，

小商戶最後便不能維持下去。這才是問題所在。  

 

 關於我們今天所談的社會企業，正如剛才有議員說，如果政府的角度只

是撥款支援，而不理會其他的話，有關款項其實會被浪費。為甚麼呢？如果

是發展一個行業，其他大企業看到，便會認為自己更有發展空間，自然會加

入競爭。那麼，之前的投資和努力便完全浪費了。  

 

 當我們談及社會企業時，我們一定要政府明白一件事，便是甚麼是社會

企業呢？社會企業其實不是一種普通企業，而是有特殊的目的，既然是有特

殊的目的，政府便不能以一般方法處理問題。我很擔心政府會把它當成是普

通企業，便沿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至現在千禧年代所採用

的手法，便是在自由競爭下，政府的角色就是積極地不干預。在這個所謂的

積極不干預政策之下，便甚麼援手也沒有，任由自由競爭作定奪好了。這樣

的話，這些社會企業如何競爭呢？他們不是沒有人才和經驗，但的確是沒有

實在的客觀條件來跟大財團競爭，所以必然會走向一條死路。  

 

 所以，今天我們期望政府能夠開放思路，在確認社會企業時，便一定要

確認其社會目的才行。這目的就是照顧我們的弱勢社羣，不單是失業的市

民，還要讓求職困難或半失業狀態的人，能夠有機會自力更生，不用倚賴社

會，以致造成負擔。既然社會企業有這種社會任務和目的，政府的政策便要

特殊，不能夠如現在般提供一般性的撥款資助便了事，這是不會成功的。  

 

 剛才一些同事亦談過很多例子，例如“老人鐘”是已經成功了，也有一

些似乎不是社會企業，但它的運作也是成功的，就是再培訓機構。如果我沒

有記錯，再培訓機構已運作近 10 年，還可以一直發展，原來是有政府的保

護網保護着，令其他機構或財團不能滲入，因此才可以慢慢發展起來，到現

在可以說是屹立不倒。從這些例子中，可見政府的保護網要有多大，如果只

是弱不禁風的話，便沒有意思。  

 

 如果政府要確認社會企業，便要考慮如何為它們建立保護牆，這道牆有

多厚，便視乎政府使出多大的力度。如果馬馬虎虎的話，是沒有意思的。我

希望政府能夠提供一個鞏固的保護。正如剛才很多同事也提過，政策上的支

援是很重要的，外國也在這方面提供很多政策上的支援，這是我希望政府能

做到的一個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資金上的支援。雖然政府已有提供，但我希

望它可以再加把勁，投放更多資源。這些都做得到的話，這道牆便會更厚，

能夠提供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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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澳洲、丹麥等國家的經驗已告訴我們，社會企業其實是可以發展

的，是會充滿活力、有創意，而且運作是靈活的。由於社會企業包括了形形

色色的機構和組織的參與，同時亦有不同的使命、規模和活動，因此，受惠

人和經費來源等都是來自四方八面的。這些國家的社會企業之所以成功，其

實是因為政府不單在財政上支持，更正如我所說，在政策上和行政上都有提

供幫助，甚至包括稅務優惠等，令這些社會企業得以運作。此外，如果還有

一個優先取得政府投標的政策  ─  剛才有同事提過了  ─  便會更好。  

 

 正如我剛才所提及的再培訓機構，由於他們不用面對競爭，便自然可以

做得好。我希望政府可以做到這數方面，但我始終還是有一句說話︰政府千

萬不要以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模式，來令大家的希望付諸流水。主席，我謹此

陳辭。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今天議題所說的社會企業，在學術界中其實仍未有

一個統一的定義，它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可以是合作社、商業聯營、股份

制的公司等。不過，如果很簡單地把這 4 個字以“拆字”的方式來看，即是

那些講求“社會目的”的“商營企業”；如果不講求自負盈虧的話，便是純

福利，那便不能達到幫助人自力更生的原意。  

 

 既然要辦一些有社會意義的企業，很多商界朋友均會義不容辭，很想出

一分力，運用他們的專長，令社會企業“長做長有”，讓弱勢社羣也有工做，

可以自食其力，同時達致服務弱勢社羣、社會共融、建立社會資本、幫助社

區發展等社會目的。  

 

 首先，商界可以貢獻的，當然是他們的商業智慧。例如可以與社會企業

成立“夥伴計劃”（Mentorship Programme），讓商界向有志從事社會企業

的人，分享他們在商界中寶貴的實戰經驗。  

 

 事實上，曾經有本地學者表示，由於本港社會企業的管理人員欠缺商業

背景，或缺乏曾接受商業訓練的管理人員參與，所以在營商方面遇到不少困

難。所以，政府實在應該設立多些平台，廣納商界人士參與，以促進社會企

業的發展，令這類企業得以開花結果，蓬勃發展起來。  

 

 除了營商策略和人才外，籌措資金往往是社會企業經常遇到的難題。以

國際知名的成功社會企業 Sunderland Home Care Associates（英國森德蘭家

居護理協會）為例，在發展初期便曾遇上集資困難，要花上兩年時間才能夠

成功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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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森德蘭家居護理協會的前身是一間名為“小婦人”（Little Women）

的合作社，其行政總裁 Margaret ELLIOTT 在 30 年前原是一位低收入人士，

在英國東北小市鎮森德蘭依靠丈夫每月 160 鎊（約為港幣二千多元）的薪水

維生。其後，她受到丈夫從事的建築合作社啟發，希望與 6 名友人一同開辦

一間名為“Little Women”的合作社，從事家居護理行業。但是，由於她們

出身基層，銀行遲遲不肯批出貸款，以致要等待兩年， 7 名婦女的丈夫應銀

行要求作出擔保後，“Little Women”才獲批出貸款。  

 
 這類社會企業往往由於缺乏往績，沒有抵押品，在撰寫具說服力或看起

來可行的計劃書時會遇到困難，加上行業性質獨特，要取得銀行信任提供貸

款往往十分困難。我們當然不希望香港的社會企業會像“ Little Women”

般，在集資時孤立無援。  

 
 雖然我們政府的創業展才能計劃亦設立了一個 5,000 萬元的種子基金，

供社會企業申請。但是，這個計劃同時規定，只供屬於慈善團體的非政府機

構申請，如果社會企業並非來自傳統的非政府機構，或想採用股份制由僱員

共同擁有，便可能無法申請貸款；況且，這個計劃又規定，申請的社會企業

必須聘用不少於其受薪僱員總數 60%的殘疾人士，這雖然可針對性地扶助殘

疾人士，但也同時限制了受助的社會企業的運作靈活性。  

 

 故此，我們有需要為社會企業提供更多便利的集資渠道，例如可鼓勵商

界和政府攜手設立種子基金，並且提供更大的彈性，讓有潛質的社會企業有

足夠的起動資金，得以發展起來。  

 

 外國的經驗證明，社會企業在扶助弱勢社羣就業、復興社區、融和少數

族裔等社會目的方面，均卓有成效。我們希望本港的社會企業同樣可以取得

出色的成果，得以持續發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梁劉柔芬的原議案。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討論這個題目是社會企業，正如張宇人議員剛

才所說，其實已有很長的歷史，外國亦有很多文憲和例子，但在香港，這還

是一個比較新的名詞。正如張宇人議員剛才所說，這個名詞雖然已有這麼長

的歷史，但仍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我從同事今天的發言中，發現有部分是偏離了社會企業的說法的，有時

候會突然轉到大財團壟斷，跟小財團或小企業的衝突等層面。我們其實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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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看清楚社會企業所指的究竟是甚麼？怎樣才是社會企業呢？甚麼政策

才能推動社會企業呢？政府應該扮演甚麼角色呢？這其實是人言人殊的。  

 

 簡單來說，社會企業結合了兩件事，一方面是商業活動，另一方面是社

會福利。大家可以看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今年年初發表的小冊子，當中包

括的社會企業服務指南，也是非常有用的。指南中提到社會目標和企業策

略，即社會企業須結合這兩點。簡單來說，社會企業要有一個社會目標（即

social mission），也要有社會資本（即 social capital）。大家可從當中列出

的服務單位的名稱，例如香港心理衞生會、扶康會、唐氏綜合症相關團體等，

得知該等單位的性質。  

 

 大家也同意公營部門應該向社會企業提供政策優惠，例如種子基金貸款

或稅務優惠等。不過，社會企業既然提供商業服務，便無可避免地會與其他

中小企業有正面的競爭，所以我們如何劃出一個圈來界定哪些是社會企業，

是政府或其他各方應提供協助的，便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知道哪一類型的企業屬於社會企業，哪一類型值得幫助。很多時

候，我們要從有關企業的社會目標考慮，例如促進公平貿易、協助脫貧、幫

助失業的人、促進環保、推動有機食物、為弱勢社羣提供就業機會、強化鄰

舍網絡等。對於在這些目標下進行的商業活動，我們應如何界定呢？  

 

 此外，有很多討論認為我們要注意一點，便是這些所謂社會企業雖然不

一定要賺錢，也一定要有經營收入（即 earned-income），很多時候，這些所

謂 earned-income 是從社會目標來看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有一羣

殘障人士開設餐廳，雖然經營稍有虧損，他們賺到的錢亦比他們領取的綜援

為少，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會認為這是一個社會企業，有其存在的價值，

而他們也是有經營收入的。  

 

 可是，香港的社會企業仍然處於萌芽階段，大多數也是民間團體的小規

模運作，或是一些社福機構下的計劃，不論是在數目或規模方面也無法跟外

國相比，而且香港對這方面的認知其實也比較少。  

 

 我今天想指出，除了研究商界或政府應如何幫助社會企業外，其實消費

者也要扮演一定的角色。主席，我接着想談的題目是主席也感興趣的，便是

環保紙  ─  我記得主席對此也曾很感興趣，在競選時亦曾向我問及這方面

的問題。其實，一個綠色團體“消費者力量”採購了一批 100%環保紙  ─  

完全以再造紙製造，供消費者大規模訂購，用以代替那些非常雪白的影印

紙，有助減少砍伐樹木。我的辦公室，不論是信紙、信封或卡片也是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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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的。那些紙的紙質雖然偏黃，但也有其美麗之處。主席，我們就是用這

些再造紙印製了一些很漂亮的七一大遊行單張，顏色雖然偏黃，但我覺得那

種色調非常漂亮。因此，主席，我認為這方面是有賴消費者推動的，這不僅

是政府和商界可以做的事。  

 

 主席，我們說回商界的資助、培訓和宣傳方面，以及很多同事今天也提

到的，向社會企業提供特別優惠，例如在投標上或在稅務上提供特別優惠

等。主席，對於這種種建議，我也是同意的，我跟公民黨其他議員商量後，

大家均覺得香港循這條路走，的確可以縮窄貧富懸殊，整體來說，也可帶來

公眾利益，因為可以減少很多社會福利開支如綜援等。不過，問題是很多時

候，大家（包括商界、政府和各個團體）也要坐下來討論，要小心的訂定有

關定義，免得我們好心做壞事，在幫助某一撮人的同時，卻影響到其他中小

型企業。因此，對於政府應在甚麼情況下向哪類社會企業提供資助，我們是

要有共識的。  

 

 主席，公民黨支持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並希望政府積極跟商界、議員

和各個提供這類活動的團體商議，研究在香港推動社會企業的最佳方法。  

 

 多謝主席。  

 

 

李卓人議員：今天的議題是要“全力推動”，在這裏，大家也說贊成全力推

動，在政府稍後回應時，我相信司長也會說會全力推動，分別只不過是大家

所謂“全力推動”的力度，肯定不同而已。我覺得社會企業是很值得推動的，

大家也知道，社會企業的概念是希望透過社會企業幫助失業或弱勢社羣，使

他們有就業機會，有發展自己才能的機會，而推行社會企業，亦不是以賺錢

為目的。我相信在這個定義下，大家也很希望可以推動社會企業。可是，問

題是怎樣才算“全力”呢？就全力方面，我覺得有 3 點因素是很重要的。  

 

 第一項因素是有沒有一個法律框架，這是政府不肯做的，也許，政府稍

後可以回答是否會做。甚麼是法律框架呢？正如很多同事剛才提到，《合作

社條例》已經過時，那麼，是否把《合作社條例》重新整理便可以呢？那又

不一定。我們也可以仿效英國的做法，清楚訂明根據社區利益公司法案登記

的，才算是社會企業，一旦登記成為社會企業，便可獲免稅。現時，本港的

合作社並不能獲免稅，如果合作社某年或某月的收入剛好超逾限額，便要交

稅。如果大家認同社會企業有着推動社會的良好目標，為何社會企業又要交

稅呢？因此，免稅是其中一項安排。另一方面，我並不同意剛才有說法指合

作社是沒有僱主的，搞合作社便等於是自僱。我認為開設社會企業並不等同



立法會  ─  2006 年 6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June 2006 

 

165

自僱，僱主、僱員的關係仍然存在，亦應該可以購買保險，分別只是這間公

司、企業稱為社會企業而已。因此，政府會否就此制訂法律框架呢？  

 

 我覺得第二項很重要的因素是，究竟政府有多少支援？我知道政府稍後

一定會提到錢，表示會有 1.5 億元，分 5 年提供。可是，錢是否一切呢？錢

是重要的，但並非一切。我很想問政府，將來如果有很多團體搞社會企業，

並希望得到政府某些支援和支持時，我們可以找誰？是否每每也找司長呢？

其實，我們連司長領導的扶貧委員會能維持多久也不知道。如果將來取消了

扶貧委員會，社會企業又由誰來負責呢？我想知道在將來又或是現在，政府

是否有一個部門負責此事，是否由民政事務局負責呢？當我們遇到問題需要

支援時，例如房署不能撥出地方，我們是否可以找有關政策局或部門，由他

們替我們疏通所有政府機構呢？如果大家也認同要推動社會企業，便要有一

個真正來自中央的力量支援，這才算是全力推動。  

 

 我恐怕將來會出現一種情況，便是在我們遇到問題時，部門會互相推卸

責任，令我們甚麼也做不成，最後，也是沒有社會企業。因此，我希望稍後

政府可以回答究竟有沒有一個部門負責此事  ─  我也不知道謝太會擔任

這個職位多久，因為又說她會陞職了  ─  究竟這些工作是否會由一個部門

而不是一個人負責呢？  

 

 第三項因素是有關採購的。我覺得優先採購或是讓社會企業有優先是不

足夠的，亦存在一定的危險。我認為只是優先並不足夠，何不直接指定某些

工作必須交由社會企業負責。就以大家剛才聽到的醫院膳食為例，忽然便由

大財團承辦；現時很多學校的小食店所賣的都是大財團的食物，未必是健康

的。為何不可規定這些業務須由社會企業營辦呢？何不訂明只許社會企業進

場呢？這樣，便能為社會企業開創機會，比只是給予優先權為佳。優先安排

存在着一個很麻煩的問題，因為所用的不外乎是計分的方法。商業機構也可

自稱社會企業，而我們是不能阻止它們的。如果規定社會企業要聘請失業人

士，有關機構亦可聘請失業人士。可是，何謂失業人士又是另一個問題。有

一次，就是否優先讓企業聘請失業人士的問題，我跟謝太也辯論過何謂失業

人士？如果企業只要優先聘請失業人士，便可以獲得優先營辦的權利，這樣

便會有一個危機，便是原有僱員會失去工作。以清潔工作為例，原有僱員幹

得好好的，但由於要優先聘請失業人士，於是，公司便不用他們，另聘一羣

失業人士了，但原有僱員便會因此而失業。這是窮人跟窮人爭工作，所以我

覺得不要採用優先聘用的方法，而是清清楚楚說明由社會企業營辦，也不是

把現存的工作再行分配，而是盡量找一些新項目，擴闊更多項目，讓社會企

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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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 3 方面，我希望可以真正能夠推動得到。最後，我亦想替梁劉柔芬

議員說一句話。很多人針對她所說社會企業要脫離社工界的框框，但其實這

是對的，社工根本不應該負責這些工作，社工不應該做社會企業。我再想一

想之後，發覺這確是對的。如果社工要做社會企業，他們便一定要脫離這個

框框，因為他們接受的訓練，並不是做這些工作的。反之，我覺得有一點也

是很重要的，便是社會各方面的人才要多點出來幫忙。這些工作不應只由社

工來做，商界所有具經驗的人也應幫忙，這樣才可成功。多謝主席。  

 

 

蔡素玉議員：主席，我不懂得社會企業，對於整個制度，我也沒有甚麼研究。

不過，我最近跟家人到日本旅遊，覺得有一些想法是應該現在提出的。  

 

 我在日本看到一個現象，這是我以前沒有留意的，便是街上有很多人在

指揮交通。從大街轉入小巷，路邊便站着兩個人，再多走數步，所有大廈的

車輛入口，也站着兩個人指揮交通。才十多分鐘的路程，已經看到有數十人

指揮交通。我便想，如果香港可以有這樣的情況，自然可以增加了很多就業

機會，而且交通不會這麼擠塞，相信也會減少很多交通意外的可能性。我這

樣告訴同行的侄兒時，他竟然說，如果政府聘請 10 個這樣的人，政府內部

可能要多聘請 20 人來管這 10 個人，即花 100 元來聘請這些指揮交通的人，

便可能要多花 1,000 元來管理這些人。這的確有可能，虧他想得到，政府整

個官僚架構中，的確是有這種情況的。  

 

 剛才很多同事談到合作社，也談到社會企業，我正正在想，如果政府能

夠將部分資源投放在合作社，由他們聘請類似的  ─  我稍後會談到很多地

方也需要這方面的勞動力。這樣做實際上可以帶來一個多贏的局面：政府一

方面可能減少綜援和其他社會援助金方面的需求；同時，所有勞動力能夠自

食其力，令他們對自己的認同感較大，在社會上的感覺也會好得多。此外，

由於沒有一個官僚的架構，我相信政府在很多方面  ─  以剛才提及的指揮

交通為例，運輸署也可減少這方面的很多人手。香港其實還有很多地方同樣

是可以這樣做的，政府可以將這些工序簡單但勞動力密集的工作，以外判形

式判給合作社。  

 

 我們剛才在質詢時間談到一些非法傾倒廢物的情況，環保署要巡查數千

次才能對一些人作出檢控，我們還要求政府要加強巡查，因為這些非法傾倒

實際上是嚴重滋擾市民。如果要環保署增聘人手，在他們之上還要多聘多少

名官員來管理這些人手呢？這項工作根本是非常昂貴的。如果採用合作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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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政府把這工序外判給一些巡查人員，這樣環保署既可省錢，市民也能

得到更好的服務，而大量的人士亦會得到就業機會。  

 

 我們經常投訴到處都是鐵籠，食環署現時仍然不肯負起責任，沒收隨街

放置的鐵籠。如果由政府聘請類似合作社的公司，我相信只要花現在食環署

的一半費用，便可以聘請雙倍的人手來清除鐵籠，而檢控垃圾蟲和噴黑煙的

工作也可以這樣。  

 

 我們其實有很多勞動力密集的工序，但我們的官僚架構卻不容許我們聘

請這麼多人。如果採用這個社會企業的發展概念，那些我們經常要求政府做

的工作，便不用在部門之間推來推去。單是鐵籠的問題，多個部門已互相推

卸，地政署表示人手不足，食環署也說人手不足。除了這類問題可以較容易

解決外，更重要的是，在政府來說也沒有虧蝕，反而是節省了資源，而我們

的社會也會更和諧。因此，希望政府認真考慮。  

 

 主席，我謹此陳辭。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剛才聽到多位同事就這題目發表了很多意見，我覺得

其中有部分是與正題稍為脫離的。有些同事把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和他們想

爭取的東西，與這題目混為一談。簡單來說，社會企業的發展和概念，便一

如梁劉柔芬議員所說般，是具有商營企業的特色，而直接向市場提供商品和

服務。但是，其出發點是要追求某些社會目標，包括創造就業機會、扶助弱

勢社羣等，而並非像一般企業純粹追求盈利和為一些私人機構爭取利潤。雖

然這些機構也爭取利潤，但所爭取的利潤亦符合社會目標。  

 

 社會企業與商界有甚麼關係呢？商界可以扮演甚麼角色呢？以往，大家

可能以為商界主要是追求盈利，而事實上這是對的。由於它們有股東，必須

向股東負責，因此，追求利潤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在現今的社會，商界越

來越意識到“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重要性，它們很多時候會自發性地向

慈善機構捐款。此外，我們現時也可看到很多大機構  ─  剛才很多同事發

言時對大機構的評論都是負面的  ─  也會組織員工參加社會活動、幫助弱

勢社羣或非常積極地參與籌款活動，以回饋社會。  

 

 商界自發性地服務社會這個最新的趨勢，是無可置疑的。我覺得香港在

各方面其實也要學習，現階段只是一個起步點，我們可參考世界各地的例子

作為借鏡，例如英國有一間相當著名的社會企業，是一間家具資源中心集團

（Furniture Resource Centre Group）（簡稱“FRC”），它其實由勞司萊司

車廠的行政總裁 Graham MORRIS 所領導，正正是商界參與社會運作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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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例子。大體來說，這間 FRC 有不同的業務，但最特別的是它主要為低下

階層服務。舉例來說，它從事廢物回收工作，包括收集舊家具翻新售賣，這

肯定有環保及回收的作用。在 2003-04 年度，有 84%購買這些傢俬的顧客是

低收入家庭的人，可以說是為他們提供了幫助。  

 
 除了為低收入家庭服務外，在聘用員工方面，FRC 也為弱勢社羣提供了

培訓的機會，例如在 2003-04 年度，FRC 以 12 個月的培訓合約形式聘用了

48 人，當中有 91%是失業 1 年或以上的人。在培訓完畢後， 69%的人找到工

作。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借鏡的。此外，FRC 的營業額還可以高達 500

萬鎊。當然，它並非每年也有盈利，但在 2001 及 2002 年度，盈利也達 51

萬鎊。這些例子我相信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其實，我們也無須每每參考英國

這麼遠的地方，香港也有這些例子。  

 
 最近，我跟香港新生精神康復會的人會面，而該會的社會目標是培訓一

些精神康復者和為他們尋找工作。他們舉辦的活動包括耕種等，他們甚至問

我可否讓該會在青衣橋經營商店，向旅客售賣紀念品。他們其實也是在尋找

商機來幫助一些人，讓他們不用倚靠慈善機關照顧。這樣做，會令這些人感

到有意義，讓他們從工作中令自己感到享受和滿足，也為他們帶來成就感。 

 
 對於經營“企業”，最專業和最有經驗的人無可否認是在商界當中。雖

然為這些有需要的弱勢社羣提供服務的人大多數是社工，但我們希望可集合

種種不同的力量，集中大家所長，然後才可以發揮社會企業的真正作用。所

以，我希望今天大家所集中注意的，不是我們如何設法打擊和制裁社會上的

不良機構，而是大家應利用大家的不同崗位和專長，在這個嶄新的領域上盡

量推進。我們不應事事要求政府當作是慈善事業，而應盡量利用我們本身的

能力來推動這件事。多謝主席。  

 

 

鄭經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有 4 項修正案，大家實際上也是在說社會

企業。不過，其實也無須看太遠的地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  

 

 大家知道香港有一個長者安居協會，提供救命鐘服務。當年我在電台工

作時，有一年的農曆新年，很多獨居老人不幸過身，我和羅致光議員  ─  他

當時是議員  ─  創辦了長者安居協會，主席，今年剛好是 10 周年紀念。

我們當時不是稱之為社會企業，我當時的概念是“福利辦企業，企業辦福

利”，今天我們辦得很成功，我也很高興與大家分享其中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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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無須要求政府制定任何法例提供保障，政府亦沒有給我們甚麼優

惠，我們是跟商界  ─  一些很大的電訊公司  ─  競爭。我們現在有 3 萬

個客戶，每年的收入數以千萬元計。我們的盈餘除了是用作提供就業機會、

提供長者安居服務、提供救命鐘服務外，現時亦在進行一些研究和發展工作

（R&D），看看如何讓一些患上老人痴呆症的病人或其他需要服務的殘疾人

士，在戶外也可以獲得救命鐘服務，例如當他們在戶外迷失了，按救命鐘，

便可以讓我們找到他們。我們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投入了很多資金。我們

的盈餘是要納稅的。  

 

 我們這項救命鐘服務的受眾（即我們的顧客）是獲得社會福利署（“社

署”）資助的，但他們一定要符合已屆 70 歲、在申領綜援、有長期病患等

要求，然後社署便會代為繳交 100 元月費。不過，很多沒有申領綜援的人也

需要這項服務，例如申領生果金的人，於是我們便利用盈餘，向他們提供免

費服務。所以，據我理解，“福利辦企業”的精神其實不是保護主義，最重

要的是我們要有競爭能力。  

 

 我們為甚麼可以較那些電訊公司為優勝呢？我可以把原因告訴你們。我

最初提倡做這件事時，很多電訊公司  ─  主要是傳呼機公司和保安公司  

─  立即致電給我，他們亦同時提供這種服務，但問題是他們的業務主要是

保安和傳呼。如果老人家按了鐘，他們便會很機械化地問“甚麼事？”有時

候，老人家會胡亂按鐘；他們也許是想找人傾談，現在甚至已演變為一種保

安服務，例如當有人欺騙他們、上門推銷，甚至打劫等，他們都會按這個鐘。

然而，我們卻聘請了一羣人，包括弱勢社羣、殘疾人士、義務工作者、有愛

心的工作人員。我們的分別是我們的工作員在接聽電話時，他們差不多是擔

任了社工的工作，跟老人家傾談；即使老人家不按鐘，我們也會定時按鐘，

跟他們傾談和問候一下他們的近況等。我覺得由福利機構辦企業是可行的，

而政府亦有提供很多服務，例如送飯上門等。我一直也鼓勵社會機構這樣做。 

 

 今天的多項修正案，其中有提及保護主義的條例及免稅等。在繳稅方

面，主席，香港跟外國不同，外國是高稅率，但香港卻是低稅率，而由於

稅款是賺了錢後才要繳付，所以我覺得這不大重要。我也不知道我們的機構

有否繳稅。我雖然是創辦人，又剛剛再被選為理事  ─  我已擔任了理事

10 年  ─  由於我主要是負責籌款，所以不知道他們有否繳稅，但我相信是

有的。不過，我們也是把賺回來的金錢放回到福利事業上，我相信繳稅不是

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今天無論是修正案或議案，最重要的其實在於精神，一如

我上次在就有關賣樓的議案辯論中所說般。今天的議案和所有修正案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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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立即鼓勵福利機構辦企業，我們要鼓勵它們。我相信這種精神是最重

要，希望大家支持這項議案和所有修正案。  

 

 談到香港福利辦企業，其實並非由長者安居協會首創。工聯會的優惠店

最近似乎也說接領匯的工作做，這是不要緊的；張文光的教協也有辦合作

社，這其實是一種典範。我覺得我們不要太依賴社會資源，應該鼓勵福利機

構和幫助它們。周梁淑怡剛才說勞斯萊斯的行政總裁也辦福利企業。我不知

道周梁淑怡有否說漏，或許是我不知道，還有其他例子是外國大企業的 CEO

在退休後，會到福利機構擔任顧問，幫助它們創辦事業。我們香港也有很多

退休高官，我希望他們不要到私人機構工作，因為他們已有很豐厚的退休

金。其實，他們可以利用他們的經驗，協助我們開辦更多福利企業。例如，

社署署長退休後，可到長者安居協會擔任 CEO。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元素，大家應支持這項議案和修正案的精神。我們

不要理會是否要有保護主義的成分、免稅，甚至立法，今天提出各項修正案

和原議案的同事，均是希望政府幫助福利機構辦企業，而這些企業又能服務

受眾，這是精神所在。所以，我在此呼籲各位同事真的不要斟酌字眼，只要

一同支持議案和所有修正案，而政府亦要真的落實，盡快推動和協助福利機

構辦社會企業。  

 

 多謝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國雄議員：我看到一些參加工會的人，便會問他們為甚麼參加某些工會，

例如工聯會等，他們說工會為他們做事，又經常舉辦蛇宴，價錢較為便宜，

此外，去旅行、申請證件等均會較便宜。我聽到後感到很好笑。  

 

 工會提供福利，例如提供較其他地方為便宜的食物，固然是一種美德，

但如果一個工會能夠為工人爭取應有的權益，例如成功爭取加薪 5%，又何須

請他們進食較便宜的海鮮呢？其實，那些人還可將爭取得來的加薪捐給工會

舉辦活動，這是很清楚的道理。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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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例子說明，如果工會依靠福利攏絡工人，希望猶如 fire fighter 般改

善勞資關係，或希望他們支持政府等，這些做法是錯誤的。為何我會說這些

事呢？社會企業的概念本身，其實也是這樣子的，很多本應是社會企業的事

業已變成不再是社會企業了，舉例來說，電力供應本身是大家不能不使用的

公用事業，但現已遭受壟斷，大量利潤受到財團操控，對嗎？大家也知道，

有些還是受到外國財團所操控，即例如香港的電力公司被 EXON 所操控。  

 

 我們也不要說大型的，只說小型的社會企業，大家計算一下，在香港有

哪些不是遭受財團壟斷的？甚至有些本身本來不是由財團壟斷的，例如地

鐵，是由香港人付錢興建的，但也要進行私有化；九鐵本身是由香港人付錢

興建的，但也要進行合併，被吞併後再作私有化。我們只要想一想，這些本

身應該由社會經營，要為香港人提供廉價、合適、惠及大家的服務，如果不

是淪為財團的囊中物的話，當中所創造的巨大財富不會變成利潤，不會變成

唯利是圖的力量。我們今天談社會企業，首先便要談這一點。  

 

 有很多人說，社會企業可能會導致小商家受害，因為它們要與市場競

爭，爭奪出賣服務和商品的機會，我想告訴大家，中小型企業感到痛苦之處，

不是因為社會企業的出現，而是因為大財團在社會上的壟斷，因為它們壟斷

公用事業和必要的資源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討論社會企業時，其實是在說行善，希望政府行善，但政府

有否行善呢？如果政府有意行善，我覺得由香港人創造的財富便不應只會轉

化成利潤，袋進大商家、銀行家、透過炒賣金融獲得巨大利潤的人的口袋裏。

我們要改革稅制，我們要將香港人原先可分享到的社會財富分攤還給他們，

我們不應將公用事業或其他私有化，而應讓它們受到社會控制，當中的利潤

和財富是十分巨大的。如果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便會獲得一條更好的鎖匙

來打開那道門，解決我們現正面對的所有問題，連失業問題也可獲解決。例

如添馬艦事件，由於政府說興建政府總部可提供就業機會，所以很多人便因

而贊成，但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如果工會這樣說，這是錯誤的。  

 

 我們的工人並不自私，他們在社會上製造出很多財富，即使他們被剝

削、被壓迫，也不會如此“戇居”地要求興建一隻大白象，以為這樣做便可

多聘用 2  000 人。工人是不會如此卑賤的。我們要求的是社會公正和社會平
等，所以，工會一天不能從這個角度考慮問題，便不可能為工人階級爭取利

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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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社會企業，有人列舉出了英國的例子，我也曾讀過英國的歷史，有

一位“仁兄”名為 OWEN ─  如果按現時的譯法便是“奧雲”，以前不是

名為“奧雲”的。他真的是傾家盪產地開辦合作社，當初開辦時，他每次舉

行雞尾酒會也被人稱為大善長仁翁，但後來合作社經營不來，無法跟大財團

競爭，於是他便希望政府也能夠這樣做，可是，那時人人也說他是瘋子：奧

雲爵士變成了“癲人”  ─  他後來真的變成瘋癲了，因為最後是開辦不

成。  

 

 現在所說的問題是甚麼呢？其實，我們無須從一個慈善、施捨的角度來

看問題，每當看到任何不妥時便說要撥出一些錢來扶助他們  ─  扶貧委員

會便是這樣來派“餅仔”的。我們所要的，是一個全面的社會改革，是一個

由普選產生的政府，代表民意來安排社會資源的分配；我們不是要低稅制，

讓李嘉誠發達，我們發霉；不是要讓公用事業淪為別人的搖錢樹，但卻變成

我們的奪命藤；不是要在少數人賺錢後，讓他們捐獻 100 億元為他們自己豎

碑立傳，說興建甚麼、甚麼殮房、醫院等。我們的社會所需要的是公正，不

需要乞憐，所以我贊成社會企業的觀念。大事必須由大處着眼，那便是實行

民主政制，將所有重大企業變成公營，將所有的事交由人民直接操管。  

 

 我希望大家挺起胸膛，既然我們是人，為何要如野獸般伏在地上呢？我

們應該站起來，脫離奴隸的 ......（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梁國雄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黃定光議員：發展社會企業的其中一項重要效益，是協助弱勢社羣，提供就

業機會和提升技能，達到自力更生，同時可減少倚賴政府的援助，令社會增

添和諧及凝聚力，因而促使政府和非政府機構更重視社會企業的發展。但

是，目前本港社會上對有關社會企業的瞭解並不多，亦擔心會否與中小型企

業（“中小企”）造成競爭。政府應與商界、公營機構及志願團體等建立夥

伴關係，共同磋商及制訂全面而完善的發展社會企業方案，並加以推廣落實。 

 

 從事社會企業研究的學者指出，社會企業的精神是協助政府、商界或非

政府機構更靈活運用資源，達到製造社會價值的效果，例如扶貧、環保和教

育下一代等。目前，本港的社會企業主要可分為 3 種模式出現，包括企業模

式、合作社模式和社區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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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在 2001 年前，主要由專門服務殘疾人士的社會服務機構創辦社會

企業模式的業務，為殘疾人士提供培訓和就業機會。到了 2001 年之後，才

得到政府支持撥款 5,000 萬元，推行“創業展才能計劃”。非政府機構就每

項業務可申請的撥款額最高為 200 萬元，以非經常性撥款形式發放，用作支

付業務初期的非經營開支和首年的營運開支，有關業務最終須自負盈虧。  

 

 現時，這些獲核准的業務有 31 項，範圍相當廣泛，由餐飲膳食、洗車、

家居維修、洗衣，以至滅蟲、搬運和遞送服務均有。有關業務共創造了 396

個職位，其中 290 名為殘疾人士。  

 

 我相信社會企業在健康發展下，能夠達到多贏的成果，除了受聘的弱能

人士得以自力更生外，參與的機構亦能藉此達到協助弱能人士融入社會的目

的，顧客也得到所需的服務，政府亦因而減少對有關人士的長期資助，減少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支出，社會也因而增添和諧及凝聚力。  

 

 最近有意見提出，把社會企業的概念用於扶助失業人士。我同意為殘疾

人士營辦的社會企業較容易獲得公眾支持，但我認為扶助健全失業人士的企

業同樣值得鼓勵。綜觀今天動議的修正案，亦有提出類似意見：有建議為

社會企業提供更多優越條件，例如在政府部門及各公營機構的外判合約中，

訂明社會企業在競投時可獲優先考慮，設立一站式社會企業支援服務中心，

甚至提供稅務優惠，訂立有利社會企業營運的法規等，政府當局應加以審慎

考慮。  

 

 與此同時，我們亦須顧及社會企業會否對現存的中小企帶來不公平競

爭？同時，會否取代中小企的相關職位？有經濟學者認為，社會企業可以尋

求市場上有需求的業務領域，從長遠來說，社會企業必須能夠獨立持續經

營，自負盈虧，從而與中小企公平競爭。如果這些社會企業不夠競爭力，自

然不能生存下去而會被淘汰。總的來說，社會企業同樣須承擔風險，不過，

它們的風險和責任相信較一般中小企為少，因為它們可獲得政府和社會的支

持。  

 

 因此，我認為以“從受助到自強”的理念幫助弱勢社羣重覓新生的同

時，亦須透過加強社會企業和中小企的溝通，平衡各方意見，解決中小企的

憂慮，並借助社會企業的效益，以及把該概念延伸至扶助健全失業人士的海

外成功經驗，研究怎樣進一步發展社會企業，以協助有需要的人準備投入工

作，最終獲得自力更生的機會。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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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BERNARD CHAN: Deputy President, as the Chairperson of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I have been taking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is subject. 
 
 Many people probably do not even realize what a social enterprise is.  
They would probably be surprised if you told them that there are companies 
which put social ends before profit. 
 
 And most people probably do not know that Hong Kong already has a 
number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ey are mainly operat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and are especially active in such areas as domestic 
services and sales. 
 
 These enterprises occupy niches.  They provide goods or services in 
markets that the profit-making sector is not interested in.  Or, they deliberately 
aim to employ people who face particular challenges in the labour market. 
 
 Experience overseas shows that businesses run for partly social ends can 
be vibrant and largely self-supporting.  They can compete and succeed in the 
open market.  They can encourage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neighbourhoods to help themselves.  It would be good to see this movement 
take off here in Hong Kong.  But we must be realistic about how it could 
happen. 
 
 Anyone who thinks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lead does not get it.  
Social enterprises are about self-reliance.  By definition, there should not be a 
major role for the Government in developing them.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was a 
bottom-up process.  NGOs, neighbourhood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groups and 
individuals slowly developed enterprises by themselves all over the country.  It 
was not kick-star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 was not part of an official 
policy.  It was something people started for themselves.  If any officials were 
involved, they were from the local town hall. 
 
 In Hong Kong, we do not seem to have that tradition of local, 
neighbourhood-level initiative.  We have come from a very top-down, colonial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There seems to be an assumption that you can leave 
all community issues to the Government.  And we have a large bureaucracy that 
is happy to put itself in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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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we do not have different local governments trying their own ideas 
out.  We have uniform standards and rules across the whole territory.  The 
same bureaucracies,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apply in every housing estate, 
street and neighbourhood. 
 
 However, there are ways the Government could encourage social 
enterprises. 
 
 It could look at our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e system does not 
encourage self-reliance.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is 
inflexible.  If you start to earn too much, you lose all your payments.  We need 
to see if there are incentives not to work, that we could remove.  Also, perhaps 
the Government could co-ordinate and focus its training and other programmes 
more effectively.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also continue to look at the regulatory and 
other barriers to the establishments of small businesses.  Despite our reputation 
as a free economy, there are licensing regimes, restrictions on building use, 
health and safety rules and dozens of other ways we hinder economic activity.  
There are often good reasons for them, but we should take a good look at their 
costs and benefits. 
 
 Our economic structure favours bigger companies.  Large conglomerates 
deliver many essential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cartel-like behaviour.  For whatever reason, many business overheads like rents 
are high.  And that is a challenge to all small enterprises and start-ups.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play a role in offering social enterprises a 
chance to tender for public contracts, subject to safeguards on things like value 
for money. 
 
 So there are things the Government can do.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cial enterprises will be developed by NGOs, educational bodies, youth groups, 
churches and neighbourhood and other groups. 
 
 Last but not least, they need input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community.  
Social enterprises nee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advice.  So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plays a part.  The education sector could play a rol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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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raining.  And serving and retired businessmen would be an obvious source 
of skills. 
 
 With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rom across the community, social 
enterprises could make a real difference to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districts.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梁劉柔芬議員，你現在可就各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梁劉柔芬議員：代理主席，社會企業的思維，是要社羣自強自助，正如剛才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陳智思議員所說般，要走出弱勢，並抱着“路是人行

出來”的心態，而這亦是邁向和諧社會的重要思維元素。我並不反對在社會

企業萌芽時期，政府是可以助他們一把，理順政策，讓他們有條件在市場上

競爭和生存；而整體社會則應多從鼓勵和協力的角度入手，讓弱勢社羣體驗

和學習自力更生。真正的自強，是能夠真正靠自己的能力在社會生存，這才

是真正幫助弱勢社羣的方法。因此，我們並不是要為社會企業大開優惠之

門，這是有違社會企業的精神的。鄭經翰議員剛才也提出了相同的說法。我

十分希望張超雄議員和陳婉嫻議員能從這個角度，更深入瞭解和明白社會企

業的元素。  

 

 此外，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中提到“財團壟斷和政府的政策向大財團傾

斜”，自由黨必須強調，本港並沒有出現政策向大財團傾斜的情況。事實上，

很多國際研究報告均指出，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之一，並有具高透

明度的政府，根本不存在陳議員所提及的情況。所以，如果要我支持陳議員

的修正案，即是要我支持她，並跟她一起說謊，我實在做不到。  

 

 此外，每一項修正案均對我提出要“走出純社工界別框框”甚有意見。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並不是要否定社工界在社會企業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實

際上，當社會的發展越來越複雜，加上全球一體化，那些完全跟不上時代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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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的人便須求助於社會。社工界現已面對這種有增無減的壓力，難道我們還

要繼續把這些需求推到他們頭上嗎？應否只推在他們頭上，還是應從全民參

與的角度，讓整體社會一起分擔，好讓社工界的朋友透透氣呢？基於上述理

由，我們是不能支持這些修正案的。何況，要避免社工界跌入“社工疲累”

這個大黑洞，我們更須着緊推行全民參與，以踏出社會企業之路。  

 

 再者，大家都很清楚，社會企業並不是一種福利服務，多位議員剛才也

說過，尤其是那些曾親身做過、親自走過這條路的議員，便說得最清楚不過

了。社會企業本身已跳出了純社工工作的範疇，並加入商業元素，亦存在社

會競爭和管理等問題。試問怎能單靠個別界別的力量便能成功呢？更何況，

過往不少經驗也告訴我們，社會企業並非一手交一手，直接交給受眾的。其

實，好像國泰航機上的“零錢布施”，便是非常成功的社會企業。大家在下

次乘搭國泰航機時可以坐下看看，“零錢布施”是在 1987 年成立的，它不

單把國泰置於國際市場，更把香港的社會投資放到聯合國兒童基金的層面。 

 

 很多外國經驗已經說明，促進跨界別的合作，尤其是商界的參與，是社

會企業的成功要素之一。我實在希望大家能夠深思，而經過今天這麼認真的

討論，大家會有更深入的瞭解。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財政司司長：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梁劉柔芬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辯論，讓

我們可以聽取各位議員對社會企業發展的意見。推廣社會企業以協助弱勢社

羣發揮潛能，自力更生，是扶貧委員會的一項重要工作。今天的議案和剛才

多位議員的發言，均認同社會企業的價值及支持發展社會企業的方向，我對

此感到非常高興。剛才那句話非常重要，所以我要再讀一次：“今天的議案

和剛才多位議員的發言，均認同社會企業的價值及支持發展社會企業的方

向，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可是，有些議員指政府的政策向大財團傾斜，

並視社會企業為減少壟斷的手段，我對此不敢苟同。正如我在上星期三討論

“保持香港的區內經濟發展龍頭角色”的議案時所強調，特區政府一直在

“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原則下，致力改善營商環境，確保公平及開放的

市場，讓各大小企業通過競爭，為顧客提供高質素的貨品及服務，以提升整

體經濟效益。我必須重申，在支持和鼓勵公平競爭的大原則下，政府不會亦

沒有對個別商業機構提供獨有的優惠。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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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討論各項具體措施前，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對社會企業的一些體會。要

成功推廣社會企業，正確的政策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在過去數月，扶貧委員

會就社會企業在本港和外地的經驗，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討論。委員一致認

為，以商業營運手法達致社會目標，能有效運用社會資源，促進跨界別合作，

幫助失業及其他弱勢社羣人士獲得更大的社會效益。不過，要讓這種創新模

式在香港植根及進一步發展，我們必須掌握社會企業的成功因素。社會企業

是企業的一種，因此，跟其他商業機構一樣，社會企業家必須具備企業的管

理和競爭精神，願意面對營商的種種挑戰，而不能把社會企業視作傳統的福

利服務。  

 

  我知道，很多非政府組織也認同社會企業在幫助弱勢社羣方面的潛力，

但要令一向提供福利服務的社會福利界投入市場運作，並非一朝一夕的事。

同樣地，如果要令商界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走出以捐獻為主的模式，並

藉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建立社會企業，為弱勢社羣提供更持久的幫助，商

界在思維方面亦須作出改變。社會企業的成功，有賴具社會使命感及商業專

才的人士結合其力量，以提供進一步推動跨界別合作的基礎。  

 

  在去年 9 月舉行的會議上，扶貧委員會同意探討在香港進一步推動社會

企業發展的潛力，並同意推出一系列措施，鼓勵社會企業發展。在 2006-07

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我陳述了一些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措施，而其

中 3 個範疇的工作，與今天的議案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一 ) 確立社會價值及認受性  

 

  雖然社會企業在香港已發展一段時間，但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識很少。

為此，委員會在過去數月致力向公眾宣傳社會企業的價值，包括製作一系列

電視特輯及舉行社會企業講座和會議。有關的宣傳活動主要是藉本地和海

外的經驗，讓各界明白社會企業是一種可行的商業模式及可持續的扶貧途

徑，以及它的成功因素和跨界別合作（特別是商界參與）的重要性。在 4 月

舉行的社會企業會議上，我有機會跟多位外國社會企業家分享彼此的心得，

當中包括一些銀行家及具有豐富管理跨國企業經驗的人才。他們的經驗及心

得，正好證明具魄力和才幹的企業家不但能在商界賺錢，更能利用他們的專

才，成功營運社會企業。  

 

(二 ) 推動社會企業人員的培訓  

 

  具有市場觸覺的企業人才，對社會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極為重要。扶貧委

員會在昨天的會議上，亦通過了一系列推動社會企業人員培訓的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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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推動大學作為非政府組織與商界之間的橋梁，在大學舉辦社會企業

人員培訓的課程；  

 

(ii) 把現時工業貿易署為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提供的支援服務，

包括營商友導計劃及業務諮詢服務等，擴展至社會企業；  

 

(iii) 為非政府組織和準社會企業提供具針對性的培訓；及  

 

(iv) 尋找合適的平台，推動跨界別合作。  

 

(三 ) 政策方面的配合  

 

  有議員建議在政府部門及各公營機構的外判合約或租用的地方，訂明社

會企業可獲優先考慮。我相信絕對優先的建議並不可取，因為我們不可罔顧

服務的質素及公共資源的運用，而須持平地考慮對其他人士的影響，包括對

中小企的影響和享用外判服務的人士的利益。此外，正如何俊仁議員剛才指

出，這項建議可能有違《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的條款。不過，扶貧

委員會同意，一個有利的營商環境能夠有效協助社會企業的發展。因此，我

希望能進一步減少有礙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在具透明度、公平和

物有所值的原則下，便利社會企業參與競投政府合約，放寬創業展才能計劃

對聘用殘疾人士等的規定。  

 

  除了增撥 3,000 萬元予民政事務總署推行“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

劃，以便在地區層面推行包括社會企業的扶貧措施外，我亦已預留 980 萬元

撥款支援社會企業的發展，包括培育社會企業人員。我相信，這筆撥款將可

適當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剛才有議員提到，我們必須制訂全面的政策，甚至制定新法例，進一步

促進社會企業在香港的發展。正如我剛才所說，正確的政策定位非常重要。

外地經驗顯示，社會企業發展並非以福利政策為主導，而是要配合就業，鼓

勵企業精神。扶貧委員會將會繼續透過跨界別的討論，尋找最適合香港的模

式。  

 

  我瞭解到有些議員亦關注到合作社的發展。合作社是社會企業的一種，

同樣要得到公眾的認同，以及具備商業營運的知識和競爭力。我知道生福

利及食物局局長早前曾與營運合作社和計劃成立合作社的人士會面，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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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成立和營運合作社時所遇到的問題。我剛才也提到，鼓勵和推動社會

企業的措施，亦可幫助合作社的發展。政府會繼續留意，如何在政策上配合

社會企業的發展。   

 

  有些人擔心，如果政府向社會企業傾斜，可能會對中小企造成不公平競

爭，甚或變成“零和遊戲”。不過，如果我們把社會企業視為企業的一種，

並實施好像對中小企所採取的政策一樣，給予合理的支援而非特權優待；鼓

勵互相激勵和協作；共同尋找市場上尚未得到滿足的需求及開拓市場空間，

這樣不但不會造成不公平競爭，反而有助促進企業精神及社會和諧。  

 

  特區政府非常支持社會企業的發展，但推動各類型社會企業的發展須有

時間及社會各界的支持和配合。現時，為殘疾人士營辦的社會企業較易獲得

公眾支持，但在為健全失業人士提供就業支援方面，我們仍須繼續努力。在

現有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令公眾接受適切的市場支援，能有效幫助一

些缺乏能力和缺乏自信的弱勢社羣，重新投入就業市場。  

 

  同時，我們亦須鼓勵更多具備商業經驗的人士，參與營辦社會企業，令

這類企業得以繼續發展。在這方面，我希望能有更多商界人士和商會與非政

府組織建立夥伴關係，彌補現時這方面的不足。  

 

  我感謝各位議員就這項議題發表的意見，以及對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的支

持。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商界和各界合作，讓弱勢社羣可藉社會企業重拾自

信、重新就業，邁步開展積極人生。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  ：我現在請陳婉嫻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  

 

陳婉嫻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鑒於”之後加上“結構性失業問題困擾本港多時，基層市民尋找

就業出路甚為艱難，加上財團壟斷和政府的政策向大財團傾斜，基層

勞工更欠缺小本經營的機會，而”；在“並積極採取以下措施：”之

後加上“ (一 )修訂《合作社條例》，便利社會企業的成立；(二 )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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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及各公營機構的外判合約中訂明社會企業在競投時可獲優先

考慮；”；刪除原有的“ (一 )”，並以“ (三 )”代替；刪除原有的

“ (二 )”，並以“ (四 )”代替；刪除原有的“ (三 )”，並以“ (五 )”

代替；刪除原有的“ (四 )”，並以“ (六 )”代替；刪除原有的

“ (五 )”，並以“ (七 )”代替；及在“發展社會企業時，須”之後刪

除“走出純社工界別的框框，”。”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婉嫻議員就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劉柔芬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Sophie LE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

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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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

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張文光議員及單仲偕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李卓人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

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國英議員、

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員及李永達議

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 8 人贊成， 13 人反

對， 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 出 席 ， 15 人 贊

成， 2 人反對， 6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

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3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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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全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所提出的

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全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

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張超雄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  

 

張超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提升社能力”之後刪除“和”，並以“、”代替；在“建立正

面社會價值”之後加上“、訂立有利社會企業營運的法規”；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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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式輔助”之後加上“、稅務優惠”；在“有利成長的環境”之後加

上“，包括社會企業在租借政府及公營或外判機構的地方時可獲得優

先考慮，以及檢討現行與社會企業（如《合作社條例》）有關的法例

條文”；在“教導他們如何發展社會企業”之後加上“（包括合作

社）”；在“此外，由於”之後刪除“本地與外國發展社會企業的經

驗顯示，”；及在“成功的社會企業”之後刪除“均具備專業知識和

市場觸覺等管理元素，因此，政府及社會各界在發展社會企業時，須

走出純社工界別的框框，鼓勵及廣泛接納有心有力的商界人才參

與”，並以“須具備持續發展的能力；而本地及外國的社會企業經驗

均顯示，投入社會服務專業、政策支援和市場觸覺，是持續發展不可

或缺的三大元素；因此，政府在發展社會企業時，須鼓勵社會各界認

識和支持社會企業的社會目標、在營商政策上放寬社會企業的法例、

制訂有利社會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政策，並以實質行動開拓社會企業的

生存空間”代替。”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超雄議員就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劉柔芬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Sophie LE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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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

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

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

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

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 10 人贊成， 13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21 人贊成，2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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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3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2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馮檢基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  

 

馮檢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 (三 )”之後加上“設立一站式社會企業支援服務中心，”；在

“切合實際需要的支援”之前刪除“訂定”，並以“提供”代替，及

在其後加上“、培訓及顧問”；在“包括提供”之後加上“種子基

金、短期租金減免、”；在“締造有利成長的環境”之後加上“，包

括制訂有助促進社會企業的政府採購政策，推動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

向社會企業批出更多服務外判合約”；在“加強對大眾的培訓，”之

後刪除“教導他們如何”，並以“為有志投身社會企業的人士提供課

程以”代替；在“發展社會企業時，須”之後除“走出純社工界別

的框框，”；及在“鼓勵及廣泛接納”之後除“有心有力的”。”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就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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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柔芬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s Sophie LE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

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偉強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

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

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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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10 人贊成， 14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21 人贊成，2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4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2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何俊仁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梁劉柔芬議員的議案。  

 

何俊仁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政府及社會各界在發展社會企業時，須”之後除“走出純社工

界別的框框，”。”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就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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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

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偉強議員、

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

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

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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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10 人贊成， 14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21 人贊成，2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4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2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4 分零 8 秒。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今天社會企業（“社企”）這項議題得到多位同事共

同討論，是很值得高興的。但是，就着某些誤解或問題，我也想在此說一說。 

 

 第一，社企其實便是通過企業模式，賺取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未必一定

是指金錢的，正如何俊仁議員所說，推動一些值得推動、不同的社會價值也

是一種社會資本，例如重組弱勢社羣的動力，幫助他們面對逆境、自強等，

又例如婦委會的自在人生自學計劃，便是計劃的表表者。  

 

 第二，社企的功能不一定是一手交一手的，正如我剛才所說，未必一定

直達受助人手上，例如國泰航空公司的“零錢布施”計劃便是另一個例子，

善款不是直接到達受眾人手上的，而社會上也有很多其他類似的例子。  

 

 第三，有很多同事提及曾處理一些社企個案，發現持續性是一個大問

題，但這正正是企業精神的精髓所在。微軟的 BOMER 先生曾編寫一本書，

當中最值得大家經常拿出來討論的，便是他指出，一個人如果有一個概念，

能夠將這個概念推動成功作為企業的機會只有 10%，而企業能夠持續成功經

營的機會率又是 10%。所以，大家可知道，想要成功推動企業是十分困難的，

這便是我們為何要從企業精神的角度來推動社企。  

 

 我也想說的一點是，如果我們在政策上能夠彈性處理，支持社企，我覺

得這是值得支持的。但是，如果要特別制訂一些偏向社企的法律或政策，我

和鄭經翰議員同樣十分不同意，因為這只會為社企的未來發展空間設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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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屋頂。我們應該抱着更大的信心，支持社企的發展，而且還要更深入瞭

解企業精神，如何能夠從無到有，從不曾嘗試到摸着石頭過河，這便是企業

精神。  

 

 此外，我還想說一說，對於政府提到將來想在大學多舉辦培訓課程，我

十分希望政府也能將社會上現有的社企成功例子作為社企的案例，讓大家能

多瞭解、多觀察別人的成功例子。  

 

 主席，最後，我想回應王國興議員對我的批評，他說我思維錯誤  ─  或

許用字沒有這麼直接  ─  但我覺得他是自我無限假設，自己對號入座，然

後入我以罪，我對此感到有點遺憾。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

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打擊酒後駕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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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酒後駕駛措施  

MEASURES TO COMBAT DRINK DRIVING 
 
劉江華議員：主席，這個星期日是父親節，為人子女者都忙着為父親慶祝。

可是，上月因一宗涉嫌酒後駕駛意外而身亡的的士司機，他的女兒卻剛為父

親辦理身後事。劉小姐昨天透過民建聯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有一段肺腑之

言，我想在此引述︰“無可否認，在空閒時跟朋友飲酒聚會，已成為很多香

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可惜，似乎經過多年來無數次涉及人命傷亡的酒後駕駛

意外後，仍有部分人士完全罔顧酒後駕駛的危險性，只信賴一己的駕駛技

術，結果，分分鐘賠上了別人的性命，更影響多個無辜的家庭。父親便是這

次醉酒駕駛意外的犧牲者，他身為職業司機，明白到須有清醒的頭腦才可駕

駛，但卻因為有些人忽略這重要的一點，令到今天爸爸沒可能作出任何控

訴。”  

 

 主席，死者雖不能作出控訴，但在生者（包括本會所有議員在內）則可

以深刻反省。其實，醉酒駕駛的禍害跟謀殺的結果並沒有分別。看回本港醉

酒駕駛的刑罰，跟危險駕駛引致死亡的刑罰是看齊的，同樣是扣 10 分；至

於醉酒駕駛被定罪的初犯者，最高罰款是 25,000 元及監禁 3 年，如果再犯，

便會同時吊銷駕駛資格最少兩年。跟其他地方比較，香港的刑罰屬於合理，

而市民也接受。  

 

 可惜，本港醉酒駕駛的情況依然嚴重。過去 10 年，檢控數字上升了一

倍。1996 年的檢控數字是 649 宗，但到 2005 年已增至 1  335 宗；而今年首
4 個月則錄得 448 宗個案，較去年同期增加一成半，問題日趨嚴重。  

 

 民建聯分別在 2004 年和 2006 年年初進行有關酒後駕駛的調查，發現兩

次皆有接近七成人認為現時醉酒駕駛的刑罰合理，也有超過半數受訪者承認

自己或親友曾經醉酒駕駛；同時，亦有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執法部門在打擊

酒後駕駛方面的工作並不足夠。有法例、有刑罰、有執法、有宣傳，那麼究

竟問題出在哪裏呢？那便是無阻嚇、無預防。在發生車禍後才進行酒精測

試，已經太遲了。  

 

 根據現行法例，警方要求司機接受酒精呼氣測試的情況，有以下 3 種︰

第一是交通意外；第二是違反交通法例，以及第三是要有“合理懷疑”。怎樣

才是有“合理懷疑”呢？根據警方的內部指引，是必須看到司機滿面通紅、

目光呆滯、眼有血絲、混身酒氣或自認飲酒等，警方才可要求他接受測試。

但是，試問誰在酒醉時會承認自己喝醉了呢？況且，根據我在本會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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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在我們的同事中被稱為“酒仙”、“酒霸”的議員，在喝下數杯酒後，

其外表看起來，跟沒有喝酒是完全沒有分別的，可以說是面不改容，所以，

單憑觀察並不足夠。  

 

 社會上每天也有不少司機經常“偷雞”醉酒駕駛，而警方便是因為要有

“合理懷疑”才可進行測試，加上內部指引已明文規定不會設置路障進行呼

氣測試，所以，在預防酒後駕駛方面，警方顯得“有心無力”。  

 

 其實，很多海外國家早已實施隨機抽樣酒精測試，這項測試是指，即使

沒有發生交通意外，警方也可於不同時間在不同地點設置測試站，截停車輛

和要求司機提供呼氣樣本。這項措施的好處是防患於未然，而不少研究結果

均指出，這項政策有助減少交通意外。實施隨機抽樣酒精呼氣測試多年的澳

洲，有效減少夜間交通意外達 20%。歐盟亦在 2004 年向其屬下國家提出實施

隨機抽樣酒精呼氣測試的建議，而世界衞生組織也指出隨機抽樣測試能在很

大程度上令司機遵守法規。  

 

 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作為比較，實施隨機抽樣呼氣測試的澳洲維多利亞

省，在 2001 年共進行了 110 萬次隨機酒精呼氣測試，而死於醉酒駕駛意外

的只有 62 人；但同年，在地區人口相若的愛爾蘭，單單根據“合理懷疑”

向一萬一千多名司機進行測試，而沒有進行隨機抽樣測試，結果死於醉酒駕

駛意外的有 411 人，是維多利亞省的六點六倍。雖然兩地的背景不盡相同，

但卻有這麼大的差距，隨機抽樣的效果顯而易見。難道我們可以對有效的措

施視而不見嗎？難道我們可以對保障公眾安全無動於中嗎？  

 

 主席，澳洲、法國、西班牙、瑞典、荷蘭、意大利及日本等晉身今屆世

界盃決賽周的國家，均早已加入實行隨機抽樣測試的行列，全球更有七十多

個國家正在推行。這項議題在上月立法會的口頭質詢也討論過，但對於在香

港實施隨機抽樣測試，政府指有些人擔心此舉可能侵犯人權、警方會濫權及

設置路障會影響交通等。關於這些問題，我認為必須關注和重視。為了瞭解

這方面的民意，民建聯昨天公布了一項調查，我們訪問了 1  200 名市民，結
果有七成八受訪者“贊成”授權警方進行隨機抽樣酒精測試，這個比例相當

高；有六成八受訪者“不擔心”被抽查的人會被侵犯人權，而認為“會”的

受訪者只佔一成三。至於會否出現濫用警權及引起交通擠塞的問題，超過五

成受訪者表示並不擔心。  

 

 人權當然重要，但人權並不是無邊無際的。每名駕駛者都有權喝酒，甚

至醉酒；每名駕駛者都有權駕駛，但卻沒有駕駛者有權醉酒駕駛，更沒有危

害公眾安全的權利。即使是極度重視人權的國家，例如挪威、瑞典及荷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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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實施隨機測試。我們的政府為何還要猶豫呢？當然，在實行時，必須嚴

格遵守警方的內部指引，避免任何濫權的情況。但是，外國已有不少行之有

效的經驗，我相信憑着本港警員的良好質素和市民的公民責任感，要推行並

不困難，有爭論也一點不出奇，但最重要的是必須引入新措施，以拯救未來

一些無辜的犧牲者。  

  

  主席，我的議案是促請政府檢討現時的罰則，加強宣傳教育，但最重要

的，是希望政府研究引入隨機抽樣測試，讓公眾和本會能盡快作出討論。我

深信設置路障和進行酒精抽查，必可減少醉酒駕駛。我懇請各位議員，為了

公眾安全，支持我的議案。多謝主席。  

 

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不少駕車人士對酒後駕駛的危險意識薄弱，近年酒後駕駛引致的

嚴重交通意外經常發生，嚴重威脅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命安全，本會

促請政府加強宣傳教育，檢討現時酒後駕駛罪行罰則的阻嚇性，並研

究修改法例，賦權警方以隨機抽樣方式，對駕車人士進行路邊酒精呼

氣測試，以加強打擊酒後駕駛及提高駕車人士對酒後駕駛危險的警覺

性，從而減少因此而導致的交通意外，保障市民生命安全。”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  ：鄭家富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

合併辯論。  

 

 

主席  ：我現在請鄭家富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劉江華議員的議案。  

 

 主席女士，只要扭開電視或電台，觀眾和聽眾都會對政府的廣告宣傳片

中所說的“酒精害人，影響一生”這宣傳語句留下印象。但是，我們仍然會

不時聽到有不少嚴重車禍牽涉酒後駕駛。主席女士，有些駕駛者確實沒有將

這些宣傳的警告字眼放在心內，甚至輕視這些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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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很多酒後駕駛的司機來說，他們往往覺得意外是只會發生在別人身

上。這些人一般都會高估了自己對道路及對其車子的熟悉，可是，卻偏偏低

估了他們受到酒精影響的程度。所以，就今天這項議案辯論，民主黨希望能

夠帶出一點，便是向這些在發動車子前已喝酒，卻準備駕駛和對道路安全帶

來潛在危機的這些人，提出一個相當大的警告，請他們三思酒後駕駛所面對

的罰則。 

 

 民主黨就打擊酒後駕駛提出了三步曲。第一，是吊銷駕駛執照最少 1 年；

第二，強制他們修習一些有關改善駕駛行為的課程；及第三，是重新考取駕

駛執照。一方面加重罰則，讓可能犯例的人在犯例前先想一想因此而增添的

麻煩。第二，最重要的是硬性規定他們修習一些改善駕駛行為的課程。我們

把這數點作為三部曲，盼望能夠做到治標兼治本。  

 

 根據政府的資料顯示，因酒後駕駛引致傷亡的平均比率為每年 22.4%，較

在整體交通意外中引致傷亡平均的每年 16.6%，高出了接近 6 個百分點。無可

置疑，酒後駕駛所帶來的傷害，必須高度重視。一場酒局之後的一個不當駕

駛行為，便可能會換上一個家庭的終身傷痛和個人的畢生幸福。所以，民主

黨認為，要打擊酒後駕駛，除了原議案所提出的建議外，也應考慮我剛才提

出的三部曲，集中令駕駛者想到酒後駕駛所換來的種種後果。他們被罰後要

吊銷牌照、修習課程和重新考取駕駛執照，可讓他們克制和三思，避免換來

一條或更多的生命，亦希望能夠減少無辜的傷亡。 

 

 按照其他國家的經驗，對於首次觸犯酒後駕駛者，很多地方所採用的罰

則都會是暫時吊銷牌照，期限由少於 3 個月至兩年不等，這些國家包括澳洲、

新加坡、加拿大、英國、新西蘭、美國及日本。對於首次違例的人，這些國

家除了罰款及監禁外，亦會吊銷他們的牌照。偏偏在這問題上，香港只會對

第二次重犯的人才施行吊銷牌照的罰則。在今天的辯論中，我們認為暫時吊

銷牌照 1 年，是一種值得考慮的做法。況且，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是首次觸

犯，便應姑息這種不良的駕駛行為，因為即使是第一次以身試法，但所引起

的交通意外也可以很嚴重的。 

 

 主席女士，按照現行法例，駕駛人士如果被裁定違反《道路交通（違例

駕駛記分）條例》中所指明的罪行，會因此被扣 5 分或以上，而法庭則可以

命令該駕駛者修習駕駛改進課程，作為其中的一項懲罰；駕駛者也可自願參

加駕駛改進課程。然而，除非法官指明必須參與，否則有關課程並非強制性，

而且有關課程中針對酒後駕駛行為只佔整體課程中的一部分，未必能有效警

醒觸犯這罪行的人，亦未必能令他們深切認識酒後駕駛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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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民主黨建議，無論是首次觸犯還是屢次觸犯這罪行的駕駛者，一

旦違例，均須強制參與駕駛改進課程。此外，這些課程也應特別為觸犯這罪

行的人進行設計，集中讓他們認識酒後駕駛對社會的危害。 

 

 主席女士，為了讓駕駛者不會隨意酒後駕駛，亦應該設立重考制度。當

吊銷牌照後，如果要復牌，除了要參加上段所指的駕駛改進課程外，也必須

重新參加駕駛考試，合格後才可以獲發牌照。  

 

 最近，民主黨透過電話調查，以瞭解被訪者對上述建議的意見，結果發

現差不多超過六七成的被訪者，均相當贊同我們就打擊酒後駕駛所建議的三

部曲。 

 

 此外，我們從交叉分析中也看到，對上述各項建議的贊成比率，持有駕

駛執照的人士均較沒有駕駛執照的人為高。這明顯說明了，持有駕駛執照的

人明白到，雖然他們守法，但如果有那些不守法或酒後駕駛的人，也同樣會

對道路安全構成很大的影響。 

 

 主席女士，對於原議案中建議，讓警方可以隨機抽樣，為駕駛者進行路

邊酒精測試，民主黨對這項建議表示認同之餘，亦希望能在修正案中 ― 正

如現行的《道路交通條例》般  ─  亦賦予警方要有一個一定程度的合理懷

疑。因此，我們的建議是在抽樣截查車輛後，如果警方是有足夠的理由懷疑

該名司機，例如他滿身酒氣或滿臉通紅等，便可要求他進行酒精測試。這相

對地亦能夠就着抽樣調查的合理懷疑，令酒後駕駛者無所遁形。 

 

 我們盼望今天這項議案及修正案，能進一步就現時《道路交通條例》只

是在有合理懷疑或在發生交通意外後才進行酒精測試的情況，提出討論和修

訂，以免有越來越多酒後駕駛所引致的意外，甚至嚴重的交通意外。我們盼

望所提出的建議，能令駕駛者一方面明白到，一旦被發現酒後駕駛，除了會

面對吊銷牌照的後果外，亦須花很多時間才可以復牌，因而足以令曾經飲酒

的人在駕駛前認真考慮。他們應明白到會隨時被隨機抽查及截查，如果酒精

含量超標，是很容易被警方查出的。 

 

 上述種種措施都是建基於保障道路安全和道路使用者，使大家知道酒後

駕駛不單危害自己，對社會及其他道路使用者也會帶來很多很大的障礙和遺

憾。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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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並研究修改法例，”之後加上“包括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暫時

吊銷首次被定罪司機的駕駛執照，並強制規定觸犯該罪行的人須參加

駕駛改進課程以改善他們的駕駛習慣，而且須通過駕駛測驗，方可重

新獲發駕駛執照，以及”；及在“賦權警方以隨機抽樣方式”之後加

上“截查車輛，並在有合理懷疑的情況下”。”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劉江華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張學明議員：主席女士，“生命無 Take 2”這句話，對大家而言，相信都不

會陌生，但酒後駕駛可能奪去自己或其他人的寶貴生命，似乎沒有人記在心

中。這可以從最近報章上刊登多宗涉嫌醉酒駕駛引致嚴重交通傷亡意外的報

道，以及近年因酒後駕駛引致傷亡的交通意外個案維持相若水平，沒有顯著

下降，而得到一些啟示。當中包括在 5 月 21 日於何文田衞理道發生一宗懷

疑醉酒駕駛，釀成兩死 3 傷的嚴重交通意外，令人記憶猶新。該宗奪命交通

意外，駕駛房車的司機在清晨駛經衞理道時突然失控，越過對面撞向一輛的

士，由於速度巨大，致令的士司機及乘客均很可惜地傷重死亡。  

 

 另一宗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以今年 2 月底，法庭審理一宗涉及一名醫

學科博士生的案件，由於他在去年 5 月駕駛私家車行經黃大仙天馬苑一段龍

翔道時，與一輛電單車發生碰撞後不顧而去，而電單車司機送院後證實死

亡。當時該名博士生承認自己醉酒駕駛，但否認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等罪

名，儘管在法庭上控方在結案陳辭中，力指被告身為醫學博士生，無理由不

清楚酒精對駕駛者的影響，但最終負責案件的裁判官因應案中兩名證人口

供有矛盾，認為證據不足，判處該名博士生只須為承認的醉酒駕駛罪名罰

款 6,000 元及停牌 12 個月。  

 

 上述這宗奪命意外，令我非常懷疑那些酒後駕駛人士所懷的心態，他們

是否因為自信心太強，確信自己酒後仍然可以清醒、無誤地駕駛車輛，相信

自己絕對不會造成任何交通意外。還是他們為了貪圖方便，心存僥幸而罔顧

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安危，不惜醉酒駕駛？  

 

 主席女士，無論答案如何，我總覺得醉酒駕駛是一種非常自私的行為，

一旦因醉酒駕駛而引致嚴重交通意外，後果可說是非常嚴重，不單奪去自己的

生命，更會奪去其他人的生命，還會對死者的家庭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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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令我聯想到，這是否與現時酒後和醉酒駕駛欠缺阻嚇力的法則有關？

但是，當我翻查過一些資料後，發現當局儘管曾收緊醉酒駕駛法例，這方面

的交通意外卻仍相當多，無法減少，我相信政府當局應再次檢討提高這方面

的刑罰。  

 

 尤其是對於醉酒駕駛導致人命傷亡的交通意外，當局理應嚴懲，並且考

慮把這種情況列作危險駕駛而引致他人傷亡的較高刑罰來處理，藉此提高其

阻嚇力。除此之外，民建聯認為，政府有關當局應加強執法，特別是近期正

值世界盃熱潮，不少球迷往酒吧飲酒看球賽，不排除有球迷貪圖方便而酒後

駕駛。  

 

 另一方面，我認為宣傳教育亦相當重要，而且有關教育必須加大力度，

集中指出酒後駕駛可能會引致無法彌補，甚至抱憾終身的後果，就好像宣傳

吸煙危害健康，可能引致患癌、心臟病等惡疾一樣，作出一些負面宣傳，希

望能藉此喚醒、提醒駕駛人士切戒酒後駕駛，避免誤人誤己。  

 

 此外，政府應採取措施，進一步加強教育，包括加強駕駛訓練和駕駛改

善課程中有關酒後駕駛的內容，在“精明駕駛”的宣傳活動中，可加入切勿

酒後駕駛等信息。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劉江華議員的議案。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再過 3 天，便是偉大的父親節，而上月 21 日因醉

駕意外而被撞死的的士司機的女兒劉雅麗卻不能與她的父親歡度父親節。劉

小姐發表公開信，呼籲駕駛者汲取她父親“血的教訓”，字字泣血，發人深

省。她在信中說：“父親就是今次醉酒駕駛意外的犧牲者，他身為職業司機

也明白到需要有清醒頭腦才可駕駛，可是，卻因為一些人忽略這重要的一

點，今天，爸爸已沒可能作出任何控訴。意外已經發生了，真的期望藉着這

封信，向全港駕駛者作出警惕，並呼籲駕駛者為自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

着想，不要酒後駕駛！不要使更多家庭失去至親！最後，本人亦期望政府在

打擊醉酒駕駛罪行上多花點工夫。”（引述完畢）  

 

 主席女士，根據運輸署的資料顯示，在 2004 年全港共發生 15  026 宗交
通意外，當中就有 97 宗因酒後駕駛而引致傷亡。根據廖秀冬局長於早前回

答本會質詢時表示，在 2005 年，共有 89 宗因酒後駕駛而引致傷亡的交通意

外。就數字而言，好像不算太高，但值得我們留意的是，這些意外全部都造

成傷亡，而沒有造成傷亡的又有多少呢？還有一些酒後駕駛但沒發生意外的

又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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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根究柢，要避免意外的發生，實在應該由駕駛者自律再以刑罰配合。

目前，政府雖然有製作宣傳短片、聲帶，又設計標語和舉辦講座等，但成效

如何呢？近日，世界盃熱潮席捲全城，才開始發現政府在個別餐廳酒吧林立

的地區派發宣傳單張，這些工夫平時又可有持續做呢？  

 

 其實，目前有些國家會在路上作隨機抽樣的酒精呼氣測試，結果發現交

通意外整體減少 20%，為何政府不考慮參考外國的經驗和做法呢？在此，本

人也想提出一點建議，希望政府考慮在酒吧林立的地區作隨機抽樣的酒精呼

氣測試，這正好杜絕市民在酒吧狂歡過後，打算駕駛的市民不要以身試法，

貫徹政府的宣傳口號，做到“開車前咪飲”。  

 

 主席女士，除了酒後駕駛往往造成嚴重的人命傷亡外，目前，還有藥後

駕駛（即吃藥後駕駛）亦會導致交通意外的產生，無論駕駛者是基於甚麼原

因服食藥物，但服藥後往往會影響精神，這時候的精神狀態如再要駕駛的

話，實在是危險之極，政府實在應考慮提高罰則。  

 

 談到罰則，目前，酒後駕駛的刑罰最高只會罰款 25,000 元及監禁 3 年，

並會被記 10 分。這個刑罰是否能收阻嚇作用呢？發生了多宗意外，其實已

有了答案，便是未能收到阻嚇作用。無論是原議案或修正案，均希望政府能

檢討現時的罰則。政府會否考慮加入吊銷牌照的罰則呢？本人曾與職業司機

討論過剛才提到的有關問題，他們普遍支持提高罰則，因為這樣正好可減少

職業司機的危險。本人剛才引述了一位劉小姐的信，劉小姐的父親便是一位

職業司機，在該次醉駕意外中犧牲了生命。最近，何文田車禍亦大概如此。

所以，在事件一再發生後，本人已要求本會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就此作出討

論，委員會在月底會把事項列入議程。本人希望政府能夠就今天的議案辯

論，針對打擊酒後駕駛，加重刑罰，阻遏不負責任的駕駛者，以保障公眾及

所有駕駛者的安全。多謝主席女士。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事實勝於雄辯，一宗又一宗在深夜凌晨涉及酒後駕

駛的可怕奪命車禍，比甚麼文章、甚麼言論，更能說明本港醉酒駕駛（“醉

駕”）的嚴峻情況。實情是，酒後駕駛越來越猖獗，但港府現時的相關措施，

包括宣傳教育、檢控執法行動，以至刑罰，已證明不能有效打擊和阻嚇該項

嚴重的罪行。  

 

 醉駕及醉駕導致嚴重傷亡事故不斷上升的趨勢，實在令人憂慮。兩年前，

醉駕司機在加士居道天橋把一名交通警員撞落橋下致死的駭人事件，相信

大家也記憶猶新。剛在上個月，我於立法會就醉駕問題提出質詢的數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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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發生了兩宗十分離譜和悲慘的醉駕事故。屬於離譜的一宗涉及在元朗的

3 車相撞意外， 3 位涉案的司機皆被測出曾經飲酒，其中兩位超標。屬於悲

慘的一宗是醉駕私家車撞向的士，導致的士司機與 1 位女乘客死亡。還有在

前兩天，一名在停牌期間醉駕，而且涉嫌逆線行車的男子，在被警員截停時，

更被指控揮拳襲警。  

 

 如果這些觸目驚心、令無辜市民枉死枉傷的事情，也不足以令政府當局

醒覺，查找不足的話，那麼，政府所表現的態度，實在與醉駕情況無異，同

樣使我們感到害怕。  

 

 主席女士，當局只要有意願，有決心，怎會沒辦法對付醉駕的呢？積極

加強宣傳教育醉駕的禍害，此其一；全面大力抽查檢控違法的人，此其二。

關於此點，原議案建議修改法例，賦權警方對駕駛人士進行隨機抽樣測試，

我是絕對認同的，此建議正是︰此時不修改法例，更待何時呢？  

 

 除此以外，我認為對付醉駕最關鍵的方法，是大幅度加重刑罰。以醉駕

罪行的嚴重性衡量，我絕對不同意主管的官員所說，現時醉酒的刑罰已相當

重。以我剛才援引的交通警員被醉漢駕車撞死的事件為例，被告只被判入獄

32 個月。一個正值壯年、有大好前途的警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無辜被撞

慘死，換來的是肇事者只被判 3 年不到的監禁。我認為，這樣的刑罰不但不

能為受害者討回公道，伸張正義，而且也不會對其他人起到應有的阻嚇作用。 

 

 主席女士，我必須指出，涉及醉駕的事故在本質上根本不屬於交通意

外，因飲酒超標而引致撞車和傷亡，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又怎算是意外呢？

況且，司機在飲酒之前，應該清楚知道酒後駕駛會帶來嚴重的後果，隨時會

因發生意外而傷及人命。須知道，車輛掌控在醉酒的人手裏，無異是走在街

頭，隨時可以造成重大傷亡的“大殺傷性兇器”。我認為，把醉駕行為視作

一種恐怖活動也不為過，反醉駕，其實是另類反恐。治亂世，用重典，對那

些不負責任、罔顧他人生命安危的醉駕的人，同樣有需要用重典。因此，在

上次的立法會質詢討論相關問題時，我建議把醉駕導致嚴重傷亡事故的最高

刑罰，改為終身停牌和以誤殺罪入罪，而誤殺罪的最高刑期是終身監禁。  

 

 主席女士，在醉駕問題上，現在正是特區政府顯示“以民為本，強政勵

治”的時候，還要待何時呢？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立法會  ─  2006 年 6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June 2006 

 

201

李國英議員：主席女士，酒後駕駛在香港屬於刑事罪行，初犯者輕則被扣分

停牌，重則可以被罰款以至監禁 3 年。然而，這些罰則能否真正對駕駛者起

阻嚇作用，成效實在令人質疑。近年，本地酒後駕駛的意外並無顯著減少，

單是在今年首 4 個月，酒後駕駛的檢控個案已錄得超過四百多宗，較去年同

期上升 15%。可見當局實在有必要檢討現時有關醉酒駕駛的罰則，並加強執

法和宣傳教育，以改善酒後駕駛的情況。  

 

 酒後駕駛是一項非常危險的罪行，不單在香港，在外國也受到高度關

注。根據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的事故調查顯示，大約 50%至 60%的交

通事故與酒後駕駛有關，為此，世衞早已將酒後駕駛列為車禍致死的首要原

因。  

 

 事實上，即使沒有甚麼特別的調查數據，也仍沒有人會質疑酒後駕駛的

危險性。既然我們也認同酒後駕駛是如此危險，是損人而不利己的行為，而

且又是刑事罪行，為何仍然有這麼多人會以身試法呢？這很有可能是基於駕

駛人士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認同酒後駕駛是非常危險的行為，另一方面，卻

在種種因素的驅使下，冒險地酒後駕駛。民建聯在 2004 年就市民對酒後駕

駛的意識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有七成多的受訪者認為酒後駕駛非常危險，但

卻有超過兩成六持有駕駛執照的受訪者同時表示有酒後駕駛的經驗，調查結

果充分地引證出駕駛人士對酒後駕駛態度的矛盾心理。  

 

 一般來說，駕駛者對自己“自視過高”，是導致酒後駕駛的其中一個重

要原因。有些人自以為本身的酒量大，會千杯不醉，所以即使在酒後駕車也

沒有甚麼大問題，他們更相信自己擁有高超的駕駛技術，在酒後駕駛也會保

持靈敏的警覺性，不會影響沿路的車輛和途人，但實則卻是險象橫生，往往

是眾多致命交通意外的先兆。很多時候，在電視節目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一

些酒後駕駛的司機，可能沒有被警察發現，而幸運地逃脫被檢控的厄運，或

是吉人天相，沒有出現甚麼交通意外。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正正因為駕駛

者存有這種僥幸的心態，以為一次半次酒後駕駛不會那麼容易被發現，所以

便夠膽以身試法。  

 

 可是，駕駛者卻忽略了飲酒和開車，其實是致命的結合體。即使在飲少

量酒的情況下，出現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也比未飲酒時多出兩倍有多。酒精對

人體的影響不單是表面的，當酒精在人體血液中達到一定的濃度時，駕駛者

對外界的反應能力及控制能力便會下降，尤其是處理緊急情況的能力。更何

況各人的體質因人而異，酒精發作的時間亦因而有異，如果酒力在駕車途中

才發作，後果便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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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令人擔心的是，很多駕駛者對酒精對人體的影響缺乏足夠的常識，他

們普遍認為咖啡、濃茶、蘇打水等具有解酒的作用。換句話說，他們認為只

要喝過這些飲品，酒後駕駛的影響便不大，但實情是這些飲品並不能降低血

液中的酒精濃度，最多只能增加飲用者體內的水分含量。由於部分駕駛者對

解酒知識一知半解，所以道路安全議會在推行防止酒後駕駛的宣傳教育時，

應考慮與其他部門如衞生署合作，向駕駛人士灌輸正確的酒精知識，從而糾

正駕駛者錯誤的解酒觀念，防止他們以為自行解酒便可減低體內的酒精含

量，而冒險酒後駕駛。  

 

 最近， 4 年一度的世界盃已經展開，相信很多足球“發燒友”都會在深

夜時份到酒吧等地方觀看球賽。市民三五成羣結伴到酒吧邊喝酒邊觀看球

賽。這本來只是一種消遣，沒有甚麼地方值得擔心，但根據警方的數字顯示，

在 2002 年世界盃舉行的 1 個月內，本港共發生了 5 宗因酒後駕駛引致交通

意外的個案，這實在令人擔心在今屆世界盃舉行期間，市民因酒後駕駛而產

生的悲劇個案會否嚴重惡化。  

 

 現時，全球已有 74 個國家進行隨機抽樣的酒精呼氣測試，以打擊酒後

駕駛，可是，本地警方卻無權要求司機進行隨機呼氣測試。一般來說，警方

只能憑駕駛者是否眼紅、胡亂切線及滿身酒氣等要求對方進行呼氣測試，可

惜命中率卻不高。在上一個長假期內，警方便曾向 180 名駕駛者進行呼氣測

試，但卻只有約 20 人超標。  

 

 為此，當局可研究是否仿效這些海外國家，實施隨機抽樣的呼氣測試。

正如民建聯近日的調查指出，有接近八成的被訪者認為本港應仿效海外地

方，授權警方進行隨機抽樣酒精測試，既然有關測試得到市民的認同，為何

不藉此時機實行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眾所周知，司機在酒後駕駛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因

為司機本身的意識和判斷力會下降，容易釀成車禍，不單自己會招致傷亡，

更可能連累無辜。事實上，酒後駕駛引致傷亡的交通意外，時有所聞。上月，

一名私家車司機涉嫌醉酒駕駛，其私家車與一輛的士迎頭相撞，該名司機及

私家車上乘客大難不死，但的士司機及女乘客卻無辜枉死，此事實在令人髮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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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後駕駛，比其他交通違例事項更嚴重。在其他交通違例事項上，司機

可能只是因一時疏忽，而且路面上可能有很多因素，也非司機可以控制。但

是，酒後駕駛的性質便完全不同，司機在坐上車之前，絕對有時間想清楚，

不是一時疏忽，而且司機也可以絕對控制自己的行為，一是酒後不駕車，一

是開車前不飲酒。可惜，很多司機抱有僥幸的心理，對自己駕駛技術信心“爆

棚”，以為自己不會遇上意外，一定沒有事情發生，堅持在酒後駕駛。  

 

 雖然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認為現時醉酒駕駛的刑罰已相當重，但根據

局方提供的數字顯示，醉酒駕駛的檢控數字由 1996 年的 649 宗，不斷上升

至去年的 1  335 宗；今年首 4 個月的檢控數字已有 448 宗，較 2005 年同期增

加 15%，上升的趨勢實在令人憂心。同時，不斷上升的數字也反映出現行酒

後駕駛的刑罰，明顯阻嚇力不足。  

 

 現時首次醉酒駕駛的司機如果沒有傷人，只會被扣 10 分，不會即時停

牌，阻嚇力明顯不足。其實，政府可考慮首先強制這些司機參加改進課程，

寓教育於刑罰。在美國，被定罪司機必須參加改進課程，時間長短則視乎酒

精超標多寡而定，即超標嚴重的，參加改進課程的時間較長；超標不太嚴重

的，參加改進課程的時間便較短。至於吊銷首次被定罪司機的駕駛執照方

面，自由黨是支持加重刑罰的。但是，我想指出一點，便是由於現時香港的

標準已經非常嚴格，每 100 毫升血液含 50 毫克酒精即屬違法，比英國、美

國、新西蘭、加拿大、新加坡等地方更為嚴格，如果司機只是輕微超標，例

如 100 毫升血液含 51 毫克酒精便被吊銷牌照，可能有斟酌的餘地，必須小

心考慮。不過，為提高阻嚇力，政府可以參考國際的做法，即酒精超標而又

高於某一限度，例如 100 毫升血液含 80 毫克酒精便停牌一段時間；超標越

高，刑罰越重，停牌時間應該越長，這是可以考慮的。  

 

 同時，由於醉酒駕駛造成的後果可以非常嚴重，事先預防，比事後檢控

更為重要。不過，根據目前法例，只有涉及交通意外或觸犯交通罪行，或懷

疑司機曾經飲酒或涉嫌飲酒，例如行車左搖右擺，警方才有權要求司機提供

呼氣樣本進行測試，但不可以隨機抽查司機進行呼氣測試。以往，我們其實

在政府提出修例建議時或在交通事務委員會中，曾多番討論這個課題，但提

到隨機抽樣調查時，往往有人提出可能觸犯人權等問題。我覺得必須想一

想，究竟在人權和人命之間，我們應重視哪方面？這是大家必須思考的。  

 

 警方在今年復活節期間，曾向 190 名駕駛者進行酒精呼氣測試，其中有

20 人超標。換句話說，即每 10 名“吹波波”的司機之中，便有 1 名司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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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駕駛，可見情況非常嚴重。如果警方對駕車人士可以進行隨機抽樣呼氣

測試，我深信超標的司機可能不止此數。  

 

 事實上，賦予警方權力對駕車人士進行隨機抽樣呼氣測試，可說是世界

趨勢，現時中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瑞典、比利時、荷蘭、

新西蘭等多個國家，都有實施類似的措施。以美國為例，警方不可以在沒有

合理理由之下設立路障截查車輛，但隨機檢查司機是否酒後駕駛，則屬例

外。以加拿大為例，多個省份為嚴打醉酒駕駛，賦予警方的權力更大，警方

除了可以設立截查站嚴查司機是否酒後駕駛之外，亦有權查問司機飲過的酒

量及進行呼氣測試。  

 

 或許有人會認為醉酒駕駛並不是甚麼嚴重罪行，但眾多的意外說明，醉

酒駕駛可以隨時奪去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命和財產，所以很多國家都

容許警方對駕駛人士進行隨機測試。當司機知道即使沒有違反交通法例，仍

有可能被截查及要求“吹波波”時，便不會再抱僥幸的心理，時刻警惕自己

開車前千萬不可以飲酒。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劉江華議員提出的原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議員想發言，劉江華議員，你現在可就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發

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劉江華議員：主席，大家可能也趕着回去看世界盃賽事，（眾笑）大家可能

是要趕着回家，但這項議題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不少議員剛才也已發言，我

想特別談一談鄭家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我相信，我們的議案與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的目標其實是很一致的，大

家也是希望減少意外，亦希望盡快修改法例，對駕駛者可起阻嚇作用。當然，

鄭家富議員提出三部曲，即除牌、上堂、重考，這的而且確可以提高阻嚇作

用，是值得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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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們的調查，現時的刑罰其實相當重，不少駕駛者也覺得醉駕非常

嚴重。所以，刑罰重加上宣傳教育，我承認現時是正在進行的。但是，關鍵

是現時欠缺防止、預防的一關，特別在法官量刑方面，其實現時亦過輕，是

值得我們關注的。  

 

 鄭家富議員提出的第二部分修正，說要“賦權警方以隨機抽樣方式截查

車輛，並在有合理懷疑的情況下”，對駕車人士進行酒精呼氣測試。我們對

這點有些保留，原因是如果同意隨機抽樣，又要有合理懷疑，其實是有矛盾

的，要有懷疑才可以，便已經不是抽查了。當然，我非常明白很多外國例子

也並非一定要有所懷疑才進行測試的，抽查便是抽查，抽中便要查。在抽中

後還要看看是否有問題，則主觀判斷往往會帶來爭論。可是，如果在抽中後

立即檢驗，爭論便會減至最低。  

 

 再者，我剛才已表示，如果有主觀判斷，往往便會“放生”那些酒量真

的非常好的人，即那些可能是飲了一枝茅台後仍會面容不改的人，因為是無

法看得出的，這情況的爭拗性亦強。現時的法例本身已賦予警方如果有合理

懷疑便可以抽查，所以，加上這部分，其實便是回到我們原本的法例上。因

此，如果要研究現時的法例，是沒有甚麼可研究的。既然現時已正在實行此

措施，所以我們認為是無法支持的。  

 

 我非常明白人權的問題，如果要引入這方法，便會是一項新的措施，我

很明白人權是很重要的。今天早上，香港電台的“千禧年代”節目進行了一

個訪問，我之後翻看電台網頁，有數位致電電台的聽眾說得頗好，而大多數

聽眾也支持我這項議案。譬如一位人士提到：“加強抽查酒後駕駛是合法、

合情、合理的，因為警方有權和有智慧地防止案件發生，所以如果人人每每

以人權作護身符，對依法依規的社會公民實在是侮辱和不被尊重”。另一位

說：“一名負責任的市民‘行得正，企得正’，何須介懷呢？配合是公民責

任之內的，擾民是犯罪者或想犯罪者的託詞而已”，我覺得他說得很好。另

一位是已居住澳洲很久的人，他說：“本人身在澳洲，亦在新西蘭住過一段

日子，醉酒駕駛是兩地交通警的重點打擊項目，每逢星期五、周末，一定會

設有路障進行酒精測試，本人不覺得這樣有甚麼違反人權的地方，當地亦沒

有人提出反對”。這些便是市民的聲音。  

 

 所以，主席，我覺得我提出的議案值得政府考慮，政府應盡快將修訂法

例提交本會討論。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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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剛才聽到多位議員就酒後駕駛的執法及懲處等多方

面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其實，所有意見都希望能夠加強阻嚇作用，無論在

檢查和懲罰罰則方面，目的都是一樣的。  

 

  過去 5 年來，因酒後駕駛而引致傷亡的交通意外，每年平均約有 86 宗，

佔所有交通意外的比率為 0.6%。雖然與其他交通意外比較，酒後駕駛的意外

率好像並不高，但一旦有意外發生，引致的傷亡其實會比較嚴重。所以，我

們一向也很注重酒後駕駛問題，並採取積極的執法及宣傳行動來打擊酒後駕

駛。  

 

  有關酒後駕駛的法例是在 1995 年訂立。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9 條，

司機體內含酒精濃度若超過法定限度，即每 100 毫升血液內含 80 毫克酒精，

則屬違法。為加強阻嚇作用，我們在 1999 年進一步收緊了法定限度，由每

100 毫升血液內含 80 毫克酒精，降至 50 毫克，與海外國家比較，香港屬於

最嚴格的地方之一。  

 

  但是，議員剛才在討論的時候，有部分認為罰則並不夠，沒有足夠的阻

嚇作用。我們考慮和參考過外國的經驗，發現香港現時的罰則大致與外國相

若。為進一步加強阻嚇作用，我們會研究是否應吊銷首次被裁定酒後駕駛司

機的駕駛執照。在這一方面，我們會先聽取市民的意見。  

 

  至於被吊銷駕駛執照的司機要重新通過駕駛測試，方可獲發駕駛執照的

建議，這做法當然會對司機帶來很大的不便，會加強阻嚇的成分，但酒後駕

駛涉及的，不是司機的駕駛技能或駕御車輛的能力，而是他們的駕駛態度。

所以，我們認為要改善司機駕駛態度的措施，如果要求他們參加駕駛改進課

程會更有效。根據現時的法例，法庭可命令裁定酒後駕駛而被記 10 分的司

機修讀駕駛改進課程。我們會研究強制規定司機如果因酒後駕駛或違反其他

嚴重交通違例事項而被定罪，便要參加駕駛改進課程，以教育司機正確的駕

駛行為和態度。  

 

  在執法方面，警方一直就酒後駕駛採取積極的行動，例如在晚間及清晨

時段，以及在節日及假期期間，警方會特別留意酒後駕駛的情況，進行大規

模針對酒後駕駛的執法行動。事實上，酒後駕駛的檢控個案由 1996 年的 649

宗增加至 2005 年的 1  335 宗。本年首 4 個月的檢控宗數已有 448 宗，比 2005

年同期高出 15%。這都是因為在加強執法的情形下，個案數字更為上升。  

 

  現時在以下的 3 種情況下，警方有權要求駕駛人士提供呼氣樣本進行測

試：第一，如果司機涉及駕駛交通意外；第二，司機觸犯行車時的交通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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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三，警方有理由懷疑司機酒後駕駛。因此，鄭家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中

的建議，已經是現行的做法，例如警方在設置路障，短暫截停車輛時，懷疑

司機酒後駕駛，警方可以要求有關司機停在路旁，接受呼氣測試。  

 

  至於劉江華議員建議我們研究賦予警方權力，進行隨機呼氣測試，我們

瞭解許多不同國家在這方面都有不同的做法，不過，有很多國家亦有進行隨

機呼氣測試。在過往的討論中，議員和公眾對警方要求司機提供呼氣樣本涉

及的警權、人權和公眾接受程度等問題有很大的關注。如果進一步放寬至隨

機截停車輛，要求司機提供呼氣樣本，我們必須在過程中小心研究，並要諮

詢市民的意見。我們相信，當一個社會在人權和警權各方面更成熟和瞭解的

情形下，可以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此外，實行隨機呼氣測試在運作上亦要

解決一些問題，例如測試所需的時間、在哪些道路設立路障、會不會引起不

必要的交通擠塞，或引起警民衝突的情況，我們皆要考慮。此外，在隨機測

試之後的做法，是否和駕駛中的測試作相同考慮，我們均要仔細研究。我們

很高興聽到各位議員在這方面表示支持，我們會再度研究這個議題。  

 

  在教育市民方面，我們及道路安全議會一直有舉辦各項宣傳活動及講

座，向駕駛人士及運輸業界派發宣傳單張，並定期播放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

宣傳聲帶，指出酒後駕駛的嚴重後果，提醒公眾千萬不要酒後駕駛。警方也

舉辦宣傳活動，來配合其執法行動。他們除於酒吧及餐廳林立的地區派發宣

傳單張外，更邀請巿民嘗試呼氣測試，以加強市民對這方面的認識和關注。 

 

  在世界盃賽事舉行期間，警方更增加大規模針對酒後駕駛的宣傳及執法

行動。他們除於酒吧林立的觀看足球熱點派發宣傳單張外，更會特別留意司

機的駕駛行為。當有任何人，包括剛上車而準備開車的司機，涉嫌酒後駕駛，

便會被要求進行呼氣測試。  

 

  我們會一直繼續雙管齊下，一方面加強執法，另一方面推行重點教育及

宣傳活動，以打擊酒後駕駛。  

 

  我們希望司機自律。社會對酒後駕駛有危險意識是非常重要的，除了駕

駛人士外，他們身邊的朋友及親人亦應瞭解，勸諭他們的司機朋友，讓他們

酒後駕駛會累人累己，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題目得到社

會的注視，亦希望和立法會一起研究，如何可以加強阻嚇作用，減低醉酒駕

駛引起的危險。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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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劉江華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江華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AU Kong-wah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劉江華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劉秀成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王國興議員及黃定光議員反對。  

 

 

梁劉柔芬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及林偉強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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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

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

議員反對。  

 

 

周梁淑怡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5 人出席，9 人贊成，2 人反對，

4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11 人贊成，6 人

反對， 1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

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5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four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19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six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2 分 57 秒。  

 

 

劉江華議員：我歡迎局長剛才說引入新機制時須審慎探討。其實，本會在

10 年前已討論這個話題，但市民當時的抗拒比較大。經過 10 年時間，其他

國家已實行有關措施，而且行之有效，香港的公民意識亦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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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市民今天下午致電電台討論這個問題，當時主持人表示會不會是行人

或公眾十分支持推行打擊酒後駕駛措施，但駕駛者則十分抗拒呢？剛巧有兩

名有飲酒習慣的駕駛者致電電台，他們均表示十分支持。為甚麼呢？因為飲

酒的人通常很容易會看到酒後駕駛的情況非常危險，所以這些措施也會得到

這類人士一定的支持。  

 

 事實上，民建聯曾進行調查，發現受訪者中有七八成人支持，民主黨所

進行的調查結果也一樣，所以兩黨意見一致，今次沒有“造馬”成分。有七

八成人支持，正好符合特首強政勵治的精神，一旦有七成人支持便應該加以

考慮，我希望政府能夠實行有關措施。  

 

 審計署署長近日也來湊熱鬧，剛發表了一份報告，當中指出有些國家隨

機抽樣進行路邊呼氣測試，結果是與酒精有關的交通意外整體減少約 20%，

並建議警務處處長應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磋商，留意海外國家在打擊酒

後駕駛方面所採取的措施和新技術。我希望局長也聽一聽審計署的意見。  

 

 主席，談及新技術，日本近日發明了一種可以用於酒精測試的鑰匙，其

實也是用來進行呼氣測試的，但卻是迷你型的。只要將車匙交給廠商，它便

可以製成一條細小的鑰匙。駕駛者酒後向鑰匙吹氣可顯示酒精含量，如果超

出標準便會亮起紅燈，該車匙亦無法啟動汽車。這種發明的好處十分多，而

且價錢不高。這些便是新技術了。美國本身也有這樣做，如果有人曾被發現

酒後駕駛，還要強制性使用，我覺得就這類新技術而言，局長可以考慮和鼓

勵使用。  

 

 多謝主席。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劉江華議員動議，經鄭家富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

的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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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6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44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sixteen minutes to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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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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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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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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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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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郭家麒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  

 

有關連續接受租金援助 3 年後調遷往租金較低單位的 5 個家庭中，是否包括

選擇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個案，房屋委員會的租金援助計

劃旨在為未能負擔正常租金但又沒有領取綜援計劃下租金津貼的公屋租戶

提供短暫紓緩。上述 5 個公屋租戶在接受租金援助期間均沒有領取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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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to Mr 
KWOK Ka-ki'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As regards whether the five families which had moved to more affordable flats 
after receiving Rent Assistance for three years continuously include cases which 
had opted for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the Housing 
Authority's Rent Assistance Scheme is aimed at providing temporary relief for 
public housing tenants who cannot afford normal rents and are not receiving any 
rent allowance under CSSA.  None of the five families mentioned above were 
receiving such CSSA allowance while on Rent Assistance. 
 


